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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我國運輸安全管制之影響評估分析 

研究生：吳晉光                         指導教授：張新立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博士班 

摘要 

由於政府推動運輸安全管制措施將會對民眾、運輸業、行政機關等造成相當

程度之影響，故有必要建立影響評估機制，藉以瞭解安全管制措施受影響範圍與

程度，有效達到管制之目標。目前 OECD 已要求其會員國，對於管制政策除要

落實民主監督之法制精神外，對於快速變遷與多元的外在環境，亦要兼顧及保障

政策推動過程中各利害關係人的權益，確實落實 RIA (Regulatory Impact 

Assessment) 機制，藉以提升政府管制措施的品質。 

本研究首先回顧 RIA之理論發展，彙整相關國家推動 RIA的作法，並蒐集

各國交通運輸建設計畫的影響評估研究。其次提出未來包括與運輸安全管理、物

流安全管理、增加運輸業安全成本或營運難度、安全補助或租稅減免、地方政府

執法或查緝、政府機關運輸安全設備採購、運輸產業技術調整等相關運輸安全管

制規範，以及運輸安全相關之中長程施政計畫，建議都應於推動前先進行影響評

估，並建議從「政策分析」、「政策評估」、「行政執行檢視」及「績效評估」等逐

步進行影響評估分析之作業。 

 接者本研究分別以推動我國軌道運輸系統安全監理管制與認證措施及優質

企業認證及管理辦法為範例，分別探討推動運輸安全管制前後之影響評估及衝擊

評估。在推動軌道運輸系統安全監理管制與認證措施部分，著重在政策分析與政

策評估部分，系統性進行該管制影響評估之分析，論述如何在相關規範中建立軌

道運輸系統安全驗證與認證、行車標準及監督管理等制度，且評估結果建立推動

軌道監理與驗證制度其經濟效益大於成本。在優質企業認證及管理部分，則著重

該管制措施推動後績效評估，探討被廠商能力能否符合優質企業驗證，本研究運

用 Rasch模式進行優質企業驗證制度對廠商之衝擊，研究發現年平均營業額較高

的廠商顯著具有通過優質企業驗證較高的能力，大型公司顯著較小型公司具有達

成優質企業驗證要求的能力。 

本研究認為推動運輸安全管制影響評估機制的目的，不外乎為了提升管制措

施的品質、確保制利益大於成本與強化民主溝通機制。在運輸安全管制政策實施

後，還需要定期追蹤進行事後衝擊評估，衡量評估管制措施執行之績效，檢討政

策推動後是否達成管制目的。這樣的作業程序不但強調運輸安全政策推行專業評

估方法的建立，更重視政策研擬過程中的公開透明及意見徵詢，這也是現代化政

府施政的方式，期望藉由本研究作為 RIA 研究之敲門磚，促使政府積極研議後

續推動相關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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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transportation safety regulations being promoted by the government 

will have considerable impact on the public, the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and 

administrative offices, there is a compelling need to establish an RIA (Regulatory 

Impact Assessment) mechanism,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scope and extent of the 

regulations’ impact and to effectively meet the regulatory objectives. At present, the 

OECD already requested its member countries regulations not only implement the 

democratic supervision’s spirit of legality, but to also consider and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all the stakeholders during the policy promotion process amidst the rapidly 

changing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 RIA mechanism should indeed be 

implemented to elevate the quality of the regulations.  

This thesis first reviews the theoretical evolution of RIA, collating information 

on how other countries promoted RIA, and gathering impact assessment on some 

countries’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Next, it proposes future transportation 

safety regulations including transportation safety management, logistics security 

management, increasing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safety costs or operational difficulties, 

subsidy or tax break, local government law enforcement and check, administrative 

offices transportation safety equipment procurement, and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 

adjustment. Moreover, it proposes mid and long-term policy plans for transportation 

safety, recommending that all should conduct RIA prior to promotion and do this step 

by step from "policy analysis", "policy evaluation", "administrative inspection", to 

"performance assessment".  

 Next, this thesis uses promotion of “Taiwan railway transportation system 

safety supervision and verification” and “AEO (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s) 

validation programs” as examples, studying the before and after impact assessment of 

promoting transportation safety regulations. In the promotion of Taiwan railway 

transportation system safety supervision and verification portion,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policy analysis and policy evaluation, systematically proceeding to analysis 

RIA, discussing how to establish railway transportation system safety verification and 

validation, operation standards, and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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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 regulations. It also evaluates the findings and establishes that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promoting the railway supervision and verification system outweigh the 

administrative investment costs. In the AEO validation programs portion,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the regulation after promotion, probing 

whether the ability of the company can meet the validation criteria. This research uses 

the Rasch model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AEO validation programs on firms. The 

result shows that a company’s ability to obtain AEO validation was found to b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 company’s turnover volume and its number of staff. 

This thesis believes that the objective behind promoting transportation safety 

regulations assessment mechanism is nothing more than to elevate the quality of 

regulations, to ensure that the benefits outweigh the investment costs, and to 

strengthen the democratic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After implementing the 

transportation safety regulations, post-implementation impact assessment should still 

be done regularly to mea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regulation mechanism’s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e whether the government’s promotion achieved its 

regulatory objectives. This kind of process not only emphasiz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pecialized evaluation method for transportation safety regulations promotion, but 

also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open and transparent feedback gathering during the 

policy development process. This is also how the governments are enforcing the law 

and regulations. Hopefully, this thesis may become a basis for RIA research to 

encourage the government to conduct further RIA research as a follow-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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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前言 

政府為了施政需要，必須制訂諸多管制政策與法規，其中又與經濟、社會、環境等

面向息息相關，但過去政府主管機關對於管制政策往往未確實進行影響評估，就開始推

動或立法，導致政策執行過程中，不斷受到民意代表及輿論質疑，而受衝擊團體、人民

或產業也不斷訴求及抗議，常常使得主管機關必須不斷修正與調整執行內容或法規，最

終使得政策執行效果與預期效益差距極大，原本規劃良善的政策目的亦遭受扭曲。因此，

歐盟等相關國際組織與先進國家，紛紛要求政府部門對於涉及管制政策必須在推動前，

確實進行政策影響評估，以瞭解政策對於企業、人民及機關等各方面利害關係人之衝擊

和影響[Brzęk, 2014]。 

由於目前世界各國政府積極推動「管制革新(Regulatory Reform)」，也就是透過政府

的管制政策進行系統性的檢討過程，以確保政府具高品質與有效的管制治理能力。其中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

OECD)[OECD，2005]積極推廣之「Regulatory Impact Assessment」(簡稱 RIA，我國稱為

法規影響評估或管制影響評估)，主要就是提供各國政府在決策過程的透明與參與、擬

定多元方案、以及方案間之比較分析等步驟，提供政府選擇較適當可行之政策方案。由

於管制法規之合理與否，除對國內經濟與人民活動產生影響外，往往對於跨國間的貿易

與投資造成直接影響，因此一些國際性經貿組織如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除追求經貿自由化外，也開始倡議納入 RIA 作為參與國家共同推動

之項目，因此落實管制法規影響評估制度不僅是為了我國整體國家體制革新之目的，更

是為了我國與區域經濟整合接軌的重要條件之一。 

所謂管制法規(Regulatory)，依 OECD 組織之定義，包括涉及管制的法律、命令或

政策等，而其類型則可區分為三種 [OECD,1997] ：包括（1）干預市場機制的經濟性法

規(Economic Regulation)；（2）保護健康安全、社會福祉或其他公共利益的社會性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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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Regulation)；（3）為便利政府作業或管制，要求文書表格或干預人民行為的行政

性法規(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依法行政是政府機關施政所必須謹守的原則，對於涉及影響人民權利或義務者，更

是必須要有法律依據或授權。但是當依法行政與民眾利益相衝突時，法律優位原則下「在

法言法」、「惡法亦法」就成為政府機關最常的回應方式。為避免此情況一再發生，我國

推動法規影響評估應是解決此困境的最適當機制[林桓，民 96]。參考 OECD 國家之所以

重視 RIA，其目的是希望過去政府機關審查法規偏重法律條文的「法制面」評估，改變

成「政策面」的評估，意即能針對法規對於民間社會所造成的正反面影響，進行系統性

地評估，以作為准否制訂或修正法規之依據。[丘昌泰，民 93] 

就目的而言，RIA 是一項政策評估方法，期藉由於評估程序與結果，使政府瞭解對

於利害關係人的衝擊，得以選擇最具效率或減緩影響的法規措施，以達成的立法及管制

目標。就效果而言，RIA 是法制作業及政策推動的品管方法，是確保政府所推動的政策

與管制措施，得以產生社會淨利益或最大效能的施政成果。因此，使管制規範不再陷入

規範目的的形式窠臼，期能避免「為修正而修正、為推動而推動」的施政方式，造成行

政成本或社會成本耗損。 

近來由於社會對於風險意識的提升，政府主管機關開始在交通運輸、環境保護、公

共衛生、勞工、食品等方面，提出多項關於安全的管制性政策，期能提高整體安全水準，

避免災害與事故之發生。Fischhoff[1978]曾指出推動安全管制有一課題必須面對，就是

「多安全才算安全(How safe is safe enough？)」，所以政府進行安全課題決策前，必須經

過詳細的風險與效益分析後，才能有辦法做出政策的權衡。因為過於嚴格的安全管制，

或是效益極小的安全管制，對於社會整體而言，可能達到安全目的卻使社會損害更多；

這也是安全管制政策，不同於其他管制政策不同之處，無限上綱的安全政策，將耗費更

多社會成本及資源。 

安全管制政策不論對於政府部門、企業或民眾，受影響程度通常極深且廣，尤其是

運輸安全管制，故有必要推動前確實進行 RIA，藉由 RIA 審視運輸安全政策推動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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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影響，事前廣增相關利害關係人的重要意見，周詳進行成本效益分析與影響評估，促

進相互的理解以及對於政策推動後情境的認知，以降低政策推動的風險，促使決策資訊

更為透明，避免為了安全卻損及更多人之權益，或圖利某些特定團體情形發生。因此，

運輸安全政策對於政府與社會民眾影響分析與評估模式，確實值得進行探討與研究的課

題，本研究亦將據此進行深入討論。 

1.2 研究目的 

從促進運輸安全角度而言，各種運輸系統均有必要建立一套健全的系統安全管理制

度，但管制政策的執行，勢必嚴重衝擊到政府機關、企業與民眾，因此必須進行影響評

估，對於審視對於相關部門之衝擊，檢討政府部門與民眾是否有能力可以達到法規所制

訂之標準？民眾或政府投入之安全成本，從風險管理角度來看是否合理？這些都需要一

套政策影響評估模式詳加探討。因此，本研究將從法規研析、成本效益、能力分析等研

究方法，分析運輸安全管制規範對利害關係人可能造成之利益與負擔，並評估選擇達成

安全管制目標與社會效益之可行模式，據以建議政府進行法制作業擬定與配套，期能真

正落實交通運輸安全管制政策的目標。 

由於政府安全管制法規中，有很大一部份是屬於交通運輸部門所制訂，對於如何針

對運輸安全管制政策進行衝擊評估，是本研究所要探討的重點。故本研究將嘗試以兩個

政府交通運輸安全管制法規進行實證研究，分別針對「管制前影響評估」及「管制後衝

擊評估」的影響進行分析與評估。在「管制前影響評估」部分，本研究將採用系統化分

析方式，從現行「鐵路法」和「大眾捷運法」（以下簡稱大捷法）中安全相關法規架構

下，藉由導入軌道監理與驗證制度，分析提升軌道安全管理，以及歸責賠償保險之衝擊，

評估推動軌道安全管制措施對於之影響，進行提出改善之措施與修法建議。在「管制後

衝擊評估」部分，則將以我國配合國際安全供應鏈發展趨勢，由財政部關務署所制訂之

優質企業認證與管理辦法為例，分析海關推動該制度對於企業之衝擊，評估廠商能否有

能力達到政府所制訂優質企業認證管制規範，同時提出針對該政策提出改善與建議。 

爰此，本研究目的在於建構管制前與管制後的運輸安全管制政策影響評估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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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從 RIA 的理論基礎，實證分析運輸安全相關管制政策的各個面向對於產業及政府機

關的衝擊，期能作為政府在後續進行運輸安全管制政策衝擊評估之參考模式，並能提升

我國運輸安全管理施政效益。 

1.3 研究重要性 

由於我國積極與國際經貿組織接軌，在民主國家中政府除要能落實民主監督機制，

更必須面對多元外在干擾因素不斷的衝擊與影響，因此需要真正導入有效率的政策影響

評估機制。另外，隨著交通運輸系統日益複雜，跨境貨物流動日益增加，以及民眾對於

生命財產觀念之提升，政府逐漸重視運輸與物流安全管理措施，這也成為交通運輸政策

中相當重要的一環。但運輸安全管理政策擬定前，除了必須審慎周詳評估對於旅客及系

統可能危害之預防措施外，目前也必須考量政策推行後對於政府機關、人民及產業之衝

擊與影響，考量的層面也必須更多元。 

但是運輸安全的管制政策，不同於其他管制政策，原因在於要求運輸營運機關或廠

商執行安全預防措施，都不可能無限上綱，因為安全投資與成本是有限的；如果一項運

輸安全管制政策推行後，運輸系統營運機關、廠商或民眾難以配合，或只有少數人可以

達成，這樣政策推行後，勢必會走向失敗之途。所以在運輸安全管制政策推動前，相當

重要的就是必須進行政策或法規的衝擊影響評估；這也是本研究所要積極探討的重點，

其透過本研究瞭解如何在推動運輸安全政策時進行影響評估與衝擊評估，以利政府機關

或決策者能在決策前獲得充分決策資訊。 

1.4 研究內容與方法 

本研究首先將針對法規影響分析與評估之理論發展歷程進行回顧，整理推動法規影

響評估之文獻，說明相關國家政府進行法規影響評估之原則；再回顧學術界討論 RIA 量

化與質化方法之文獻，彙整各國推動 RIA 的作法，綜整我國推動法規影響評估之歷程與

研究，並回顧交通運輸建設計畫的影響與評估研究。 

其次將探討運輸安全管制影響評估之範疇，研擬出運輸安全該進行之管制項目，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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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我國推動運輸安全政策前之 RIA 作業架構與評估內容，詳細說明各作業流程之內容，

同時進行本研究架構之分析。 

再來將以推動軌道運輸系統安全管制法規為例，以系統化分析方式，從安全與責任

規範所著重之「預防」與「警示」觀點，探討我國鐵路法與大捷法現行安全與責任規範，

論述如何在相關規範中建立軌道運輸系統安全驗證與認證、行車標準及監督管理等制度；

分析比較軌道運輸責任規範之歸責原則，並闡述軌道運輸事故損害賠償，及責任保險制

度。本研究並探討軌道運輸安全及責任規範與監督管理機制之結合，評估推動相關制度

對於政府部門之影響與成本效益分析，研提改善之措施與修法之建議，俾利軌道主管機

構及相關單位參考。 

最後以推動財政部優質企業認證及管理辦法為例，建構一套優質企業認證制度對企

業能力之評估模式，並以國際供應鏈安全管制措施及我國海關優質企業驗證項目為基礎，

然後透過本研究設計之問卷調查，運用 Rasch 模式進行分析，研究此一制度對企業之衝

擊與影響評估，同時進行項目差異分析瞭解不同企業類型、營運規模與營業額之廠商對

於優質企業制度之差異性，並對於整體優質企業驗證制度推動提出政策建議與改善作法，

俾利政府能運用此一模式，進行企業或民眾能否達成安全管制項目能力之評估。 

1.5 研究範圍與限制 

基於研究目的在於探討運輸安全政策之法規影響評估分析，考量時間與人力之限制，

且為了資料易於收集，又符合學理上要求，本研究將分別從「管制前影響評估」及「管

制後衝擊評估」兩大面向，並分別用軌道運輸安全管制與供應鏈安全管制相關法規及政

策為案例，進行實證研究探討。 

其中在「管制前影響評估」部分，本研究則將著重於政策推動前的影響評估研究，

從建立軌道監理管制制度為例，從法規本身安全管制法理上對於政府部門後續政策執行

上之影響分析，其中政策成本效益方法將以交通部提供既有成本效益資料進行管制政策

評估；在「管制後衝擊評估」部分，則將重點研究政策推動後的衝擊評估，由於廠商能

力將是管制政策執行成功與否之關鍵，故本文將以優質企業安全驗證制度為例，研究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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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於廠商達成管制措施能力評估模式之構建，並以問卷調查與訪談方式調查產業對於

管制政策之影響與看法，其調查對象則以臺灣製造業供應鏈相關廠商為限。 

1.6 研究流程 

本研究首先確立研究課題與期望達成之目的，並選定研究範圍及對象，同時對相關

理論及文獻進行回顧與整理，瞭解過去研究的成果，並藉此建立出運輸安全政策之影響

評估分析架構與流程，接著分別從運輸安全管制前影響評估與管制後衝擊評估進行分析。

其中在「政策推動前影響評估」部分，整體探討提升軌道運輸安全與責任規範之必要性，

並針對強化軌道安全監管措施進行研議，然後進行軌道安全監管機制替選方案分析與成

本效益評估。在「政策推動前衝擊評估」方面，研究企業能力能否達成政府所制訂安全

驗證管制之評估方法，故將設計管制政策對於產業之影響分析模式與研究方法的討論，

接著進行問卷之研擬與調查，並針對調查結果進行模式驗證與結果討論。最後根據分析

結果，整體檢討我國推動運輸安全政策之影響評估方法，並將提出具體結論與建議。本

研究之研究步驟與流程如圖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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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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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影響評估與分析相關文獻回顧 

2.1 法規影響分析與評估發展歷程 

管制是國家發展所必要的手段，其中監管作為更是國家推動經濟和社會發展所必須

使用的政策工具，而一般政策的最終形式是法律法規、計畫、決策和措施等，因此學術

上討論政策對於社會民眾影響評估方法，較多在於 RIA 之討論。在 1980 年代，由於歐

美國家對於經濟私有化和市場自由化計劃的成功推動，以及部分共產國家由國家主導經

濟發展的失敗案例[World Bank, 1995]，使得市場自由化和法規鬆綁成為各先進國家努力

追求的方向。到 1990 年代初期，因市場自由化模式不全然可以帶來發展經濟持續成長

及改善收得收入，進而導致追求市場自由化方向轉變，部分歐洲國家開始認為，國家的

監管機制仍必須維持部分不自由的管制作為，才能讓市場發揮正常運作。[Kirkpatrick, 

2004] 

在發展中國家由於經濟市場不健全，故普遍存在資訊不對稱現象，所以需要適當的

經濟監管機制，用以解決市場失靈，同時可避免特定族群在自由經濟市場中壟斷濫用，

達成經濟發展目標[Parker, 2002]。成功的經濟發展雖然不能確保對社會大眾均有利，但

監管機制可以確保經濟健全發展，促使社會大眾能夠公平參與經濟活動[Dung, 2005]。 

管制政策現在已被公認為政策發展的重要工具，它能夠作為主導市場、改變貧窮及

經濟發展的政策工具，因為政府以「管制」做為政策工具可以用最低的成本與最快的效

率，達到所欲追求政策的目的。由於政府推動管制政策前，大多沒有太多管制政策實證

數據或經驗足以作為決策判斷，因此對於管制政策涉及經濟、環境和社會的變化，都應

該進行正反面的RIA，甚至一些不成熟的特定監管措施，也應該進行 RIA [Guasch & Hahn, 

1999; Djankov et al., 2002; Jalilian et al., 2007]，同時可作為後續管考與效果分析之參考，

以及健全問責機制。 

根據 OECD 報告指出，在 1990 年代初期，只有少數 OECD 國家使用 RIA，到了 1996

年則大約有一半以上的 OECD 國家採用了這一評估工具；截至 2014 年初，在 OECD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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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個成員國，已經有 34 個國家全面要求管制政策必須進行影響評估，如圖 2.1。依據

OECD 曾提出 RIA 的相關評估作法[OECD, 1997, 2004, 2005]，作為相關國家衡量研議中

管制政策對社會或特定族群（如小型企業）、產業、非營利組織和政府等的影響，並指

出 RIA 的目的是加強政治決策的經驗基礎。 

 

圖 2.1 2014年 OECD國家 RIA指標調查結果[OECD, 2017] 

OECD 也指出 RIA 是一種系統性方法，用於嚴謹評估研議現有法規和非管制替代方

案的正面和負面影響，這 OECD 國家作為政策制訂的一個重要方法與基礎。同時報告中

也提及在適當時機進行 RIA，可以促使政府確保法規在變化和復雜的環境中，保持高效

能和有效的執行能力。 

2.1.1 推動法規影響評估之原則 

國家推動管制政策大都會有「支持」與「反對」兩面，管制政策既可以促進經濟和

社會福利，但相對也會導致增加經濟和社會的成本或損害。RIA 的基本原理就是根據政

策案例具體情況進行評估，以了解它們是否有助於達成政策目標；RIA 可以根據經濟、

社會、環境和永續發展的目標進行評估，分析政府治理原則與結果，避免決策不確定性，

提升管制責任和結果的透明度，同時促進問責效能。 

一般而言，推動 RIA 的優點包括評估結果可作為為決策重要參考，強化問責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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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政策透明度和一致性等。正確實施 RIA 可以有系統地檢核政府可能產生或即將發生

的影響，並將此訊息正確傳達給決策者。歐美國家在進行 RIA 時，鼓勵進行公眾徵詢和

衡量成本效益，儘可能提供正確且透明的資訊給予政府進行決策。並透過問責機制，讓

政府在決策過程中可以公開展示後續政策對於社會或民眾的影響，其預期結果或制度的

改變，可提供予政府和被影響的民眾優先瞭解，俾利儘早因應面對[Kirkpatrick, 2004]。 

1995 年 OECD 就對於國家進行 RIA 和需要解決的問題提出包括步驟和準則的 RIA

指南[OECD, 1995]。Radaelli[2002]曾指出，RIA 指南已經在多數國家使用，包括加拿大，

墨西哥，美國，澳大利亞，英國，丹麥，法國，德國和荷蘭等。雖然每個國家在執行方

式、法律、立法等方面有差異，但大多數國家均遵循 OECD 所提出的方法和步驟

[Mandelkern Group, 2001]。例如，表 2.1 列出了 OECD 建議進行 RIA 的檢核表。 

表 2.1 OECD提出之 RIA檢核清單 

1.問題是否正確定義？ 

2.政府執行方式是否合理？ 

3.管制法規是政府執行的最好方式嗎？ 

4.有法律依據嗎？ 

5.這項執行方式的適當政府階層是多少？ 

6.管制政策成本效益是否合理？ 

7.對於社會的影響是否透明公開？ 

8.法規管制政策對於使用者而言是否清晰、一致、易理解和合宜？ 

9.關於所有有興趣的族群是否有機會可表達他們的觀點和意見？ 

10.將來如何承諾達成？ 

 資料來源：OECD[1995] 

其中英國對於 RIA 應執行的範疇建議包括：討論政策目的和預期效果、風險分析（包

括評估損失風險機率）、預期利益和可能付出成本、確認政策合法性問題、對小型企業

的可能影響、民眾協商以及監管和檢核範圍[Cabinet Office, 2000]。 

由國外推動經驗可知，RIA 不是替代決策的工具，而應視為決策過程中資料蒐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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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其目的是提高資料研析的實質內涵，進而提高決策過程的品質。RIA 是一種經

驗決策方法，它應該有系統性地檢核政府推動政策可能產生的影響，並將此資訊充分傳

達給決策者，由決策者權衡正負面影響、利弊得失、利益成本與後續審核等相關事宜；

另外，RIA 也可以改善目前政策的管制作為[OECD, 2001]，提高現有法規修訂的效能。

但另一方面，RIA 也可能造成因為監管而增加的經濟損失，以及暴露出機關與機關間衝

突情況。 

Radaelli [2002]曾指出 OECD 所提出 RIA 的原則和標準應該當作一個指引，而不是

作為實踐標準步驟；RIA 制訂標準執行準則，並非是推動 RIA 的目的。因此，RIA 的實

施模式和步驟，各國應依據國情而有不同的，不同國家之間作法應有所不同。 

Kirkpatrick[2004]也認為，政府要先在內部需要發展法規影響分析之相關工具與方法，

包括法規政策研析、產業衝擊評估、成本效益分析等。一般來說，質性的影響會涉及很

多主觀的判斷或評價；因此，RIA 若只作質性評估將導致評估結果僅僅是評估者主觀價

值的判斷，而量化評估若只有財務評估和成本效益分析，恐怕將忽略管制政策可能帶來

的影響、風險和損失。 

其次，RIA 需要較長時間的公眾諮詢程序，以確保能適當收集和分析管制政策影響

資訊；因此，必須儘可能在管制政策執行前，廣泛的進行相關公眾諮詢作業，特別是針

對過去從未徵詢過的利害關係人代表。 

第三，推動 RIA 政府必須耗費相當多的時間、人力與資源在進行相關諮詢和評估過

程。因為 RIA 可能涉及多個階段或步驟，例如當面對新管制政策時，就會有最初的 RIA

要進行；接著在徵詢與法案研擬階段，有需要執行另一個 RIA；到了立法機關通過法案，

則可能必須進行最終 RIA。如果管制性法案將嚴重影響經濟、社會和環境時，則應該優

先進行成本效益與財務敏感度分析；而且，最重要的是決策者要確實瞭解應該在何時進

行 RIA，而非因為行政方便而執行。 

第四，RIA 的推動需要在政府中得到一定的支持，並讓 RIA 成為政府推動管制政策

時能夠被普遍使用；因此推動 RIA 需要明確且有利的政策在背後支持，才能克服僵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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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體制和政府惰性。 

第五，RIA 還必須面對「政策綁架(Regulatory Capture)」的可能性。在實務上，特

定的管制政策其性質和內容可以被某些利益集團獨佔，因為這些利益集團可能在政策決

定過程中不斷透過利益來影響決策。在自由經濟市場中，資源最終將流向報酬或利益最

高的地方，政府政策通常也是如此。外部團體會不斷在立法機關和政府內部施加壓力，

藉以推進特定政策。基於這些原因，管制政策制定過程可能不是客觀和理性討論，而會

沈溺於事實發現和無關緊要的討論。所以，推動 RIA 可以有效幫助政府控制利益團體的

「競租行為」(Rent Seeking)，可以透過更廣泛的諮詢，進行政策探討、透析和成本效益

評估，讓決策過程更為透明，削弱政策綁架的可能性。最後，RIA 需要在政府內部進行

改革，將更開放決策過程作為長期治理改革的目標。 

歐洲各國政府近十年將推動管制改革計畫稱為“Better Regulation Policies”或

“Smart Regulation”[OECD, 2002; Wiener, 2006; European Commission, 2001, 2010]，計

畫內容包括行政流程簡化、減少行政負擔、強化諮詢、進行管制政策規劃、評論與回饋

程序以及法規影響評估。在這個改革計畫中，RIA 是計畫中最關鍵的政策工具[OECD, 

2009；Cecot et al, 2008；Peci & Sobral, 2011]，從推動經驗中驗證 RIA 的延展性，如評

估過程常被評估者使用於各種不同的政治目的[Renda, 2006； Cecot et al., 2008； 

Turnpenny et al., 2009； Radaelli, 2005, 2010；Torriti, 2010]。因此，使用 RIA 過程必須

強調客觀性，不宜有主觀意見或政治干預。 

2.2 法規影響評估方法相關研究回顧 

本節我們將回顧一些使用 RIA 的應用與推動方法的文獻，其目標都是提供一套解決

政策衝擊和影響評估分析的方法，藉以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和效率，增強管制的透明度和

問責機制。一般在評估政策變化通常是採用觀察研究，對於觀察研究方法有縱向和橫向

兩類[Coglianese, 2002]。縱向研究通常是隨著時間比較政策推動的成效；橫向研究則是

比較單一國家或不同國家在同一時間政策推動成效。 

2.2.1 量化方法研究相關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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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來有相當多經濟學者進行政策成本效益的量化評估實證研究；Morgenstern 等人

[2001]評估了進行 RIA 後成本和實際經濟成本，研究結果發現一般管制後政府的成本將

提高。Harrington et al.[2000]比較了美國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簡稱 OSHA)和環境保護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簡

稱 EPA)的 28 條法規推動前和推動後所需成本，研究結果認為成本高估是因為無法預估

新科技技術發展的導入成本。Nilsson[2008]則運用複雜的財務估算模式於歐洲國家推動

公共政策決策成本差異。 

另有學者是透過記分卡和檢核表進行政策經濟分析，Hahn[2005]利用記分卡提供衡

量不同法規的總體影響，評估績效指標包括成本、效益、壽限或生命週期等。Hahn 等

人則制定美國 RIA 的檢核表[Hahn et al., 1999, 2000]，後續許多學者亦應用該檢核表於歐

盟各國的法規影響評估[Lee ＆ Kirkpatrick, 2004；Renda, 2006；Vibert, 2004]，Cecot[2008]

則比較美國與歐盟決策體系的差異。目前 OECD 和美國審計部均已採用記分卡和檢核表

方式進行評估[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2005；National Audit Office (NAO), 2004；

OECD, 1995]。 

Croley[1998, 2003]考量法規、利益團體、政府機關等類型和可能變化情形，他研究

發現 RIA 與立法階段、法規重要性、書面意見及修法頻率等有顯著相關性。Farrow[2000]

則評估美國行政管理和預算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簡稱 OMB)修正法規可

減少成本支出的機率。Furlong & Kerwin[2005]分析管制者和利益團體之間的關係，其認

為利益團體能夠辦別透過哪種參與或介入方式，將最有效實現其管制利益目的。

Yackee[2006]亦認為施行管制機關會針對特定利益團體的偏好，改變其最初提出的政策

或法規。 

整體而言，量化研究可以提供了政策和 RIA 之間的部分答案，Hahn & Tetlock[2008]

以美國推動經驗來看，認為目前政府在政策上的經濟分析已具一定品質和能量，但在美

國比較困難推動的是，如何讓經濟分析報告影響決策，藉以遏阻不良法規或管制作為的

制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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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質化方法研究相關文獻回顧 

Carroll[2007]及 Froud et al.[1998]認為質化分析適合用於觀察政策中長期的變化。大

多數作者也同意目前 RIA 和法規制訂集中審查機制已經被逐漸各國政府機關接受

[Kagan, 2001；West, 2005]，並增加行政機關執行 RIA 的權力。 

部分學者透過質化研究 RIA 制度後，認為美國政府機關(如 OMB)的分析功能逐漸

被「政治優先(political priorities)」給取代[Heinzerling, 2002；McGarity, 1991；Shapiro, 2007]; 

其他學者亦認為 OMB 必須捍衛成本效益和風險評估分析結果，否則將失去 OMB 設置

的目的[Breyer, 1993；Pildes ＆ Sunstein, 1995；Viscusi, 1995]。Cooper & West[1988]說

明在政治系統中，公共利益不會出現在決策者決策過程中；因此，政府機關必須在立法

和行政程序中發揮影響政策的作用。 

Baldwin[2005]曾探討 RIA 執行方式所應該包含的法規標準和特別注意事項。

Radaelli ＆ Meuwese[2008]提出新公共管理理論，嘗試在歐洲透過更廣泛的討論與腦力

激盪，將更多良好的法規與 RIA 相連結。Blumstein[ 2001]認為目前大多數法律討論都只

圍繞在單一立場，因為聯邦政府的行政作為都是由總統管控；Kagan[2001]則對這種現像

提出批判，但認為民主選舉制度下，勢必會擴張總統的控制權力；這種權力轉為向總統

集中的現象，在民主選舉制度下已經不可逆轉[Moe ＆ Wilson, 1994；West, 2006]。 

最近部分研究顯示美國因總統權力增加，顯現出來是政策更不積極協調，以及更多

政治的干預[Shapiro, 2005；West, 2006]；但早期學者卻認為 RIA 是政策具有效率的檢核

機制，以及能夠關鍵影響總統決策的制度[Cooper ＆ West, 1988]。McGarity[1991]則是

認為考慮更多的組織和政治框架，RIA 有時使得政府轉而不斷新訂法規或創造新的政策，

但卻忽略管制背後可能判隨而來的經濟危機。 

由於 90 年代美國社會對於政策決策架構的廣泛討論，因而促使國會指示 OMB 在進

行法規審查時，不應受到特殊利益團體的干預[Moe ＆ Wilson, 1994]，並批准資訊及管

制事務處 (Office of Information and Regulatory Affairs，簡稱 OIRA)需接受參議院指揮，

以及蒐集更多的公共資訊和審查期限等。由於最初 OIRA 授權運作是有時限，所以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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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停止運作[Moe & Wilson, 1994]。 

隨著各國法案集中審查機制逐漸發展，學界開始討論總統決策的問責制度與效率 

[Kagan, 2001]。在歐洲，目前 RIA 還是比較侷限在原本法規或政策框架下的討論，行政

機關仍沒有採取跨領域方法的進行影響評估[Meuwese, 2008]。Radaelli[2005]發覺各國開

始推動 RIA 前，會先針對其他國家的 RIA 運作進行複製或模擬；但歐洲雖採取相類似

的 RIA 模型，但其實施模式就不盡相同。由於各國經濟和法律狀況不一，因此複製制度

是屬於較沒效率的作法[Shleifer, 2005；Wiener, 2006]，意即若一昧複製其他國家 RIA 制

度，將無法完全呈現相同功能，並且可能產生不同的結果。 

由於各國政治、行政成本和利益的不同，類似政策在不同國家或地區推動將會得到

不一樣的結果[Moynihan, 2005]。對於政治人物而言，要採納的法案計畫多屬於低成本和

高政治利益，且該法案能夠符合國際組織和商業團體的條件。完成 RIA 程序通常必須長

期進行，但完成時可能已經跨越下次選舉時間，因此政府機關多屬於象徵性採用或推動。

學者認為健全 RIA 利害關係人網絡，或許可以改變這種不良的作法，並為 RIA 制度奠

定基礎[Radaelli, 2004、Radaelli et al., 2010]。 

2.3 其他國家推動政策及法規影響評估經驗與探討 

為推廣 RIA 與應用，歐盟也跟隨 OECD 開始推動 RIA，2003 年歐盟委員會制定了

政策全面評估影響的計畫方案，希望將「影響評估(Impact Assessment，簡稱 IA)」於歐

盟各國廣泛應用，亦即長期而言歐盟認為除法規需進行影響評估外，對於相關計畫和政

策(例如政策白皮書)也應該進行影響評估。之後歐盟在 2005 年和 2009 年調整了兩次影

響評估的範疇，目前歐盟委員會每年所提出的政策措施和立法建議，在立法和政策計畫

書都必須進行 IA，並要求成員國必須共同發展 IA。 

在歐盟委員會認為 IA 不僅可提高立法的品質的工具，也有助於更周詳地考慮立法

對於：經濟，環境和社會等三個面向的影響。在歐盟 IA 的準則中就指出，IA 有助於確

保委員會的政策和條約的一致性目標和高規格標準[EC,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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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盟委員會在執行 IA 的過程與政策發展是平行，而負責執行政策研擬建議的部

門主管，同時也是要負責 IA 的執行；而且 IA 執行過程中將包括部門主管在內的相關工

作同仁群組所組成，以確保所有重要的提案均已被充分分析。此外，引入了“路徑圖

(roadmaps)”在路徑圖中不僅說明包括一個評估時間點，也闡述 IA 將如何進行，以及為

何推動完整的 IA 制度的必要性。這對於政策提議已有粗略地分析[ECA, 2010; OECD, 

2012]。 

此外，歐盟委員會也投入了大量資源用於支持和執行RIA，藉以確保RIA的高品質。

目前歐盟委員會內所有部門內部都有一個支援單位，裡面的成員至少都接受過 IA訓練，

而且秘書處也提供了 IA 執行手冊來協助各部門推動 IA。歐盟委員會聯合研究中心還會

支援各部門推動 IA，因為該中心內包括幾個 IA 專長的工作組[OECD, 2012]。 

歐盟的 RIA 其最重要意義在於，事前廣增利害關係人(stakeholders)的重要意見，促

進相互的理解以及對於法規情境的理解，以降低推動法案的風險。換句話說，RIA 的經

濟涵義在於決策資訊的透明化。歐盟提供五個原則為基礎，有初步採用、部分採用，還

有全部採用的國家，這些國家依據這些原則進行分析，找出適合的RIA適用於自己本國，

進而進行歐盟各國的行政改善、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等，最終目標是促使歐盟國家進行

整合。在歐盟報告中[EC, 2009]也指出其優點在於： 

1. 幫助歐盟機構設計出更好的政策和法律。 

2. 有利於在整個立法過程更明智的決策。 

3. 確保在委員會內提前協調。 

4. 廣納不同意見，尤其是來自於外部利益相關者的，提高各機構的政策的透明度

和與民間社會的公開連結。 

5. 有助於確保委員會的政策的一致性和連貫性目標，如對基本權利、高層次目標

或延續永續策略發展。 

6. 提高了制訂決策資訊，評估替選方案的收益和成本，協助提升決策透明度，以

保持歐盟政策的有效與品質質量。 

7. 有助於確保輔助性和反對意見得到尊重，並說明為何方案建議是必要的和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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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有鑒於歐盟及 OECD 部分國家均已開始推動 RIA，因此本研究將針對已推動 RIA

之國家，如歐盟，以及部分 OECD 國家包括美國、英國、荷蘭、澳洲、瑞士、波蘭及南

韓等，並參考 OECD[2012]所出版之「A Review of Impact Assessment Systems in selected 

OECD countries and the European Commission」，將上述國家推動 RIA 的情況，透過政治

體系、政策影響評估發展與方向及評估方法的要求等三大類加以歸納彙整。藉由回顧這

些國家之推動經驗予以彙整與討論，俾利作為本研究後續研究之基礎，以及借鏡他國之

推動經驗。 

其中在政治體系中，將介紹各國政府與議會關係、政府的構成、中央與地方關係與

行政方式；在政策影響評估發展則將比較各國在 IA 的實施類型、方向、整合程度、範

圍、流程、協調時間、品質控管方式、透明度與協調機制等；最後在評估方法的要求部

分，會比較分析各國重要的評估項目、預審的工具和方法、深度分析的工具和方法、支

援工具、是否考慮對其他議題影響、諮詢、執行比例以及面臨的挑戰與機會等。詳如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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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部分 OCED國家及歐盟推動法規影響評估情況彙整表 

類型 歐盟 英國 美國 澳洲 瑞士 南韓 荷蘭 波蘭 

一、政治體系 

政 府 與

議 會 關

係 

在國家之上的

主權型態 
 憲法制 

 議會制民主 

 兩院制議會 

 總統制 

 兩院制議會 

 國會制 

 兩院制議會 

 國會制 

 兩院制議會 

 直接民主制 

 總統制  憲法制 

 國會制 

 兩院制議會 

 國會制 

 兩院制議會 

政 府 的

構成 

由歐盟成員國

組成 

多黨制 (主要

還是工黨和保

守黨) 

兩黨制 兩黨制  行政權由瑞

士聯邦委員

會主導 

 多黨制 

多黨制 多黨制 多黨制 

中 央 政

府 和 地

方 政 府

關係 

在國家之上的

主權型態 

單一國，但最

近正下放權力 

聯邦國 聯邦國  聯邦國 

 分權制 

單一國  分權的單一

國 

單一國 

行 政 方

式 

產出導向的行

政文化 

問責制管理 

公共服務類似

顧客服務 

強調評估基礎

的行政文化 

繼承英國傳統

法律程序 

共識導向 

社團主義 
 在公共治理

與社會形態

中有階級制

度 

 社團主義 

 強調合意架

構 

 社團主義 

傳統法律規範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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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歐盟 英國 美國 澳洲 瑞士 南韓 荷蘭 波蘭 

二、政策影響評估發展與方向 

影 響 評

估 的 實

施 與 類

型 

自 2003年起推

動整合影響評

估 

 自 1986 年起推動

RIA 

 自 2004 年起推動標

準化影響評估 

自 1981 年

起推動 RIA 

自 1985年起

推動 RIA 

自 1999 年起強

制實施 RIA 

自 1997 年起

推動 RIA 
 自 1994 年起進

行產業與競爭、

環境與可執行性

及推動可行性等

影響分析 

 自 2011 年整合

三種影響分析 

自 2001 年起

推動 RIA 

方向 

 影響評估著

重於經濟、環

境和社會等

面向 

 影響評估已

被做為歐洲

經濟與永續

發展策略的

指引工具 

 聚焦在經濟發展 

 特殊的影響評估必

須考慮社會和環境

面議題 

RIA 聚焦於

新訂法規的

經濟影響，

也會考慮對

於產業、環

境、生態等

的影響 

 朝 向 制 訂

有 效 率 及

有 效 的 管

制法規 

 影 響 評 估

分 析 必 須

進 行 經

濟、社會和

環 境 等 面

向的問題 

 RIA 必須積極

面 對 經 濟 影

響、新法規的

成本。 

 環境效益也必

須被考量 

 永續評估必須

考慮經濟、生

態和社會等影

響 

 改善產業環

境和市場開

放程度 

 在 RIA 中對

於 永 續 發

展、社會和

環境面等觀

點並沒有很

明確的方向 

主要的目標是提

供給決策者立法

前的決策資訊，主

要分析 

產業、環境和可能

增加的行政負擔

等 

目標： 

 提供行政與

決策更好品

質 

 確保所選取

的政策效益

最大化 

 環境面和社

會面納入影

響分析 

 所有影響都

應該被納入

討論 

表 2.2 部分 OCED國家及歐盟推動法規影響評估情況彙整表(續) 



 

21 

 

類型 歐盟 英國 美國 澳洲 瑞士 南韓 荷蘭 波蘭 

整 合 程

度 

所有部門觀點

和評估已被要

求整合在 RIA

過程中 

政策是否適宜必須經

過影響評估（包括量

化、質化和成本收益

等評估），並依據影響

評估結果調整政策 

永續發展各

層面已納入

RIA 的分析

中 

自從有經濟

優先的議題

後，整合程

度相當低 

RIA 關注於經濟

面的問題，對於

社會和環境的

影響只有在經

濟條件才被考

慮。 

自從社會和

環境的問題

在 RIA 沒有

很明顯被重

視下，整合程

度也是非常

低 

對於政府所提出

的立法建議，有三

種層面的影響評

估分析方法，並自

2011 年起整合這

些不同的影響評

估方法 

將 RIA 視為一

種 整 合 的 工

具，例如環境

面 的 影 響 評

估，也會考慮

到經濟層面 

需 執 行

IA項目 

立法提案和行

政策略 

立法提案和行政策略 立法提案 立法提案和

稅收措施 

立法提案 立法提案 立法提案 立法提案 

流程 

IA 可分解成下

列步驟: 

 從流程圖開

始施行 

 成立跨部門

的委員會 

 影響評估委

員會審查 

 公布提案發

展與影響評

估併行流程

與時程 

 影響評估與一般政

策決策過程緊密結

合，包括報告需求、

協商 

 評 估 分 成 兩 個 階

段：(1)評估可預期

影響的環境、社會問

題、隔閡公平等問題

(包括可量化和不可

量化的成本效益評

估)；(2)整合說明評

估結果 

 

IA 過程包

括: 

 在幾個關

鍵時間點

必須公布

RIA結果 

 公眾諮詢 

 針對公眾

意見必須

說明與回

應 

RIA 的標準

流程包括：

權衡分析、

諮詢、首長

簽名 

 已經有 RIA 標

準化程序的手

冊 

 可以彈性選擇

評估方法 

 在法案起草階

段就進行公眾

諮詢 

流程包括：權

衡分析、兩個

審查步驟(先

進行內部的

RIA；其次將

內部 RIA 結

果進行公眾

諮詢，並提交

監 管 委 員

會)。 

在評估分析

作業部分，則

可區分為 8

大類，19 個

評估內容。 

評估流程包括： 

 針對立法提案快

速審查必要性和

適宜性，並評估

是否進行成本效

益分析 

 進行環境評估、

產業影響評估和

可實行性評估 

 RIA 不需在

法案起草之

前就進行 

 流程包括 : 

權衡分析、

相關部門審

查、諮詢 

表 2.2 部分 OCED國家及歐盟推動法規影響評估情況彙整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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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歐盟 英國 美國 澳洲 瑞士 南韓 荷蘭 波蘭 

部 會 協

調時間 

假如需要，會

成立跨部門的

影響評估委員

會，進行 RIA

流程的指引 

推動 RIA 時常提到必

須整合各部會專長，

例如在收費的影響評

估方面 

執行 RIA 的

官員若認為

其他機構的

管制政策可

能 會 影 響

時，就會進

一步進行諮

詢、衡量或

進行機構間

的協調 

RIA報告經

批准後將被

傳送相關機

構進行協

調，後續將

由最佳法規

實踐辦公室

(Office of 

Best 

Practice 

Regulation

，簡稱 OBPR)

審查評估是

否足夠 

 

 

 

 

 

 

 

 

 

 

透過影響評估

程序將徵詢相

關部會意見，諮

詢並視為相當

重要的步驟 

當 RIA第一

版本被發佈

後，將進行內

部審查(包括

對象、範圍和

方法)，之後

再提交給管

制改革委員

會

(Regulatory 

Reform 

Committee，

簡稱 RRC) 

 發展出新的影響

評估架構方法，

取代政府官員執

行 RIA 的責任，

這套方法也增加

部會之間的交流 

 政策相關的官員

都可以查詢 RIA

評估結果，加強

了政策透明度 

 RIA 的評估

結果轉交給

內 閣 總 理

前，將進行

部會間的協

調 

 為了使政策

建議更好，

每個部門都

可以提出建

議 

表 2.2 部分 OCED國家及歐盟推動法規影響評估情況彙整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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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歐盟 英國 美國 澳洲 瑞士 南韓 荷蘭 波蘭 

品 質 控

管方式 

 品管由影響

評估委員會

(Impact 

Assessment 

Board ，簡稱

IAB)執行 

 評估由歐盟

稽核法院 ECA 

(European 

Court of 

Auditors) 執

行 

政策品質控管機關包

括: 

 國家審計辦公室審

查外部影響評估 

 監 管 政 策 委 員 會

(Regulatory 

Policy 

Committee ， 簡 稱

RPC)獨立審查影響

評估的品質 

 每個部會都有法規

實行和經濟部門共

同進行成本效益分

析 

 在美國特

別強調政

策品管 

 在 OMB 下

面 設 置

OIRA 審查

影響評估

草案是否

充足 

 美國審計

總 署

GAO(Govern

ment 

Accountabil

ity Office)

則執行事

後審查和

定期檢討

機制 

 

 

 由 OBPR 建

立 良 好 品

質 控 管 機

制 

 例 如 政 府

機 構 發 佈

的 報 告 必

須遵守 RIA

的要求 

 經 濟 事 務 局

(State 

Secretariat 

for Economic 

Affairs  ，簡

稱 SECO)能夠

審查 RIA，但

沒有批准權 

 已經建立內部

和外部的 RIA

評估機制 

 由 RRC 作為

獨立政策監

督品管的單

位，監督和

管控 RIA 的

推動 

 RRC 是由總

理主持，72

％成員來自

私人或民間

團體，因此

強化 RIA 過

程的專業和

透明度 

 於 2000 年成立

行政責任諮詢委

員 會 (Advisory 

Board on 

Administrative 

Burden)，指導審

查管制政策 

 該委員會由總理

主持，並加強關

鍵部會的聯繫 

 委員會下設置管

制監督小組負責

指導和管控 RIA 

由政府立法中

心

(Government 

Legislation 

Centre) 和 策

略 研 究 中 心

(Government 

Centre for 

Strategic 

Studies)負責

管 控 政 策 品

質，並接受總

理和部長的獨

立諮詢 

 

 

 

表 2.2 部分 OCED國家及歐盟推動法規影響評估情況彙整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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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歐盟 英國 美國 澳洲 瑞士 南韓 荷蘭 波蘭 

透明度 

所有資料都會

在網站公開公

布，透明度很

高 

當政策決定後，均可

在影響評估圖書網查

詢 RIA 報告 

在政策決定

過程中，不

同階段都會

公布各階段

的 評 估 結

果，透明度

很高 

當政策決定

後，可在網

路查詢 RIA

報告 

RIA 報告並無要

求強制公布，但

通常會隨著法

規草案一起公

布 

 RRC 可在立

法 前 公 布

RIA報告 

 在 RIA 過程

中，民眾可

透過網路提

供建議 

由於影響評估被

視為政府內部流

程，所以評估結果

只被當成法規草

案 說 明 書 的 附

錄，完整 RIA並不

對外公佈 

RIA 報告是由

各部會自行公

布於網站 

協 調 機

制 

在每個部門都

已設置影響評

估單位 

 進行影響評估除參

考指引手冊和網頁

外，並將獲得各部會

支援 

 協調在每個部會都

存在 

 內閣中法規改良執

行 委 員 會

BRE(Better 

Regulation 

Executive)是作為

最高協調機構 

OIRA的功能

就是進行協

調，並提供

諮詢與回饋 

 已 成 立 強

大 協 調 機

制 

 各 部 會 都

有 機 會 針

對 RIA報告

和 政 策 建

議 提 出 評

論 

在 SECO 內有一

單位負責RIA推

動 過 程 的 協

調，並協助支援

其他部會 

協調主要在

RIA第一步驟

進行 

 在機關內部主要

協調安全和公平

性 

 政府內部相關官

員都可以透過網

路查看影響評估

結果 

每個部會都可

以在 RIA 過程

給予評論 

  

表 2.2 部分 OCED國家及歐盟推動法規影響評估情況彙整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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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歐盟 英國 美國 澳洲 瑞士 南韓 荷蘭 波蘭 

三、評估方法要求 

重 要 的

評 估 項

目 

 在影響評估時

必須同時權衡

經濟、生態和

社會等面向 

 對 於 國 際 貿

易、投資和國

家發展的影響

都必須進行更

周詳的評估 

經濟方面的

評估是必要

的，而且還包

括性別、身

障、種族、公

平和氣候等

的評估 

如果可能，所有

影響都必須被

考量分析。這些

影響包括: 

 經濟 

 社會 

 環境 

 公共安全和健

康 

 公平和分配 

在成本效益中

考量成本類型

包括: 

 企業成本 

 消費者成本 

 公眾和環境

的成本 

 政府的成本 

RIA必須涵蓋

項目包括: 

 對社會團體

的影響 

 對經濟影響 

 對環境影響 

 成本效益分

析 

RIA 包括下列 8 個項

目: 

 新訂管制措施和加

強現有管制的必要

性 

 達到管制目的可行

性 

 列出哪些項目將被

限制 

 管制的客觀性和清

楚揭露 

 是否有替代方案或

與現有法規競合 

 進行成本效益分析 

 考量必須增加執行

或 加 強 的 管制 措

施，例如執行力、預

算等 

 民眾可適時遞交文

件 

影響評估必須

進行項目為: 

 對經濟和產

業影響 

 對環境影響 

 對民眾的財

政影響 

影響評估必

須 涵 蓋 項

目: 

 公共財政

部門，包括

中央和地

方預算 

 經濟競爭

力 

 產業營運 

 區域發展 

 環境 

表 2.2 部分 OCED國家及歐盟推動法規影響評估情況彙整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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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歐盟 英國 美國 澳洲 瑞士 南韓 荷蘭 波蘭 

預 審 的

工 具 和

方法 

   質性評估 利用檢核表

評估預審，並

進行相關性

檢視或簡單

的影響分析 

質性評估 最常使用質性

分析，如因果

模式、影響矩

陣和決策樹 

 RIA 前會先

進行風險

評估 

 質性評估 

深 度 分

析 的 工

具 和 方

法 

 當影響是可被

量化，就會進

形成本效益分

析 

 對於行政部門

負擔的影響，

會使用標準成

本模式分析 

 其他方法如生

命週期評估 

影響評估的

方法包括:成

本效益分析

或非量化的

多準則分析 

 如果影響是可

被量化，那一

定要進形成本

效益分析 

 其他方面則必

須進行成本效

果 分 析 (Cost 

Effectiveness 

Analysis，簡稱

CBA) 

 一般立法提案

一定進行成本

效益分析，成

本效果分析只

在一些社會議

題的法律草案 

對於重大政策

影響評估，必

須進行成本效

益分析 

 RIA 必須進

行成本效益

分析 

 其他方法包

括:情境分

析、均衡分

析、實證調

查、價值效

益分析 

對於特殊政策，在RIA

必須進行成本效益分

析 

 必須包括標

準的成本模

式 

 成本效益分

析雖然受歡

迎，但並非所

以領域都適

用 

 對於重大

政策影響

評估，必須

進行成本

效益分析 

 成本效益

分析和標

準成本分

析都已納

入準則中 

表 2.2 部分 OCED國家及歐盟推動法規影響評估情況彙整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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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歐盟 英國 美國 澳洲 瑞士 南韓 荷蘭 波蘭 

支 援 工

具 

 在影響評估指

引手冊內提供

各種評估工具

與分析方法 

 量化和質化的

工具都可以被

使用 

開始建置全

面的影響評

估指引 

    透過 IAK 整合

產 業 影 響 分

析、環境影響

分析、可實行

性和執行力影

響分析 

透過 RIA 資

料庫將可提

供分析工具

及彙整優良

RIA 執行方

式 

考 慮 對

其 他 議

題 影 響

（ 包 括

重 大 要

求、長期

影 響 和

對 第 三

國影響） 

 透過成本效益

分析可顯示分

佈和長期趨勢 

 一些關鍵性議

題將影響第三

國或發展中國

家 

 歐盟委員會正

在發展整合評

估模式，藉以

評估複雜社會

經濟和環境相

互影響 

 

 將透過成本

效益分析顯

示分佈和長

期趨勢 

 預期未來會

有顯著性影

響者將被進

行分析 

 假如政策無

法朝永續發

展，那減緩

或補償行動

將被同意 

 透過成本效益

分析可顯示分

佈和長期趨勢 

 每個 RIA 都包

含描述分佈效

果(例如在特

定族群的成本

效益分佈) 

 關於影響第三

國部分，則應

該分別進行評

估報告 

環境和社會議

題將會用成本

效益分析進行

說明 

將透過對核

心準則和未

來負擔影響

的檢核 

這些議題無法透過

RIA說明 

假如在預審時

發現會對環境

有重大影響，

那就必須進行

完整環境影響

評估 

在準則中已

經強調對環

境議題的影

響分析 

表 2.2 部分 OCED國家及歐盟推動法規影響評估情況彙整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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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歐盟 英國 美國 澳洲 瑞士 南韓 荷蘭 波蘭 

諮詢 

 諮詢被視為是

一個動態的過

程 

 利害關係人的

諮詢應該在早

期就開始 

 在影響評估指

引中，最少的

公眾諮詢標準

將被規範 

 在政策發展

過程中，就

會對利害關

係人進行非

正式協調，

至於正式協

商會在成本

效益分析後 

 諮詢行動將

被納入指引

手冊中 

 沒有任何正式

要求對利害關

係人進行諮詢 

 當 RIA 第一版

被公佈在聯邦

公報時，利害

關係人就可以

給予評論 

 在 RIA 第二版

時就必須針對

上面評論予以

回應說明 

 諮詢是設計

良好管制政

策所必須的

要素 

 利害關係人

都應該被諮

詢(例如公協

會、NGO 和公

眾團體) 

在 RIA 過程

中，沒有任何

正式要求對

利害關係人

進行諮詢 

 納入諮詢是近幾年

重大的改革 

 公眾諮詢至少要有

20天 

 但重大公共政策則

必須諮詢 60天以上 

 目前沒有正

式要求對利

害關係人的

諮詢 

 未來將推動

利害關係人

透過網路線

上諮詢 

諮 詢 已 在

RIA 指引手

冊中被特別

註記，並提

供相關資訊 

執 行 比

率 

在 RIA過程中有

高執行率和透

明度 

RIA具有高的

執行率和層

級 

對於二級立法

已 要 求 進 行

RIA，要求承擔

重大監管動作 

執行率相當高 

根據 OBPR公佈

RIA 執行率為

84％ 

在聯邦層級

的立法提案

均要求提交

RIA報告 

  對於新立法

預審是必要

的 

 官方並無公

佈進行完整

影響評估的

數量 

 

 

非常高 

表 2.2 部分 OCED國家及歐盟推動法規影響評估情況彙整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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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歐盟 英國 美國 澳洲 瑞士 南韓 荷蘭 波蘭 

面 臨 的

挑 戰 和

機會 

 實務上 RIA 通

常較關注於經

濟 方 面 的 影

響，對於社會

影響評估往往

不充分 

 未來將納入社

會影響評估指

引 

外界批評 RIA

部分評估範

圍以超越專

業經濟分析 

 沒有獨立進行

RIA的機構 

 RIA 通常沒有

將一些基本經

濟數據納入考

量 

為改善透明度

和問責機制，

將增加「諮詢」

機制 

RIA的結果並

不 對 外 公

開，所以透明

度相當低 

為改善 RIA 流程和影

響分析的品質，將增

加 RIA的專業和資源 

 影響評估推

動過程受到

較多的批評

在於透明度

低，以及讓利

害關係人參

與 

 不同影響項

目是分別評

估，而且協調

行政層級過

低 

 未來將透過

網路工具逐

步改善 

 目前RIA面

臨的問題

包括缺乏

充足和更

新數據 

 RIA 一直不

被認為是

決策過程

的一項工

具 

資料來源: OECD[2012]及本研究整理 

  

表 2.2 部分 OCED國家及歐盟推動法規影響評估情況彙整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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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我國推動法規影響評估歷程與研究回顧 

我國行政院自 91 年啟動管制政策與法案實施 RIA 之工作，當時在總統府政府改造

委員會「興利創新的服務機制研究分組」中，經建會提出「建立法規衝擊分析制度，提

升政府興利作為」建議方案，目的在避免決策立法過度管制，同時落實「總統經濟顧問

小組」對管制鬆綁之建議。94 年時該委員會曾建議由經建會與行政院法規會、行政院研

考會等單位，針對 RIA 政策、指導原則及運作方式，研擬具體行動方案，並於行動方案

核定後，於公務人員在職訓練課程中納入「RIA 運作機制」訓練。然而在 94 年底「推

動法規影響評估制度行動方案」提出草案後，基於當時的行政院認為，國內政府機關全

面推動 RIA 制度之條件尚未成熟，最終仍決定由各部會以自發性方式實施 RIA 程序。[顏

慧欣，民 102 年] 

目前從我國法制面來看，對於推動 RIA 之基礎法制，在「行政程序法」第 7、154

及 155 條規定、「中央行政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行政院所屬各機關主管法案報

院審查應注意事項」、「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 12-1 條、「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26 條、「預

算法」第 34 條等，均有納入法規影響評估機制之概念。其中「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

12-1 條並明文規範「各級政府於制 (訂) 定或修正與中小企業有關之法規時，應衡量中

小企業之經營規模及特性，以利中小企業遵行…」，這是目前相關政策應對於產業部門

進行影響評估之主要依據。 

目前我國對於 RIA 之研究與探討多屬法律與公共政策領域之學者，林桓[民 91]曾指

出 RIA 的主要功能不是將法規對社會的影響作成量化數據而已，而是藉分析過程所取

得量化的數據及確認非量化的項目，促使資訊揭露及公眾參與，達到提高法規品質的目

的，朱鎮明[民 96]曾進行愛爾蘭《優質管制—白皮書》的法規衝擊評估制度，並建議我

國應該逐漸重視管制法令的品質，建立管制品質與檢討的標準、建立草擬法案之前的法

規衝擊評估、系統性的公共諮商等，使得政府與企業互動有創新的架構。張其祿[民 96]

亦曾參考 OECD 國家經驗，說明和介紹 RIA 的績效評估途徑和工具，並指出政府在法

制作業的過程中，除給予可能受影響的群體、個人及相關機關積極表達意見的機會，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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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資訊蒐集進行立法衝擊評估，進而提出較適當之可行方案，避免造成關係人過度負擔、

或進而發生法規與現實有相當落差，令出而不行之現象。 

丘昌泰[民 92]蒐集美國、英國及其他 OECD 國家管制影響分析的運作經驗，係針對

未來或當前的法律、命令或管制，以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就管制對企業、慈善機構、自

願性部門、社區或民間社會的正負面影響進行客觀分析，以作為決定是否需要進行管制

的依據。該報告最後建議我國中央政府應有統一審查機關，且該負責機關最好擁有預算

建議權，藉以加強成本效益分析的細膩度，重大個案的評估可採用委託研究方式進行，

同時擬定「行政院所屬機關實施管制影響評估法」，以為法源依據。 

丘昌泰[民 93]進一步蒐集我國政府部門之意見，並認為 RIA 制度的實施光是由行政

部門主導難以實施成功，必須有賴於國會的監督之支持；該報告並從 OECD 國家的建置

經驗看，各國實施 RIA 的分析方法基本上就是要求進行「成本效益分析」或者加強「多

元備選方案分析」，但分析的方法論與嚴謹度並未做嚴格的規定，完全由管制提案機關

提出，然後經過學者專家、相關機關、政策利害關係人或 RIA 主辦機關的討論與提供意

見，加以確認或修改。美國的經驗是要求所有管制都應進行管制成本效益分析；英國則

認為除了成本效益分析外，還需要進行多元備選方案途徑的思考。加拿大僅以「五千萬

美元以上之重大管制需要量化之成本效益分析，其餘則可接受質化標準」。南韓則以「重

要法規」進行成本與效益分析，「次要法規」則初步的分析即可。澳洲則強調運用「風

險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成本效果分析」等。 

林桓[民 104]曾對於行政機關辦理法規影響評估能量建構進行研究，該報告中提供

OECD 成員國對於 RIA 之法規與具體操作流程進行參考，以及這些國家在進行法規影響

評估時所遭受之實務問題與解決方式，並針對我國現行之法規影響評估制度進行分析與

問題歸納，其中建議建構適合我國國情之 RIA 制度，幫助我國公務人員有一個符合實務

的具體法規影響評估標準與程序進行操作之外，亦可藉此幫助政府機關在國家政策草擬

過程中，可在一個科學、公開、中立、客觀、具體的程序與標準之下，盡可能地將各方

專業意見與社會大眾意見進行統合與協調，以確保在政策制定後，可以順利執行，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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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成本，從而制定出最適宜的國家政策。 

國內亦有部分曾將 RIA 應用在碩士論文的實證研究，其中何燦成[民 94]曾對商標法

第 29 條、洪揚[民 97]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23 條之 1 中增壓系統、潘橋緯[民 96]以我

國保險業投資保險相關事業及不動產之法規為實例、毛嘉惠[民 104] 則是用台北市老人

福利機構相關法規等進行法規衝擊分析之研究與探討。 

2.5 交通運輸建設計畫的影響與評估研究回顧 

由於交通運輸建設計畫所涉及的層面往往相當多元，其影響層面也因此很廣泛，所

以過去交通運輸領域在討論影響評估時，多是從交通運輸建設計畫角度切入，探討這方

面的影響評估文獻相當多。因此，本節將回顧過去對於交通運輸建設計畫影響與評估的

相關文獻，瞭解過去對於交通建設計畫對於經濟效益的研究，考量的影響層面包括哪些

範疇，以及評估方法等。藉由文獻回顧瞭解國內外交通建設經濟效益評估的重要現況趨

勢以及異同點，同時將藉此界定本研究影響層面的研究範疇，以作為建構本研究影響評

估研究之基礎。 

2.5.1 交通建設計畫在相關影響層面研究之回顧 

對於交通建設的影響層面，所牽涉的衝擊範圍一般包括環境、經濟、社會與其他層

面，而這些外部衝擊效果可能更較運具使用者的直接影響為大，另一方面政府對於交通

建設計畫的投資與預算編列政策也是影響評估中相當關鍵的角色。美國運輸研究學會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 TRB)曾在研究報告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Circular No. 

477[Weisbrod & Weisbrod, 1997]指出交通建設計畫的總體影響層面，如圖 2.2 所示。 

由圖 2.2 可看出，交通建設除了影響到主管機關建設、維護與營運相關事宜外及運

具使用者之外，還會對經濟活動、土地徵收與開發、財政、環境與生活品質等產生影響

衝擊部分，一般稱這些間接的影響為外部性影響效果，舉例來說若要新開闢的道路，將

使得部分私有土地必須徵收，被徵收地主或居民必須被迫搬遷，而道路闢建完成後，行

駛車輛將為當地帶來更多的噪音污染、空氣污染等，對於道路周邊的居民產生負面的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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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即為負面的外部性(negative externality)，或稱為「外部不經濟」。相對來說，交通建

設計畫則會帶來的周邊土地價格增值、場站開發為周遭環境帶來產業繁榮、以及就業與

所得提高等，扣除移轉效果之後的外部淨效果對區域環境有正面的助益，即屬於正面的

外部性(positive externality)，屬於社會整體的淨效益。 

 
圖 2.2 美國交通建設計畫影響因素 

資料來源: Weisbrod & Weisbrod, 1997. 

另外，根據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的研究報告 NCHRP 

Report 456[Forkenbrock, 2001]指出，交通建設的影響層面可分為運輸系統以及社會與經

濟等兩個影響層面，其中社會經濟都分成分配層面與外部衝擊兩部分，如圖 2.3 所示。

在圖 2.3 最外圍所顯示的是分配層面與外部衝擊層面，分配層面為交通建設預算或投資

的資源分配與公平性問題，外部衝擊則是指交通建設計畫將會對對在地經濟、科技技術

發展、風險、以及私有企業等所造成的影響。 

在圖 2.3 也可以看出交通建設計畫的中心目標在於提升生活品質，此一目標在運輸

系統層面為將使得旅行時間、安全、行車成本與運具選擇等特性受到影響。另外，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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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經濟層面則是將影響社區凝聚力、經濟發展、交通噪音與景觀品質等。圖中箭頭代表

運輸系統層面對於社會經濟層面的影響，例如道路拓寬雖可縮短旅行時間、降低行車成

本，提升安全性，但可能會因而增加交通噪音的干擾。至於土地資產價值則是同時反受

到交通運輸系統便利性與社會經濟層面的共同影響，兩個層面都將影響交通建設週邊土

地與不動產價格的變動。 

 
圖 2.3 美國交通建設計畫與經濟及社會影響層面相關性 

資料來源: Forkenbrock, 2001 

2.5.2 國外對於交通運輸計畫影響評估範圍之研究回顧 

Bates[1999]曾指出交通運輸市場的需求主要來自於其他經濟市場的原始需求，包括：

購物、通勤、洽公、休閒旅遊或個人旅次等，這些原始需求所衍生出來對交通運輸的需

求，則配合政府所提供的交通基礎設施，進而促成交通運輸市場的運作機制；相對地，

交通運輸市場的運作也同樣會擴散到其他經濟市場，包括金融、土地、勞動、商品等本

市場，進而影響該市場的相關產業活動，運具使用者的生活及工作型態也將因而受到影

響，如圖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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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圖 2.4 中，箭頭方向顯示的是市場經濟活動的影響方向，實線箭頭所顯示的則是

與交通運輸市場有直接關聯的經濟活動，虛線箭頭所顯示的則是與交通運輸市場有間接

關聯的經濟活動。由此可知，交通運輸市場將直接影響勞動市場及產品市場，也會直接

影響社會大眾相關活動行為(包括居住、訓練、工作、購物等)及商品生產者的經濟活動(包

括設廠、投資、招募員工、採購、生產及行銷等)。 

 
圖 2.4 交通運輸與其他經濟層面項目關係圖[Bates, 1999] 

另外，根據日本道路投資評價研究會中村英夫[2002]曾針對道路建設類型的運輸市

場分析顯示，如圖 2.5 所示，道路運輸市場內部的效果包括道路收費、旅行時間節省、

其他替代道路的交通抒解等，而由交通運輸市場所衍生出來對其他經濟市場的影響還包

括：勞動市場的就業、土地市場的資產價值、產品市場的產值、甚至擴及到生活機能及

環境品質的變化。在圖 2.5 中，左邊深色小塊陰影區域所顯示的是交通建設在交通運輸

市場內部的效果，右邊淺色大塊陰影區域面積所顯示的是交通運輸市場外部效果，也就

是說交通運輸部門以外的勞動市場、土地市場、產品市場所產生的外溢效果，此一部份

通稱為經濟外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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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 2.4 與圖 2.5 也可看出，政府投資的交通建設除了滿足交通運輸市場內部的引

伸需求外，也會進一步影響到最基本的交通運輸需求，因而對交通運輸部門以外的其他

經濟市場產生外部效果。文獻對於交通市場內部效果與外部效果多主要探討經濟層面，

這些經濟層面的內部與外部效果，以總體經濟的觀點來看，這些內部與外部效果彼此之

間可能會有重複計算的問題，其中還隱含著區域間的移轉效果，所以在效益估算上，必

要加以區隔。 

 
圖 2.5 日本交通運輸市場內部與外部之影響因素[中村英夫, 2002] 

區域間的移轉效果可視為分配面的經濟外部效果，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Lewis, 1991]就曾提出將交通建設計畫在經濟層面的外溢效果劃分為

「分配面」與「成長面」，分配面的影響包括就業、個人所得、區域產出與所得、部門

產出與所得的分配；而在成長面的影響包括生產力的成長、經濟產出的成長、經濟總福

利的成長等。該報告也指出，交通建設對於在經濟弱勢的地區較難發揮其在分配面的影

響效果；而交通建設對於促進經濟成長方面的影響效果較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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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據 TRB 報告[Weisbrod & Weisbrod, 1998]指出交通建設所產生的經濟外溢

效果歸納為 3 大類，分別為成長層面的影響、分配層面的影響、與財務移轉層面的影響，

如表 2.3 所示。第一欄所列出的是交通建設對成長面的影響衝擊，其中使用者效益指的

是交通建設所造成的旅行時間節省、安全效益、與營運成本的改變；就業與所得成長指

的是除了交通建設在施工、營運和維修以外所創造出來的就業與所得；群聚/都市化效益

指的是交通運輸的便利可使得辦公室、零售店、餐館等土地利用方式群聚在一起，因此

勞工、資本或技術的取得更容易，因而提高生產力；而都市化的過程可以使得衛生下水

道、水電管線的舖設達到規模經濟，因此可降低公共基礎建設成本；外部效益指的是空

氣污染或噪音污染的改善；可及性效益則指的是對窮人、殘障、老人的交通便利性改善，

使得就業或外出可及性提高；開發成本的降低指的是交通建設可降低停車等相關成本。 

表 2.3 美國交通建設計畫的經濟影響衝擊各層面 

成長層面影響 分配層面影響 財物移轉影響 

 使用者效益(節省旅行時

間、安全效益、營運成本

改變) 

 與運輸系統建造、營運和

維修無關的就業與所得

成長 

 群聚和都市化效益(高生

產力、低公共建設成本) 

 外部效益(空氣品質) 

 可及性效益(就業可及) 

 降低開發成本 

 土地開發(場站周邊產業

群聚發展) 

 因土地開發帶來就業和

所得增加 

 增加運輸系統沿線經濟

活動力 

 與運輸系統建造、營運和

維修相關的就業與所得

成長 

 地方政府收取開發影響

費 

 資產稅收影響 

資料來源：Weisbrod & Weisbrod, 1998 

在表 2.3 第二欄所列的是交通建設對社會分配面的影響，其中土地開發是指交通建

設造成產業群聚且公共運輸導向(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簡稱TOD)的土地開發形

式；就業與所得移轉效果指的是交通建設所帶土地開發而引進的就業機會與人口所得的

增加；運輸系統開發經過沿線，也將因此增加當地的零售商業經濟活動。表 2.3 第三欄

所列出的是交通建設所造成的財務移轉影響，例如交通建設的建造、營運和維修將直接

造成的所得與就業增加，都是既有存在而非額外創造出來；而中央聯邦所進行運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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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地方政府將會收到開發影響費用，這些經費將會由聯邦政府移轉到地方政府但若

是政府與民間聯合開發，則將由土地開發商移轉到運輸部門機構；資產稅衝擊指的是站

區開發或交通建設釋出的土地，使得資產稅收在私有地主與地方政府之間的移轉。由社

會觀點來看，只有成長面的經濟外溢效果需要計入交通建設的經濟效益中，分配面與財

務移轉面的外部衝擊通常不需計入社會淨效益中。 

英國政府曾於 1998 年所公布的白皮書 A New Deal for Transport 提出政府交通建設

計畫的 5 大評估準則，這 5 大準則同時也是政府交通建設計畫的政策目標，它反映出

交通建設的衝擊層面，如表 2.4 所示。英國環境運輸與區域發展部(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the Regions，簡稱 DETR)[1998]其後便依據這 5 大評估準則開

發出經濟效益評估規範與評估手冊作為所有政府交通建設計畫的評估指南。 

由表中可知，英國對於交通運輸計畫評估的 5 大評估層面，分別為環境

(environment)、安全(safety)、經濟(economy)、可及性(accessibility)、與整合(integration)，

其中在環境(environment)層面影響評估項目包括噪音、局部區域空氣污染、溫室氣體效

果、景觀、街道格局、歷史文化遺產、生物多樣性、水質、健康、旅行環境等，這較類

似我國現行環境影響評估。而在安全(safe)層面影響評估項目包括肇事意外及系統的安全

性。在經濟(economy)層面影響評估項目包括政府公共帳戶、企業使用者、交通提供者

與消費者的運輸經濟效率、可靠性、廣泛的經濟影響等。在可及性(accessibility)層面影

響評估項目包括運輸模式選擇的價值、交通阻斷、公共交通的規劃等。在整合(Integration)

層面影響評估項目包括各運具的聯通與替換、綜合土地利用計畫的整合、對其他計畫的

影響等。[DfT, 2003、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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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英國交通建設計畫 5 大影響層面評估內容 

評估要項 細項 評估內容 量化評估方式 

環境

(environment) 

噪音 汽車、鐵路行駛的噪音 淨人口獲益/損失 

局部區域空氣污染 地區性的空氣污染問題 曝露污染量 

溫室氣體效果 二氧化碳等排放影響氣候變遷 CO2 噸數 

景觀 自然森林、小溪等景觀 評分 

街道格局 都市空間配置 評分 

歷史文化遺產 藝術、歷史的建築物 評分 

生物多樣性 學術上重要的生態棲息 評分 

水質 河川、湖水、地下水 評分 

健康 步行對身體活動健康的影響 評分 

旅行環境 旅行的路面狀態、旅行的訊息提供 評分 

安全 

(safety) 

肇事意外 肇事，輕傷、重傷、財產損失 損失金額 

安全性 緊急出入口、照明設備的完備性 評分 

經濟

(economy) 

政府公共帳戶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收支 收支費用 

運輸經濟效率：企

業使用者與交通提

供者 

旅行時間縮短、旅行成本降低、肇

事減少、使用者收費等 

金額 

運輸經濟效率：消

費者 

使用者效益 金額 

可靠性 運具準點性與運輸資訊的可靠性 評分 

廣泛的經濟影響 經濟再生區域、開發計畫關聯性 評分 

可及性
(accessibility) 

運輸模式選擇的價

值 

消費者有更多的交通運輸模式選擇 金額 

交通阻斷 道路、鐵路的軌道阻斷行人機車的

通行 

評分 

公共交通的規劃 對其他其他公共交通建設的影響 評分 

整合
(integration) 

各運具的聯通與替

換 

整合環境、共乘便利性、運輸資訊

等 

評分 

綜合土地利用計畫

的整合 

符合土地利用政策目標 評分 

對其他計畫的影響 符合政府其他政策目標 評分 

資料來源：DfT, 2003、2004. 

2.6 小結 

從國外文獻可知，在政府內推動 RIA 已經是 OECD 等先進國家的趨勢，推動 RIA

的優點在於可將真實影響分析與評估結果正確傳達給決策者，作為為決策重要參考。但

部分文獻也指出 OECD 及世界各國所提出 RIA 的原則和標準只能當作一個標準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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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A 的實施模式和步驟，各國應依據國情或政策而有不同的，不同國家或政策之間作法

應有所不同。而且不論是質化或量化的評估方法，過程必須強調客觀性，不宜有主觀意

見或政治干預。 

從國外推動 RIA 的經驗來看，許多國家強調要有一套標準化的影響評估方法，而影

響評估量化方法最常使用就是成本效益分析，但對政策影響評估的成本效益而言，文獻

也指出要如何取得量化評估資料通常是非常大的挑戰。因為包括如社會共識、環境影響

或政策績效等，都很難用貨幣量化加以衡量；尤其是在安全政策，其安全效益、生命價

值、肇事成本等其量化金額，並沒有一套便利的估算標準。因此，有些國家為了研究這

些難以量化的數據，投入資源開始收集或制訂這類型數據的指引和評估方法。其中在澳

洲、英國和美國就針對 CBA 的應用制訂指導方針[OECD, 2009]，其中也整合了環境影

響，例如碳排放的社會成本預估方法。其次，在進行長期評估時，各國也相當重視折現

率的標準。 

另外，為了方便行政機關進行影響評估，有些國家(如歐盟)就會針對不同的影響評

估項目提供檢核表或範本，瑞士聯邦空間發展辦公室，則開發了 Excel 格式的文件，用

來分析影響相關性和簡單的影響評估。雖然這些檢核表或標準文件，大多已涵蓋多數的

評估指標，但對於如第三國貿易影響等議題，就沒有周詳評估，大多數只有在影響評估

的指引方針或手冊中才會提到，大多是放在貿易影響或社會影響的項目內。 

目前各國大都一致認為影響評估是一個跨領域的學科專業，這必須結合不同專業領

域的合作和貢獻，但在政府機關內確實不容易進行跨領域的專業評估，而專業人士如律

師、會計師、經濟學家、社會學家較不會相互協調合作，通常都是從自我利益提出對立

法提案的意見，並不會整合其他領域專家之意見。 

目前已經有幾個國家引進了專門處理監管的機構，負責管控法規或政策影響評估的

品質。例如在英國和荷蘭所設立了獨立委員會，就可以對 IA 報告提出意見，並在需要

時要求進一步分析。同樣，在歐盟委員會高階官員影響評估委員會，也會督考 IA 的品

質，他們的意見與 IA 的政策建議將會一起發佈在網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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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從交通建設計畫影響評估層面來看，大多數國家都涵蓋在社會、經濟、環境等三

大層面的影響衝擊效果，其中多數國家特別強調經濟的影響層面，而這些評估範圍與分

類項目必須配合政府的投資決策目標應用適當的評估方法，才能得出合適的評估指標，

以作為交通建設投資的決策依據。 

因我國 RIA 尚未全面性徹底落實，故使得縱使有法規規定必須進行影響評估，但僅

徒具形式。此外，由於我國政治及選舉型態，政務官無法等待政策推動前必須長時間的

評估與流程，使得政策常未周詳評估，就急就章上路，這也是導致我國目前仍未能全面

性的推動決策 RIA 的重要因素。但長遠來看 RIA 仍將是政府推動相關管制政策所必須

進行，政府部門內技術官僚與常任文官必須秉持專業提出正確之政策評估報告；故如何

於我國推動RIA，以及建立一套適合我國RIA作業方式，是值得深入討論與面對的課題，

下一章節本研究將分析我國運輸安全管制影響評估之作業架構與內容，期望藉由本研究

作為 RIA 研究之敲門磚，促使政府積極研議後續推動 RIA 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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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運輸安全管制影響評估研究架構分析 

從各國進行RIA及交通運輸計畫的影響評估的範圍與文獻來看，多是從環境、經濟、

社會等三大層面進行影響評估，但因本研究主要探討推動運輸安全管制之影響評估分析，

由於運輸安全管制較不同於一般交通建設型的計畫，對於環境影響層面似乎並非推動運

輸安全管制主要考量因素；而對於運輸安全政策的經濟層面來說，由於安全的價值與效

益往往難以衡量，若單從經濟層面考量似乎無法清楚評估安全政策所要推動的意涵；最

後若從社會層面考量，因一般民眾或政府機關對於安全的要求往往認為運輸系統或道路

交通越安全越好，如此將導致影響評估有所偏頗。 

爰此，在探討我國運輸安全管制影響評估不應先從傳統的環境、經濟、社會等三大

層面進行評估，應思考從另一角度切入如何進行影響評估的方法。在我國尚並未立法推

動 RIA 之前，本章將嘗試研擬適合運輸安全管制之 RIA 基礎步驟及操作方式，協助交

通部等相關機關踐行並強化相關程序，促進我國運輸安全政策法規作業品質的合理化。

本研究將先討論我國運輸安全管制影響評估範疇，並探討分析架構各項層面之推動作法，

以作為我國後續推動運輸安全管制影響評估之參考。 

3.1. 運輸安全管制影響評估範疇探討 

一般而言，管制法規的定義，大致可分為兩種：一為「具有公權力本質的行政業務」；

第二種則是「非屬公權力本質的行政業務」。從行政作用有關的法律屬性而論，前者是

屬於涉及人民權利義務的公權力性質之法規，通常就是指政府的管制性業務，如經濟管

制（Economic regulation）、社會管制（Social regulation）等，後者則屬於輔導或廣泛公

共服務性質之法規（丘昌泰，民 92）。對於行政作用法律的屬性約可分為兩大類，一是

涉及人民權利義務的公權力性質之法律，一是屬於輔導或廣泛公共服務性質之法律。然

而，公權力性質的法律通常指涉的是政府的「管制性」業務，包括經濟性管制，社會性

管制和政治性管制（施能傑，民 92；民 105）。 

若將其運用在運輸安全管制而言，除政治性管制較不適用外，其他如社會性管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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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意指為保障社會大眾交通安全與道路順暢的管制，例如交通秩序與違規處理；經濟性

管制主要是經濟活動的限制，例如交通運輸工具票價、運輸公司設置與管理之規範等。

另從文獻及上述討論很明顯地，RIA 制度中的管制法規應是指「公權力本質，且涉及人

民權利義務的管制法規」，依此標準，目前大多數交通部主管法規如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鐵路法、大眾捷運法、公路法、民航法等都應視為運輸安全管制法規，這些法規

若有涉及增加管制，則就應考量進行 RIA，藉以瞭解對於社會或民眾等影響之程度。 

運輸安全管制落實 RIA 作業，主管機關可先運用系統性和更科學化的政策分析方法

研擬運輸安全政策內容，再透過利害關係者諮商參與過程，檢視安全管制政策與法規內

容被接受程度，找出被認為不合理和不必要之處，這樣的透明溝通機制，可以更提升運

輸安全政策及法規品質。 

至於究竟何者應該強制採取 RIA 的預評估，回顧各國規定亦未盡相同，從 2.3 節中

可知各國對於必須經由國會之立法提案，均要求進行 RIA，而行政策略或稅收措施等政

策則僅有歐盟、美國跟澳洲必須進行 RIA。美國聯邦政府則是採用「顯著性管制作為 

(significant regulatory action)」作為是否提交 RIA 報告的標準，並規定法規是否產生顯著

性管制作為的判斷法則有四項，例如「產生年度百萬美元以上經濟效果，或對經濟產業

別、生產力、競爭力、就業、環境、公共衛生或安全，或對各州或地方政府等，發生財

務實質上不利影響」等，作為是否進行 RIA 之判斷標準。 

為利於探討運輸安全管制之影響評估範疇，本研究先從現行運輸安全管制類型中，

探討何者「必須進行影響評估」，以及運輸安全管制中無須進行影響評估的管制項目，

藉以日後能落實政府推動運輸安全管制影響評估及本研究實證之目標。針對各類型管制

項目，經本研究研析後由於下列運輸安全管制規範其影響層面較廣，且於社會大眾或運

輸業較為相關，所以可先針對下列之規範要求，未來推動前必須進行影響評估： 

1. 關於促進或不利於與交通運輸有關之管理、秩序、安全、公共安全等之規範。 

2. 關於促進或不利於國內或進出口貨物流動的貿易、安全、保安、管理等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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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央各部會有關運輸安全相關之中長程個案或施政計畫。 

4. 涉及增加運輸企業經營安全成本或營運難度之規範。 

5. 涉及對運輸業經營者提供安全補助費用或租稅減免，且可能有導致國內或國際不

公平競爭或公平交易疑義之規範。 

6. 關於對各地方政府增加交通安全執法或查緝作業，並將造成實質財政支出負擔影

響之規範。 

7. 涉及運輸安全裝置或設備採購公平競爭、透明、他國參與投標事項的政府採購之

規範。 

8. 關於對用路人產生限制或影響其權益之運輸或交通安全之規範，包括解釋性、裁

量性之規範。 

9. 行政機關委託民間或法人訂定規格或標準，但將影響相關用路人利益之運輸產業

技術之規範。 

由於運輸安全管制政策實務推動過程，必須思考部分規範屬於必須國際趨勢、保障

弱勢或政府機關內部行政作業之規範，則建議排除無須進行影響評估，包括： 

1. 關於社會救助或弱勢族群之運輸安全補助為目的之規範，例如殘障汽機車安全設

備補助、弱勢族群票價津貼等。 

2. 關於行政機關內部運輸安全執法或查緝標準、程序、人力調度、組織、行政庶務

之規範。 

針對上述分析，本研究所提出之安全管制影響評估的涵蓋範疇，將政府運輸安全相

關法律、法規命令、施政計畫、政策等，其涉及民眾、企業與民間團體之行政程序與要

件建議都列入必須進行 RIA 的範疇，但日後政府對於這些管制項目推動 RIA的重點應該

是檢視管制合不合理，而非管制法規的型式或推動方式，並應評估民眾遵循和政府執行

安全管制措施的社會成本效益，日後主管機關在推動交通政策時，如欲採取運輸安全管



 

46 

 

制性規範為政策工具時，應透過 RIA 的政策分析方法和公眾諮商透明程序，提高安全管

制法規的正當性和效能性。 

3.2. 運輸安全管制影響評估作業架構與內容探討 

經回顧相關國家之RIA作業流程(詳本研究 2.3節)，可發現各國RIA作業流程不一。

惟經本研究檢討後，以韓國 RIA 的推動程序，較適合應用於我國運輸安全政策的影響評

估方法與流程。韓國其 RIA 程序主要分成內部審查和外部公眾徵詢，在內部審查主要分

成八大評估內容(OECD，2012)，並於該國行政管制基本法（Basic Act on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中予以明確規範流程與步驟。爰此，本研究參考上述韓國推動 RIA 之程序，

研擬出我國推動運輸安全政策之 RIA 作業架構與評估內容包括下列九項作業步驟： 

一、 新增運輸安全管制措施的必要性： 

1. 對於預期解決的運輸安全問題詳加定義闡述，並確認問題形成的原因。 

(1) 需要透過運輸安全管制政策來加以解決的問題必須清楚地定義及說明，包括：

面臨問題的類型、性質及規模等，在這個評估程序中，應將涵蓋該運輸安全問

題的危險程度和發生的可能性。 

(2) 對於運輸安全問題產生的原因必須具體地描述，包括問題的直接原因和間接原

因都必須有充分的分析。 

2. 在解決運輸安全問題上，加入管制法規的必要性：主要應評估為什麼在這個問題

上必須透過政府的介入管制？ 

3. 新增運輸安全管制法規的目標：對於預期的管制結果必須清楚且具體地描述，在

這個項目中應包含除了進行管制外，還有沒有其他的替代方法來解決該問題。 

二、 實現新增運輸安全管制目標的可行性： 

1. 新增運輸安全管制法規是否造成部分社會群體的反對，並檢視其反對意見之合理

性？例如其他行政機關、企業、民眾或相關利益團體中所提出之反對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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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是否和相關的利益團體、組織或任何反對這個管制措施的團體進行協商。 

(2) 應主動檢視這個管制法規是否間接影響相關的組織或是弱勢族群，並重視他們

的權益。 

2. 評估行政機關中達成此運輸安全管制目標的可能性，同時應衡量相關技術性問題，

包括檢視中央和地方政府執行該管制的可行性，以及分析環境和技術層次等面

向。 

三、 清楚揭露新增運輸安全管制內容與項目： 

1. 檢視新增管制措施，其標準及程序的明確性、一致性，以及民眾了解程度。 

2. 評估新增管制措施的法律基礎和執行時程的適當性。 

四、 評估新增運輸安全管制是否有限制市場公平競爭的可能性： 

1. 檢視新增安全管制措施是否有違市場公平競爭，例如限制新競爭者加入市場。 

2. 檢視新增安全管制措施是否妨礙企業活動的可能因素，包含對於運輸相關企業貿

易的限制、對於國內外相關企業的差別待遇等。 

五、 新增運輸安全管制有無可行的替選方案，或與既有管制法規是否重複： 

1. 檢視透過現行的交通運輸管制法規或不管制是否比建立新管制措施來得適當，並

檢討是否有既有法規可作為替代方案。 

2. 檢討除了制訂管制法規之外，是否有其他方法亦能達成管制目標，例如宣導、教

育、補助、鼓勵措施等。 

3. 結合中央相關部會，共同審查新訂運輸安全管制法規是否和現行的管制類似或產

生重疊之處。 

4. 檢討新增運輸安全管制是否衍生需另額外再增加其他管制措施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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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新增運輸安全管制的成本效益分析： 

1. 研析新增運輸安全管制的社會和經濟成本。  

2. 研析新增運輸安全管制的社會和經濟效益。 

3. 進行成本效益分析和比較。 

七、 主管機關對於新增運輸安全管制所帶來之組織、人力和預算上的需求： 

1. 檢討新增管制措施之執行機關業務負擔與人力調度方式。 

2. 估算執行新增管制措施時所需的組織、人力及經費。 

八、 新增運輸安全管制法規公眾徵詢處理程序： 

1. 是否已公開徵詢各利害關係人所提出之意見。 

2. 主管機關對於各利害關係人所提出之意見之處理方式與程序的適當性。 

九、 新增運輸安全管制執行績效評估與檢討： 

1. 當新增管制措施執行一段時間後，應評估是否達成管制效果。 

2. 進行該管制措施之績效評估，檢討是否達成管制目的。 

 

上述作業架構係建構政府針對新增運輸安全管制時，所應該進行 RIA 評估較為完整

之內容與流程，其中前 8 項作業是屬於推動前影響評估程序，而最後一項則屬於推動後

衝擊評估程序。後續政府可參考此評估架構，評估新增運輸安全管制之影響，客觀合理

地進行 RIA，將有助於精進我國運輸安全管制措施及行政作為，提升我國運輸安全。此

外各層面步驟除必須將環境、經濟與社會層面加以考量外；對於運輸安全政策影響評估

而言，應增加民眾意見回饋、公平與分配、安全科技發展及公共安全等議題加以納入影

響評估的分析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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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本研究運輸安全管制影響評估分析架構 

透過 3.2 討論運輸安全管制影響評估的作業架構與內容，以本研究所提出作業流程

可區分成管制推動前的影響評估與管制推動後的衝擊評估，在管制前影響評估部分則包

括政策分析、政策評估與行政執行檢視等三大部分，而管制後衝擊評估部分則主要進行

績效評估。從作業架構中前兩項「新增運輸安全管制措施的必要性」及「實現新增運輸

安全管制目標的可行性」可歸類為屬於「政策分析」部分；而「清楚揭露新增運輸安全

管制內容與項目」、「評估新增運輸安全管制是否有限制市場公平競爭的可能性」、「新增

運輸安全管制有無可行的替代方案」及「新增運輸安全管制的成本效益分析」等四項則

屬於「政策評估」部分；而「主管機關對於新增運輸安全管制所帶來之組織、人力和預

算上的需求」及「新增運輸安全管制法規公眾徵詢處理程序」則屬於「行政執行檢視」；

最後「新增運輸安全管制執行績效評估與檢討」，則可歸納屬於「績效評估」部分。 

由於軌道監理與驗證制度在我國尚未落實推動，交通部仍尚在研議階段，爰適合作

為推動前影響評估之案例，因此本研究將依圖 3.1 的評估流程與內容，在第四章以推動

我國軌道運輸系統安全監理管制措施為範例，探討「推動運輸安全管制前影響評估」。

並著重在政策分析與法規評估部分，逐步進行影響評估之分析。惟因本研究並非政府行

政機關實際影響評估作業，因此對於「行政執行檢視」部分將不予探討；另因本研究管

制推動前影響評估主要以軌道安全監管措施為例，並無涉及市場公平競爭的議題，故市

場公平競爭的可能性亦不納入本研究探討範圍。 

至於第五章部分則著重於「推動運輸安全管制後衝擊評估」，由於政府已完成優質

企業認證相關規範的制訂，因此本研究將著重管制措施推動後績效評估的探討，而不著

重政策分析與法規評估部分，也就是本章重點在於評估被管制者能力能否達成管制效果

部分，深入探討產業面對政府所制訂的優質企業安全驗證規範時，評估本身能力是否能

夠達成驗證要求，故本研究將會發展一套量測被管制者面對管制措施能力的模式，藉以

作為評估被管制者能力能否達成管制目的之分析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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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本研究運輸安全管制影響作業架構 

註：虛線表示非本研究討論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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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推動運輸安全管制前之影響評估分析-以推動軌

道運輸安全監理與驗證制度為例 

近來在抑制私人運具成長之政策目標下，發展大眾運輸已成為交通主管機關積極努

力的目標，軌道運輸更是台灣幾個都會型都市在發展大眾運輸系統之主要發展方向。目

前行政院在 106 年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中，亦將軌道建設列為未來 30 年重要公共建設之

一，預計於 106-113 年推動八年期的軌道建設，將投入 4 仟餘億元的特別預算，推動包

括：「高鐵臺鐵連結成網」、「臺鐵升級及改善東部服務」、「鐵路立體化或通勤提速」、「都

市推捷運」、「中南部觀光鐵路」等五大主軸共 38 項軌道建設計畫，除強化軌道與公路

系統的整合與分工，同時，藉由市場定位的調整及營運管理策略的提升，並輔以適度的

工程建設，希望能打造臺灣的軌道系統成為友善無縫、具有產業機會、安全可靠、悠遊

易行、永續營運、以及具有觀光魅力的台灣骨幹運輸服務。[行政院，民 106] 

另近年來交通部曾推動之軌道公共建設包括：提供民眾便捷、舒適、安全、準點的

都會交通服務的「臺北、桃園、臺中及高雄都會區捷運建設」；促進土地開發與都巿整

體發展，紓解都會區交通擁擠現況的「北中南都市鐵路立體化及捷運化」；建構東部迅

捷、快速軌道運輸，有效縮短東西部走廊間之距離阻隔的「東部鐵路服務效能提昇」；

健全現行臺鐵營運體質，推動臺鐵轉型與安全提昇之「臺鐵安全提昇及支線改善」等。

由上政府重大投資計畫均充分顯示，「軌道運輸」未來在我國整體運輸網路與建設計畫

之重要性。 

我國軌道運輸建設除由政府興建營運外，亦可依「獎勵民間參與交通建設條例」，

由民間投資興建並負責經營維護，但由於民營業者營運是以追求最大利潤報酬為目的，

公營鐵路則受到經費預算之限制；對於系統的安全性，在成本的考量以及民意輿論壓力

等因素下，在政策推動上將有一定程度的衝突，因此必須藉由法規加以明文規範。此外，

由於軌道運輸發展迅速，社會大眾也將更頻繁地利用軌道運輸，在我國消費者權益保護

觀念日漸高漲同時，也應健全軌道運輸責任規範，使其賠償與救濟機制完善。 

除此之外，對於平時如何維持大眾運輸統正常運作並保有一定之安全水準，以及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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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發生後完善的損害賠償制度，則需要建立一套與運輸系統生命週期相結合之安全與責

任規範制度，才能有效提升我國大眾運輸系統安全，釐清運輸系統相關單位之責任關係，

保障旅客及社會大眾權益。 

但因推動更嚴格軌道安全管制法規，勢必對交通部、鐵路局、捷運局及捷運公司等

軌道運輸相關主管機關造成衝擊，衍生如安全風險與經費成本、事故風險承受能力如何

取捨的問題。爰此，本章節將以建立軌道運輸系統安全管制法規為範例，針對推動該政

策於政府部門之影響進行分析與評估，俾利作為後續政策推動之參考。 

4.1 制訂提升軌道運輸系統安全管制規範必要性探討 

目前興建完成的軌道運輸系統，已成為社會大眾中不可或缺之交通工具，總計臺鐵、

臺北捷運、高雄捷運及高鐵，近 5 年年平均客運量約 988,274 千人次，如圖 4.1。此外，

近年來在國家發展委員會公共建設先期作業內「軌道運輸」次類別平均每年約 435 億元

經費，約佔所有公共建設預算 25％，顯見我國政府積極推動軌道運輸系統之建設。但在

軌道運輸積極發展同時，不可忽略安全之需求，因此不論是政府、營運機構、或是工程

建設機構，都應該以安全為前提下發展，唯有符合安全基本要求，才能發展出全民期待

的軌道運輸系統。[交通部運輸研究所，民 82] 

近年來國內外發生幾起軌道運輸事故，包括 101 年 1 月桃園埔心平交道事故、105

年 7 月區間車爆炸案、92 年 10 月鶯歌鎮東鶯里平交道、2012 年 2 月阿根廷布宜諾斯艾

利斯火車撞擊事故、2011 年 7 月中國甬台溫鐵路列車脫軌事故、2008 年 4 月中國膠濟

鐵路列車相撞事故等等，所衍生的人員傷亡及財產損失相當龐大，加上社會輿論及傳媒

渲染下，對於軌道運輸發展，都是一大挑戰與阻礙。因此如何在推動軌道運輸的同時，

確保及提昇軌道運輸安全，成為重要討論議題。但目前我國法規中卻缺乏對於軌道運輸

系統有關安全驗證及認證、行車標準、測試與評估及監理等安全管制規範，導致主管機

關對於鐵路運輸業者安全管理之要求，有一定程度的盲點存在，因此必須加以研究，提

出修法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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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首先將剖析我國現行鐵路法及大捷法對於安全之規範，並在現有法規限制下，

探討如何修法建立軌道運輸系統安全驗證與認證之制度、行車標準、測試與評估作業及

監督管理等軌道安全管制制度。其次，再分析比較軌道運輸責任規範之過失責任、無過

失責任、雇用人責任等歸責原則，闡述軌道運輸事故損害賠償、懲罰性賠償、國家賠償，

以及責任保險制度。本章探討架構與範圍如圖 4.2 所示。安全與責任規範兩者最終目的

均在於提升軌道運輸安全性，防止事故之發生，本研究將利用此觀念，嘗試以系統化分

析方式，解析現行法規制度之缺失，提出未來修正方向之倡議，分析對於軌道主管機關

之影響。 

 
圖 4.2 軌道運輸安全與責任法規討論架構與範圍 

4.1.1 軌道運輸系統與安全責任規範之關係 

當軌道運輸系統建設完成開始營運後，主管機關、軌道運輸系統、及社會大眾三者

產生了密不可分之關係，如圖 4.3 所示。主管機關公布相關安全與責任規範，並要求軌

道運輸系統內工程建設及營運機構遵守。對社會大眾而言，則是在信賴軌道運輸安全規

範下，搭乘軌道運輸系統；另一方面若有權益遭受損害時，則依靠軌道運輸責任規範，

來要求相關機構負起責任。故軌道運輸過程中主要發生了三個主體關係，分別為旅客及

貨物運輸的契約關係、侵權行為的損害賠償關係、以及行政體系的運輸管理關係，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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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律上就是契約關係、侵權行為及行政管理。因此建立軌道運輸規範的任務，就是釐

清這些相關單位及人員權利義務，保證系統順利營運。 

軌道運輸安全規範著重在「預防」之功能，由政府訂定基本安全標準，要求工程建

設機構所製造之產品，必須符合此安全標準，才可申請認證、履勘等相關作業，營運機

構在通過後拿到通車許可，始得申請「營業許可執照」開始營運攬客，且在營運期間持

續接受監督管理，這是維護旅客最基本的權益[Health & Safety Excutive, 2005]。目前我

國軌道運輸安全規範，主要係依「鐵路法」及「大捷法」內相關規定，但其規範內容屬

原則性之規定，對於詳細之安全標準及驗證程序在法規層次上較為缺乏，現階段如何參

酌或援引國外相關規定，建立我國軌道運輸安全規範，在立法及執行的角度而言，均相

當重要。 

 

 
圖 4.3 軌道運輸系統安全與責任規範關係圖 

軌道運輸責任規範著重於「警示」功能，其目的雖在於填補旅客因使用軌道運輸所

遭受之損害，但更深層之目的乃係透過責任之賦予，使工程建設機構及營運機構進一步

提昇安全性[Edkin, 1997]。我國軌道運輸責任規範，主要是指民法有關契約責任及侵權

行為責任規範，以及鐵路法、大捷法、消保法等相關內容。由於「軌道運輸責任」對我

國而言，觀念尚未完全成熟，在探討軌道運輸事故問題時，均尚未意識到相關責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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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行法規上亦未說明相關責任問題。民國 92 年 10 月鶯歌鎮東鶯里平交道事故發生2，

隔日媒體頭版以「官僚殺人」為主題，探討平交道事故發生時，政府機關及臺鐵所需負

擔之責任，社會輿論才開始重視軌道運輸相關責任問題。 

軌道運輸安全規範之目的，則是著重在事故發生前能加以預防，確保安全品質，預

先防範其可能產生的危險。但若發生不幸事故後，則希望藉由責任規範，來加以彌補被

害人之損失，以釐清相關失職單位及個人；另一方面，也希望透過這種責任的負擔，達

到警示功能，促使相關單位主動調查與檢討，提升系統整體安全性與可靠度。 

4.2 提升強化軌道運輸系統安全管制規範之研議 

軌道運輸的急速發展和興建，事實上也伴隨著某種程度上的風險，交通部在准許軌

道運輸業者營運前，應預先針對各類軌道運輸製造、興建及營運，制訂基本安全需求標

準；業者則應擬定相關具體行車要件，透過驗證及認證評審程序，以及履勘查核後，具

備一定程度的適合通車或行車要件，方能允許其開始營運通車。 

軌道運輸系統從興建製造到營運行車，必須經由完整之作業程序及嚴格評審，建立

各層級完善的管理體制，以降低風險，確保系統品質[Isaac & Redfield, 1972]。軌道運輸

安全規範可以說就是以這些相關標準與程序，以及審核流程，作為規制內容，藉以約束

工程建設機構及營運機構，必須於營運行車前完成相關安全規範檢驗。但目前我國在這

方面之具體規範仍然不足，這對軌道運輸系統安全而言是一個嚴重的盲點。 

4.2.1 軌道運輸安全規範之意義 

系統安全規範之概念最早是由產品安全所衍生而來，一般「產品安全規範」規制之

目的就是在於系統確定規劃需求之初，即確定系統生命週期各階段，並依興建或製造之

進展，建立所需各項安全關鍵項目產品驗證及認證作業程序，同時設定適當的評審點與

                                                       

2事故發生情形為台北縣鶯歌鎮中正一路之平交道，一輛載乘育林國中四十二名師生的遊覽車，在平交道

路口，與對向一輛拖板車會車時受阻，遊覽車因後有車隊無法離開平交道上之軌道，當場遭一列煞車不

及的南下電聯車撞擊，造成四名國中生死亡、三十七人輕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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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點，對各階段之工作結果實施查核，以降低風險，並就評審結果判定是否可以進入

次一階段[Dowlatshahi, 2001；Hamiltona, 2000]。系統安全的問題不但會隨著外在環境變

化而改變，亦會隨著系統老化而出現不同的問題，因此運輸系統安全檢核工作是一項必

須長期且持續進行之工作[張新立，民 93]。 

國外除制訂鐵路法來管理約束鐵路運輸過程中相關單位及人員外，特別重視鐵路運

輸安全立法工作，其中英國、美國及加拿大還特別頒布了「鐵路安全法」，其規範內容

大概包括：鐵路工程修建與改造、鐵路工程與設備的經營與維護、影響鐵路安全的業務、

管理與執行等[曹鐘雄，2003；張長青，2000]。因此回顧國外鐵路相關法律，建立「軌

道運輸安全規範」有兩項重要意義，一為「確保軌道運輸生命週期全系統之可靠度，並

提昇全系統安全性」；二為「要求軌道運輸系統通車前達到一定之安全程度，以維護旅

客權益」。 

一、確保軌道運輸生命週期系統之可靠度以提昇系統安全性 

依據久保田博[1998]針對日本鐵路於 1872～1994年發生三十人以上死亡之 162件重

大事故之分析顯示，這些事故之發生原因及比率分別為司機員誤認號誌或煞車處置不當

（41％）、天候因素（13％）、信號或閉塞區間操作錯誤（12％）、平交道事故（11％）、

車輛故障（10％）、列車廂阻礙或火災（7％）、列車脫軌（4％）、基礎設施（2％）等[久

保田博,1998]；另統計台鐵 86年至 97年共 10,638件事故資料，其中列車失效事故約 4,808

件（佔 45.2％），死傷意外事故約 1,945 件（佔 18.28％）。 

由此可知，以人為因素所造成之鐵路事故為最多，其次為軌道運輸之機械因素。雖

然人為因素是導致軌道運輸事故之最大原因，但諷刺的是，目前我國軌道運輸安全監督

管理規範卻集中於工程設施，對於人員監督管理之規範較少。因此未來應藉由軌道運輸

安全規範之預防機制，加強人員監督管理機制，防患於未然，確保系統具有一定程度的

可靠度，減少肇致事故之潛在因子，提昇全系統之安全性。 

二、要求軌道運輸系統於通車前達到一定安全程度以維護旅客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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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軌道運輸安全規範，要求系統營運時必須符合一定程度之安全行車標準。透過

這種基本安全程度的確保，對於旅客而言，即可獲得最基本的權益保障，並降低旅客因

運輸過程具有危險性而遭受損害之風險。此外，若軌道運輸不幸發生事故後，證實軌道

運輸未符合相關安全規範之標準或程序時，則旅客在主張損害賠償的權力時，即可採之

作為證據，藉以要求業者承擔過失或產品瑕疵責任，給付損害賠償。 

4.2.2 我國現行軌道運輸安全規範與架構 

目前我國軌道運輸安全主要分成三級加以規範：（1）第一級主要係「鐵路法」內第

二章「建築」、第四章「監督」、第六章「安全」；與「大捷法」內第二章「規劃」、第三

章「建設」、第五章「監督」、第六章「安全」等相關規定。（2）第二級為依據「鐵路法」

與「大捷法」授權制訂的相關法規，如「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路監督實施辦法」或「大

眾捷運系統經營維護與安全監督實施辦法」。（3）第三級為軌道營運機構自定的行政規

則，如「交通部台灣鐵路管理局危險品裝卸實施要點」、「鐵路行車保安設備改善計畫」、

「台北都會區大眾捷運系統車輛機具檢修規則」。此外我國刑法中亦有相關軌道運輸保

安之規定3。 

除上述外，軌道工程相關安全零組件產品經濟部已列入商品檢驗之管制種類，軌道

運輸系統相關產品也應依據「商品檢驗法」相關規範辦理檢驗，依據該法經濟部標準檢

驗局為主辦軌道工程產品檢驗機關4。目前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下設有「軌道工程國家標

準技術委員會」，至今已制訂完成「軌道工程」相關產品國家標準計有 88 種，分別為材

料 65 種、檢驗 10 種、及一般 13 種5。 

一、 我國現行鐵路運輸安全法規 

                                                       

3見中華民國刑法第 173 條、第 174 條、第 178 條、第 183 條、第 184 條、第 188 條。 

4商品檢驗法第 2條第 2項：「商品檢驗由經濟部設標準檢驗局辦理。」。 

5詳見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網站：http://www.bsm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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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鐵路法規定，鐵路之建築、管理、監督、運送及安全，依其之規定（第 1 條）。

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路之興建、延長、移轉或經營，應經交通部核准（第 3 條第 2 項）。

俟全路或一段工程完竣，報請交通部派員履勘，經核准後，始得營運（第 16 條第 2 項）。

因此，通過「履勘」作業評審，不僅是鐵路運輸通車營運前必備程序，且是鐵路運輸系

統合於「行車安全條件」基本證明。若鐵路運輸系統於營運或興建期間不合於安全規範

或要件時，交通部可處以罰鍰或要求其限期改正或改善，情節重大者，停止其營運或廢

止其立案（第 67 條第 2 項）。故以現階段而言，我國鐵路運輸安全規範最重要之評審點，

僅在「履勘」評審作業，其他相關營運期間評審或檢核之作業制度於法規內則付之闕乏。 

目前鐵路法中相關安全規範僅為原則性規定，並無詳細之標準及程序，其於第 19

條及第 45 條授權交通部制訂相關安全規範如：「鐵路建築及車輛製造之技術規範」及「地

方營、民營及專用鐵路監督實施辦法」。目前交通部已制訂完成安全規範包括「地方營

民營及專用鐵路監督實施辦法」、「鐵路運輸系統履勘作業要點」、「鐵路修建養護規則」、

「鐵路機車車輛檢修規則」、「鐵路運送規則」、「鐵路行車規則」、「鐵路路線測量規則」、

「鐵路立體交叉及平交道防護設施設置標準與費用分擔規則」及「鐵路行車人員技能體

格檢查規則」等之安全規範，以及 13 本部頒鐵路技術標準規範6。而交通部據此制訂「地

方營民營及專用鐵路監督實施辦法」，條文中雖已要求業者將相關安全關鍵評審項目，

送交通部核備，但條文中並未明文要求所使用之相關產品應符合國家標準，且未就具體

之安全認證或驗證標準，及授權驗證與認證之程序詳加說明，如此將出現軌道系統產品

標準規格不一致之漏洞。 

二、 我國現行大眾捷運安全法規 

                                                       

6 13 本鐵路技術標準規範分別為：鐵路測量技術規範(106.1.9)、鐵路明挖覆蓋隧道設計規範(106.1.9)、

1067 公厘軌距軌道橋隧檢查養護規範(103.9.3)、高速鐵路建設技術標準規範(103.1.3)、通勤電聯車

車輛技術標準規範(102.11.19)、高速鐵路車輛技術標準規範(102.11.19)、鐵路高架車站防火避難設施

及消防安全設備設置規範(101.12.21)、鐵路鋼結構橋梁之檢測及補強規範(99.12.2)、鐵路隧道及地下

場站防火避難設施及消防安全設備設置規(97.7.29)、鐵路橋梁耐震設計規範(96.1.9)、一四三五公厘

軌距鐵路長銲鋼軌舖設及養護規範(95.1.27)、鐵路橋梁設計規範(93.12.27)、1067 公厘軌距鐵路長焊

鋼軌舖設及養護規範(91.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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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大捷法規定，大眾捷運系統之規劃、建設、營運、監督及安全，依其之規定（第

2 條），大眾捷運系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交通部；在直轄巿為直轄巿政府；在縣（巿）

為縣（巿）政府（第 4 條）。路網全部或一部份工程完竣，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履勘；

非經核准，不得營運（第 15 條第 2 項）。由此可知，大眾捷運系統亦以「履勘」作業評

審，作為大眾捷運系統通車營運前「是否符合行車安全條件」之必備檢核程序。若大眾

捷運系統營運機構相關作為不合於安全規範或要件時，交通部可處以罰鍰或要求其限期

改正或改善，情節重大者，並得停止其營運之一部或全部或廢止其營運許可。（第 51條）。

故以現階段而言，我國大眾捷運安全規範，是否允許通車最重要之評審點，與鐵路運輸

安全規範相同，亦僅在「履勘」評審作業，其他相關營運期間評審或檢核作業制度均尚

未建立。 

目前大捷法中相關安全規範亦為原則性規定，於該法第 24 條之 2 及第 34 條授權交

通部制訂「大眾捷運系統建設及車輛製造之技術規範」、「大眾捷運系統之經營、維護與

安全監督實施辦法」、及第 53 條授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制訂「大眾捷運系統旅

客運送、行車安全、修建養護、車輛機具檢修、行車人員技能體格檢查規則及附屬事業

經營管理辦法」等相關安全規範。目前交通部已制訂完成「大眾捷運系統之經營維護與

安全監督實施辦法」和「大眾捷運系統履勘作業要點」，以及 3 本捷運技術標準規範7，

其他則尚未見制訂頒布。而交通部據此制訂之「大眾捷運系統之經營維護與安全監督實

施辦法」，條文中雖已要求業者將相關經營、安全、及檢查項目，送交通部核備，但僅

要求由營運機構交付資料即可，未就具體之安全查核評鑑作業加以說明，這樣對於系統

安全之管理亦明顯不足。 

由上可知，現行我國軌道法規體系中，經立法機關立法產生的法律僅有「鐵路法」

及「大捷法」，因此存在著法律效力層次低，內部規章多，法律規範少的問題。但軌道

運輸活動中涉及人民權益及安全管制等，都應在法律規範下進行；交通部發布之行政規

                                                       

7 3 本捷運技術標準規範分別為：輕軌系統建設及車輛技術標準規範(102.11.19)、捷運軌道車輛技術標

準規範─高運量鋼軌車輛規劃基準(102.11.19)、捷運系統建設技術標準規範(9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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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雖然也是廣義之法律範疇，但由於其法律效力層次低，適用範圍較小，其法律作用受

到一定之限制。這對我國軌道運輸發展與開放民營將有一定程度的阻礙，主管機關有必

要加以檢討修正。 

就鐵路法及大捷法規定內容觀之，現行三級規範下我國軌道運輸安全規範架構尚屬

適當，惟第一、二級大致是以鐵路及大眾捷運系統工程建設機構與營運機構相關管理作

為上之要求為主，但對於驗證認證制度、行車標準、測試與評估作業、及監督管理措施

等之要求，則未有相關條文加以規範。這對於鐵路及大眾捷運系統相關產品設計與製造、

進出口之驗證認證與測試、以及軌道運輸安全監督管理作為將無法源基礎。此外我國已

加入世界貿易組織，軌道運輸產業面臨國外強大競爭壓力，因此政府應修法管制外商投

資，例如鐵路法第 34 條限制鐵路機構自行聘僱外籍員工，有違國際人才交流趨勢，這

些都依賴主管機關進一步修法或研擬對策因應。 

現行的軌道安全相關行政法規或規章，從內容上來看主要是標準技術章程，它主要

是作為鐵路或捷運公司內部技術規範之要求，對外法律的適用範圍有限。而且部分內容

具重疊性或矛盾，在法律規範約束力不足下，形式上存在不規範性。針對現行法規之缺

失，本研究提出以下安全管制方式，供軌道主管機關參考。 

4.2.3 建立軌道運輸系統安全驗證與認證制度與規範 

近年來，我國在建立軌道車輛工業體系，以及推動軌道運輸系統建設時，均遭遇國

外相關軌道工業廠商引進先進技術及行銷產品時，驗收及安全要求標準為何等問題。此

外，目前交通部已於訂頒之「大眾捷運系統履勘作業要點」第 12 點要求未來軌道運輸

計畫初、履勘時應提出整體系統獨立驗證與認證報告；經濟部工業局所積極建立軌道車

輛工業中心衛星工廠，也將遭遇車輛系統相關零組件設計製造能力、品質及安全如何確

保、系統標準取捨等問題。顯見我國急需建立軌道運輸系統及其零組件，一個授權合法

之獨立驗證及認證制度，一方面協助國內業者提昇及確保品質，處理產品之驗證與生產

許可事宜，另一方面檢驗國外產品，准許在國內興建製造時採用。 

由於軌道運輸系統驗證(Verification)之主要用意在於「針對系統安全關鍵項目，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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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設機構或營運機構證實與提出客觀證據，由查驗機關查核確認是否已達成特定安

全標準或使用時之安全要求」；軌道運輸系統認證(Validation)之主要用意則在於「針對安

全關鍵零組件製造或施工程序，由工程建設或營運機構證實與提供客觀證據，由查驗機

構查核是否已符合工程技術安全規範之要求」。 

換言之，「獨立驗證及認證制度 (Independent Verification and Validation，簡稱 IV＆

V)」精神係指第三方獨立公正機構保持客觀性與獨立性，改善工程品質及增進系統可靠

度，以顯示捷運系統工程在規劃、設計、製造、整合測試或營運之驗證(即確保前述過

程的正確性)與認證(即確保其結果的正確性)成果，可確保最終產品滿足營運及使用者之

需求。交通部目前所規劃 IV＆V 制度也就是要求工程建設或營運機構，就安全關鍵產品

設計與製造，擬定相關文件及合格產品，透過一個公平公正之機構，查核確認相關安全

關鍵產品符合安全標準，並賦予該產品合格證明，表示該產品具備合理安全性之表徵[永

灃環境管理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民 91]。 

一、 驗證及認證制度之任務 

建立軌道運輸系統安全驗證認證制度，主要目的就是確保軌道運輸相關產品之品質，

係維護系統運轉安全所必要之制度。由於驗證認證機構其設立宗旨就是當軌道運輸系統

安全之守門神，因此初步應建立對相關產品安全執行驗證認證能力，支援主管機關提升

系統安全，最終期能滿足工程建設及營運機構之驗證認證需求。基於此未來若能核准設

立認證與驗證機構，其所執行之任務應包含： 

(1) 建立軌道運輸系統初步設計檢驗 

驗證及認證機構對於軌道運輸系統初步設計完成後，尚未興建製造前，應針對其零

組件所使用材料、施工方式、製程，以及結構、環境、功能性等等相關規格標準進行安

全規範檢核，通過後始得進入興建製造階段。 

(2) 建立軌道運輸系統興建製造檢驗 

當軌道運輸系統興建或首件產品製造完成後，應由驗證及認證機構針對其工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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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防護設計、操作使用手冊、人因工程、可靠度、後續維修預防計畫等相關安全關鍵

項目，審核確認是否符合安全標準。若為向國外採購產品，應於採購前，檢附主管機關

認可之國外相關機構之驗證與認證合格證明，否則仍應於我國進行驗證與認證工作，始

能安裝於我國之軌道運輸系統上使用。 

(3) 支援交通部執行軌道運輸系統安全監督工作 

由於政府人力及專業有限，必然無法長期有效率地監管軌道運輸系統安全，況且軌

道運輸包含高鐵、臺鐵、捷運等，涉及電務、機務、土木、運務等多種專業領域，常任

文官及公務員多不具備此專業技術。因此，有必要建置一獨立驗證及認證機構，除可協

助軌道運輸產品驗證認證外，並可支援主管機關執行包括系統運轉測試與評估、履勘前

審查作業、營運機構人員審核及訓練、維修檢查制度、軌道系統監理制度、零組件可靠

度審核、事故調查等法定軌道系統安全之監督與管理工作。 

二、 委外驗證及認證制度規範之制訂 

由於軌道工程涉及相當程度的專業領域，主管機關限於人力資源有限恐無法因應未

來相關產品之檢驗作業，以及程序繁複的驗證工作。因此，交通部朝向由委外法人制度

進行，授權由獨立機構執行此項作業。現階段軌道運輸系統相關產品雖可依據「商品檢

驗法」授權獨立機構執行驗證與認證工作8，但參考日本運輸省鐵道局[1998]「鐵道事業

法」有關鐵道設施之檢查，乃於該法授權運輸省指定檢查機關9，因此本研究建議仍應

於「鐵路法」及「大捷法」授權較為適宜。因依據交通部目前所規劃獨立驗證及認證機

構工作範圍，除軌道運輸系統相關產品檢驗作業外，將包含生命週期中相關系統安全審

核作業，所以獨立驗證認證機構所需資格條件，應較一般工業產品檢驗機構之資格條件

                                                       

8 商品檢驗法第 4條第 1項：「檢驗工作除由標準檢驗局執行外，標準檢驗局並得委由相關機關（構）、法

人或團體代為實施。」 

9 參見日本鐵道事業法第 5章指定檢查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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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為嚴格，若僅依靠「商品檢驗業務委託辦法」授權10，其授權工作將明顯不足。 

委外驗證及認證制度之運作，雖可借助民間能量與資源，達到減輕主管機關檢驗查

核業務的目的，但必須依法明確規範授權工作、執掌範圍、及驗證與認證項目，以免未

來主管機關、驗證認證機構、軌道運輸業者三方面產生競合與爭議。況且軌道運輸系統

產品之認證與驗證，與一般工業產品不同，因其著眼點在於確保軌道運輸系統安全，除

其產品品質、設計、製造應符合相關安全規範外，若要能通車營運，尚須通過零組件壽

限(Life Limitation)檢驗、環境試驗、震動試驗、可靠度驗證等相關功能分析試驗之測試

與評估機制。因此，政府若將驗證認證作業朝向委外制度進行，需立即加以規範清楚，

否則在政府規範條件不足的情形下，其驗證認證成果之嚴謹度，恐將遭受質疑。目前由

工程建設或營運機構自行尋覓機構驗證認證之作法，易遭受質疑並有「球員兼裁判」之

嫌。本研究建議初期仍應由交通部主導，配合經濟部等相關機關，組成軌道運輸系統安

全驗證及認證機構審議小組，研擬相關法規及配套措施，審核授權具備執行軌道運輸系

統安全認證與驗證能力之組織機構，共同建立完善之制度。 

依現有法規內容，若要將軌道運輸驗證認證制度納入，部分將與現有法條產生競合，

例如軌道產品國家標準檢驗審核、授權獨立驗證及認證機構之依據、獨立驗證及認證之

範圍、及履勘小組審核作業標準等。因此為使驗證認證機構能完成所賦予之任務，主管

機關可在配合國內環境制度下，適度引用國外現有軌道運輸工程規範標準，加速立法確

認獨立驗證及認證機構之工作範圍、申請資格、檢驗程序、收費標準及相關權力責任等，

才可加速此制度之建立，以免日後滋生弊端，使我國軌道運輸系統安全認證與驗證能永

續執行。 

4.2.4 建立軌道運輸系統安全管理制度與規範 

軌道運輸系統在審查評估能否行車營運或履勘小組審核時，最重要的乃是查核是否

                                                       

10 商品檢驗業務委託辦法第 5條：「本辦法所稱商品驗證機構 ，指受委託辦理商品驗證業務之機構。商

品驗證業務之委託，其驗證類別及項目由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指定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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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符合法規內「安全標準」規定條文，這些條文即是安全標準的客觀參考指標，也是提

供營運安全之前提要件。交通主管機關基於安全管理職責，與確保軌道運輸系統安全，

最基本應規範行車標準、營運前測試與評估項目、系統安全監督管理等作為。目前交通

部雖已於「鐵路運輸系統履勘作業要點」及「大眾運輸系統履勘作業要點」中，規範鐵

路運輸及大眾運輸系統可用度與妥善率之報請交通部履勘標準11，惟其餘相關標準則未

完全制訂，因此本節將先探討我國軌道運輸系統應有安全管理制度，包括建立行車標準、

測試與評估作業、以及監督管理等機制，最後提出「鐵路法」及「大捷法」應如何修法

之建議，同時分析該修法對於軌道主管機關之衝擊，期能健全我國軌道運輸系統安全管

理制度與規範。 

一、 軌道運輸系統行車標準規範之制訂 

由於軌道運輸與社會大眾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有關事故、旅客貨物賠償、相關單位

人員責任、旅客責任保險等，其責任之義務、權力、限制、免除等，均與「行車標準」

有關。因此舉凡軌道運輸系統之規劃、設計、興建製造、人員適任、系統安全驗證與認

證、系統裝備查驗、車輛載重、車站設施等，均應涵蓋於行車標準內，由此可知「行車

標準」之重要性。 

從我國鐵路法及大捷法觀之，目前行車標準較為狹隘，僅著重在審查系統規劃、工

程建設、財源籌措、施工建築、設施興建、營運計畫、服務指標、運價率、營運狀況、

會計制度、安全設施等方面之完備與妥善性12。意即僅強調系統本身在設計、興建製造、

營運安全管理上，足以預防通車營運所可能產生危險之相對能力，但不強求具備任何危

險防禦能力，這僅能稱為避免行車營運所可能產生危險的「安全營運能力」。 

但由於軌道運輸是一個專業性及整合性的系統，若僅以上述條件作為行車標準，對

                                                       

11 參見鐵路運輸系統履勘作業要點第 3 點及大眾運輸系統履勘作業要點第 6 點，其規範試運轉期間鐵路運

輸系統可用度至少達 98%，大眾運輸系統系統可用度至少達 99%與平均列車妥善率達 90%以上。 

12 參見鐵路法第 26 條、第 28 條、第 29 條、第 30 條、第 32 條、第 35 條、第 43 條、第 58 條、第 59 條、

第 63 條；以及大眾捷運法第 12 條、第 14 條、第 25 條、第 29 條、第 35 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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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安全的確保，實有所不足[國立交通大學，民 92]。隨著傳統鐵路、高速鐵路及捷運系

統蓬勃發展下，軌道運輸事故亦隨之增加，因此各國在積極推展軌道運輸同時，已感覺

到傳統狹義的行車標準概念，已不足以使軌道運輸具備真正安全營運能力。歐美日等國

目前均建立永續「軌道監督與管理制度」[國立交通大學，民 86]，從生命週期角度著手，

制訂各階段審查評估機制，及各種法令規章，包括建立相關設備機具、場站、裝卸維修

工具等之檢查制度[Redfield, 1972]；審查管制駕駛員、站務員、維修人員之資格、及建

立事故調查鑑定能量，以維護確保系統營運安全。再加上行車前之相關測試與評估作業

之合格標準（如圖 4.4 所示），因此將原本之「狹義的行車標準」擴展為較「廣義的行車

標準」。 

二、 軌道運輸系統測試與評估作業規範之制訂 

本研究認為軌道運輸系統相關測試與評估作業制度應儘速建立發布，原因在於軌道

運輸系統運用先進高科技技術，興建與維護成本龐大，相關營運行車前，必須驗證系統

已具備相當之安全性與可靠度，以及能在一定的嚴苛環境下營運。且對我國軌道運輸系

統而言，乃為向國內外採購或自製組裝興建而成，未必是成熟可負擔運輸營運之系統，

能否符合運輸營運需求，必須依靠一套完善的測試評估制度。此外，主管機關及營運機

構不能完全依賴國外制度或假手他人執行測試與評估作業，完全不知系統真實狀況，因

此測試與評估作業對於軌道運輸系統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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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廣義的行車標準架構 

軌道運輸系統測試與評估作業，目的在於軌道運輸系統營運作業發展前，執行相關

之測試與評估項目，並使系統順利通過相關標準，俾便履勘或驗收工作能順利展開。此

外為使我國執行軌道運輸系統測試與評估管理工作時，能夠脈絡一貫且有效運作，完成

履勘驗證作業達到營運行車標準，主管機關實應於系統執行測試與評估前，明訂相關驗

證之合格標準規範，使工程建設機構與營運機構有法可循。其合格標準可在工程建設機

構提出下列資料審查後完成：（1）驗證技術能力與性能可達成標準之規格和目標；（2）

驗證所使用系統裝備符合規劃之效益性；（3）提供基本測試數據作為履勘行車評估依據，

確認已降低至可營運行車之風險標準；（4）提供基本測試與評估資訊，作為營運前各項

決策形成之基礎。 

依據軌道運輸系統架構概念，本研究初步研擬出測試與評估之主要範圍，建議分為

兩類分別為「興建測試與評估」及「營運測試與評估」，如圖 4.5。其中興建測試與評估

其概念在於檢驗系統裝備之功能性，例如利用工程測試與評估、品質鑑定測試與評估、

環境測試與評估、產品裝備驗收等試驗項目，針對軌道運輸系統土建設施、機電設施、

車輛裝備、場站設施、行車控制裝備、車載裝備等進行測試，證明已達到功能規格測試

與驗證。而營運測試與評估主要在於驗證維持系統營運操作所必備之相關後勤作業，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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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檢驗系統裝備妥善率、後續維持成本、場站設施規劃、技術文件、操作標準作業程序、

備份裝備、支援裝備、維修能力、人員訓練等是否完備。 

測試與評估作業不僅在於通車前執行，而應在軌道運輸系統持續運作的過程中，持

續接受相關測試與評估作業。由於軌道運輸系統相當龐大，恐無法於通車營運前做好各

項安全防護設施，因此主管機關也應制訂各階段之測試與評估審核點，要求工程建設機

構或營運機構提出相關測試驗證或量測資料進行審查，作為主管機關安全管理決策研判

基礎與永續監督管理資料。 

 

圖 4.5 軌道運輸系統測試與評估作業概念 

三、 軌道運輸系統監督管理制度與規範之制訂 

軌道運輸系統具有高度技術的特性，因此消費者無法藉由一般安全認知來確認軌道

系統可否安全使用，必須由主管機關執行監督管理制度[國立交通大學運輸研究中心，

民 93]。依據鐵路法第 4 條「國營鐵路，由交通部管理。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路，由

交通部監督。」及大捷法第 34 條「大眾捷運系統之經營、維護與安全應受主管機關監

督」，已規定政府必須負擔軌道運輸系統監督與管理責任。但由目前所制訂之「地方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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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及專用鐵路監督實施辦法」13及「大眾捷運系統經營維護與安全監督實施辦法」第

2 條14，主管機關對軌道運輸系統監督事項較為不足，應有必要針對軌道系統架構重新

思考，提出改善方向。 

若以軌道運輸生命週期而言，監理的作業制度建議可分成三大類。一為如圖 4.6 中

興建時期之設計、建造、履勘等各階段評審點；其次為通車營運時期的營運監理制度；

三為因應事故發生後之事故鑑定與調查分析制度。各階段監督管理範圍，建議可從「人、

車、路」三方向制訂規範來加以管制： 

（1）人：監督管理在軌道系統中所有相關人員，已擁有適宜的專業訓練與執行能

力，並制訂發生重大行車事故處罰機制。例如職員的體格檢查與技能訓

練計畫、專業證照的核發與考核等。 

（2）車：監督管理車輛在進行運轉時，各項安全指標都能符合標準。例如各種等

級的維修作業內容與時限、車輛次系統的檢查項目、車輛登記驗證管理

或更新的風險評估等。 

（3）路：監督管理路線上各種設施，已達到規定之安全標準。例如軌道、土木結

構、號誌、通訊設施、場站與通風設備、電力供應裝置的各級維修項目

與作業程序等定期或不定期檢查稽核，以及鐵路兩側禁限建範圍。 

 

                                                       

13交通部對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路之監管事項如左：(1)立案、(2)工程、(3)行車及客貨運運輸業務、(4)

營運業務及運輸設施、(5)組織及資產、(6)營運績效資料、(7)營運狀況、(8)安全管理報告、(9) 定期

檢查。 

14大眾捷運系統受主管機關監督事項如左：(1)營運機構之增減資本、租借營業、抵押財產、移轉管理、

全部或部分宣告停業或終止營業、(2)營運狀況、系統狀況、營業盈虧、運輸情形及改進計畫、(3)兼營

附屬事業、(4)旅客運價及聯運運價、(5)聯運業務、(6)財務及會計、(7)服務水準、(8)行車安全及保

安措施、(9)其他有關指定之事項。 



 

 

圖圖 4.6 軌道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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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相關系統與場站裝備檢查稽核、緊急事故與事件的應變設備、計劃、演

習，治安維護的相關計劃、營運安全規章之審查、以及各類定期與不定期之各項安全檢

查與稽核等，也都是主管機關應管制項目。因此建議主管機關應先修正鐵路及大眾捷運

系統之監督實施辦法，將人、車、路等各項管制項目納入規範內，逐步將監督管理制度

建立完善。但由於軌道監理制度所需管制項目相當多，主管機關若無法投入相當之資源

執行各項監理業務，建議可先制訂攸關軌道安全之關鍵項目，要求軌道運輸業者達成相

關安全標準，才准許營運，使主管機關及業者能在合理的成本效益下，產生具體的成果。 

另一面，為促進鐵路機構營運之安全，建議增訂鐵路機構對於行車事故及異常事件，

除應瞭解發生原因、採取適當之預防及改進措施外，並應定期提出包含安全理念及目標、

安全管理之組織架構及實施方式、確保及提升營運安全所採取或擬採取之措施、事故與

異常事件之檢討及預防措施及其他與營運安全有關之重要事項等之安全管理報告；對於

重大行車事故，主管機關也應聘請相關領域學者專家，就事故發生原因確實進行調查。

此外，由於目前政府掌管軌道運輸業務包含交通部路政司、高速鐵路工程局、鐵路改建

工程局、臺灣鐵路管理局、臺北市、高雄市與桃園市等捷運局、以及各縣市交通主管機

關等單位，未來則需配合修法，將相關業務整併，使制度面與組織面健全，軌道運輸監

理制度才能永續執行。 

4.3 提升強化軌道運輸責任制度與規範之研議 

一般軌道運輸事故發生後，將有所謂侵害他人權益及損害兩方面之課題。其中侵害

他人權益包括身體權益侵害（如死亡、身體健康受損）、物品權益侵害（如車輛損壞、

房屋倒塌）、經濟上權益侵害（如捷運施工挖斷電力纜線，導致用戶停電無法營業之損

失）。所造成損害包括財產上的損害（如醫療費、收入損失）；及非財產上的損害（如身

體或精神的痛苦）等[王澤鑑，民 87]。進一步探討還有調查、仲裁、抗爭、訴訟等費用，

由此可知事故發生後責任之釐清問題相當複雜，需有詳細規範加以協調。本章將以上述

相關權益損害為基礎，從我國產品責任規範出發，輔以軌道運輸相關法規，剖析軌道運

輸系統製造人之責任，並參照船舶及航空運輸責任規範與適用範圍，進而探討軌道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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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規範之適用性及其不足之處。 

4.3.1 軌道運輸責任規範之意義 

就軌道事故而言，不論發生原因是人員疏失、系統本身缺失、或外在因素，「系統

損害」是其共通特性；若為高速鐵路事故，其與飛安事故之死傷人數將不遑多讓。此外，

軌道運輸事故案件發生備受媒體關注，對於軌道運輸形象影響甚鉅，其所涉及損害賠償

金額，對營運機構也將是一項沈重之負擔。 

有關軌道運輸責任主體，經本研究歸納如圖 4.7 所示，在提供軌道運輸服務方面，

有主管機關、零組件供應製造商、工程建設機構及營運機構等；在社會大眾方面，有消

費者（搭乘軌道運輸之旅客）及其他第三人（如遭列車撞傷之非旅客）。就損害賠償之

法律關係而言，可分為兩類，一為與提供軌道運輸服務機構具有契約關係之消費者，另

一為與提供軌道運輸服務機構不具有契約關係之其他第三人。故因軌道運輸事故遭受損

害的被害人，其所能主張損害賠償之法律基礎將有契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綜上所述，可

知建立「軌道運輸責任規範」有兩項重要之意義，一為「建立損害賠償或補償請求制度，

保障社會大眾權益」；二為「規制軌道運輸系統相關機構，促進系統安全」。 

一、 建立損害賠償或補償請求制度，保障社會大眾權益 

對於軌道運輸事故發生後，對於受損害之旅客或非旅客而言，最為重要就是賠償或

補償之請求制度。由於我國過去重大軌道運輸事故，大都發生於台灣鐵路管理局或林務

局等公家機關，因此後續相關賠償案件，均由遭受損害的旅客或非旅客，對運送人（台

灣鐵路管理局、林務局）請求賠償。但目前軌道運輸運送人受到相關法規的保護下，旅

客或非旅客民眾可能無法獲得充分之賠償，甚至在運送人可主張非由於營運機構之過失

者而免責之情況，非旅客民眾恐無法順利獲得救濟。在此情形下，若鑑定為工程建設機

構故意或過失所致，應由受損害的民眾、營運機構或保險公司，直接或代位對工程建設

機構或零組件製造供應商提出賠償請求。 



 

73 

 

 
圖 4.7 軌道運輸責任規範主體關係圖 

由於軌道運輸系統之複雜與特殊性，並非所有之事故均應歸責於營運機構，反而應

建立工程建設機構，針對其故意或過失導致系統瑕疵所致事故損害，負擔賠償責任之機

制。依據我國民法第 191-1 條15及消保法第 7 條16，產品製造人若因其商品之通常使用或

消費，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連帶賠償責任。依據民法第 191-1 條第 2 項

「所稱商品製造人，為商品之生產、製造、加工業者」，因此類推於軌道運輸系統，工

程建設機構應可視為產品製造人之一。參考我國航空法第 92 條17已建立航空器所有人

                                                       

15民法第 191-1 條：「商品製造人因其商品之通常使用或消費所致他人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商

品之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並無欠缺或其損害非因該項欠缺所致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

意者，不在此限。」。 

16消保法第 7 條：「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流通進入市場，或

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理期待之安全性。商品或服務具有危

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理危險之方法。企業經營

者違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連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

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 

17民用航空法第 92 條：「損害之發生，由於航空人員或第三人故意或過失所致者，航空器所有人、承租人

或借用人，對於航空人員或第三人有求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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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公司），對於航空人員或第三人故意或過失所致之損害有求償權。甚至於我國海

商法第 69 條第 16 款18中規定，船舶所有人對於已經注意仍不能發現之「隱有瑕疵」給

予免責，不負賠償責任。現階段雖於軌道相關規範中，未將工程建設機構責任納入規範，

受害人雖可依民法與消保法請求賠償，但本研究仍建議能納入相關規定內。 

我國曾發生重大軌道運輸事故之機關臺鐵局，其工程建設與營運為同一機構，故我

國尚未有單獨對軌道運輸工程建設機構提出求償之案例或判例。但台北大眾捷運系統、

高速鐵路、高雄大眾捷運系統及桃園機場捷運系統等，製造興建與營運各為不同機關，

部分興建製造廠商甚至為國外公司，因此建立此一制度規範，一方面可增加工程建設機

構所應負擔之責任，建立受損害民眾、營運機構或保險公司代位對其賠償之請求權；一

方面亦可提高工程興建品質，減輕營運機構對工程品質確保所需負擔之責任。 

由於我國軌道運輸系統的開放，資金來源由國內外財團合資或外商投資是必然之趨

勢，如何確立各類主體間的責任關係與法律地位；以及如何保障各方的合法權益，又符

合我國外資經營軌道法律制度，則需要主管機關進一步修法因應。 

二、 規制軌道運輸系統相關機構，促進系統安全 

從促進軌道運輸系統發展而論，面對日益嚴苛的軌道運輸責任規範，將使財團再進

行投資興建決策前，不得不將「事故賠償支出」列入成本考量。對工程建設機構而言，

必增加測試評估成本、加強品質管制、產品驗收標準，嚴格篩選淘汰不良產品，於軌道

壽命週期各階段將「安全性」列為首要之考量項目。營運後也將促使營運與工程建設機

構，隨時檢測系統運轉狀態，主動為系統進行維修更換或升級等作業，持續監督系統安

全狀況。此外，工程建設與營運機構，為避免賠償金額過大，必將投保旅客及物品運送

責任保險。因此，可知若有良好之責任規範制度，將有助於大幅提升軌道運輸系統安全。 

軌道運輸系統責任規範之發展，也反應了社會大眾對安全的需求，要求增加「確保

                                                       

18海商法第 69 條：「因下列事由所發生之毀損或滅失，運送人或船舶所有人不負賠償責任：…十六、船舶

雖經注意仍不能發現之隱有瑕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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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的成本支出。但責任規範除賠償旅客與非旅客之損害外，更應重視其「警示」

之功能，確保可預期發生之事故不發生。歐美日等國對於運輸系統相關機構所應負之責

任，已從過失責任逐漸發展成無過失責任，減輕旅客或非旅客所應負之舉證責任，再加

上懲罰性賠償金運用，對消費者保障而言更為增加[吳志光，民 90]。此從消費者保護觀

點而論，固然有其意義，但從促進軌道運輸系統發展角度而言，則有值得深思之處。軌

道運輸畢竟是一個相當複雜系統，雖然「安全」為運送人責無旁貸之責，但在帶給社會

一定之便利性時，事實上必存在一定之危險性，社會大眾有其必須負擔之風險[Bauer, 

1995]。因此如何在「安全」與「責任」取一標準，是主管機關在制訂責任規範時需加

以考量因素。 

4.3.2 軌道運輸責任規範之歸責原則 

對於事故發生後判斷應由誰負賠償責任，即軌道運輸系統責任規範之歸責原則。各

國在產品責任規範發展上，以美國產品責任法為主要參考依據，其中對大眾運輸而言，

最為完整乃屬航空產品責任規範。因此，本研究在探討我國軌道運輸系統責任規範之歸

責內容時，將以美國相關航空與大眾運輸產品責任規範之歸責原則，輔以我國現行法律

規範，論述我國應有之軌道運輸責任規範之歸責原則。以目前軌道運輸系統事故大致可

採取下面三種主要之歸責原則，分別為過失責任、無過失責任、及雇用人責任。 

一、 過失責任 

我國對於「過失」之認定是以合理之「注意義務」為判斷標準19，亦即軌道運輸系

統各階段應具有達到安全標準之注意義務。但另一方面，注意義務應與安全標準成正比，

何況軌道運輸系統屬潛在危險性高之項目，因此軌道運輸系統應盡高度注意義務。若因

「未盡注意義務」之過失行為，係造成發生事故主因，軌道運輸系統便應負擔過失責任。 

軌道運輸系統過失種類，以生命週期角度而言，一般可歸納為：設計過程之疏失、

                                                       

19上字第 2746 號判例：「因過失不法侵害他人之權利者，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過失之有無，應以是否怠

於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為斷者，苟非怠於此種注意，即不得謂之有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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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建設過程之疏失、營運操作過程之疏失、與疏於說明警告之過失等四類業務過失 

[Loumiet, 1995]。目前我國法院對於軌道運輸系統過失責任之推定，則以是否履行注意

義務以及相關安全規範或驗證認證結果為標準，在符合當時科技水準下加以認定，推定

是否成立業務過失20。 

現行鐵路法第 62 條以及大捷法第 46 條係採過失責任推定原則，即若能證明事故之

發生非由於鐵路或大眾捷運機構之過失者，對於人之死亡或傷害，僅酌給卹金或醫療補

助。易言之，營運機構如主張免責，應就本身之無過失，如不可抗力、或因旅客過失、

或其選任之受雇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行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使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不

免發生事故等負舉證責任。 

二、 無過失責任 

所謂無過失責任，即持有或經營某特定具有危險的物品、設施或活動之人，於該物

品、設施或活動具有危險的實現，致侵害他人權益時，應就所生損害負賠償責任，賠償

義務人對該事故的發生是否具有故意或過失在所不問[王澤鑑，民 87]。運輸科技進步使

得消費者在使用運輸科技時，所處環境較以往更為複雜，對消費者危險性明顯提高，致

使消費者的生命、身體與財產將產生嚴重損害之威脅。目前我國在運輸相關法規中，僅

在民用航空法第 89 條21採取無過失責任，要求航空器所有人對不可抗力所生損害亦應負

責，幾乎無免責事由，此較一般無過失責任更為嚴格。 

大眾運輸之營運雖具危險性，但為現代社會經濟活動往來所必須，而對航空運輸公

司要求負起無過失責任，並不是對其不法行為的制裁懲罰，而在於事故發生後「損害」

能合理分配。原因在於航空運輸帶來了危險，因此航空運輸本身應控制這些危險，而且

航空運輸在經營過程已獲得相當之利益，可以以在票價及保險將風險予以分散，避免航

                                                       

20 88 年台上字 3491 號、92 年台上字 6057 號。 

21民用航空法第 89 條：「航空器失事致人死傷，或毀損他人財物時，不論故意或過失，航空器所有人應負損

害賠償責任；其因不可抗力所生之損害，亦應負責。自航空器上落下或投下物品，致生損害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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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器所有人無法負擔賠償金額[王澤鑑，民 71]。 

反觀軌道運輸系統亦具相同性質，本研究認為對於軌道運輸系統事故，特別是高速

鐵路系統，過失責任已不敷現代環境需求，不足以保障旅客或社會大眾之權益，建議對

於軌道運輸系統營運機構宜改為無過失責任，提高營運機構對於運輸安全之要求。但無

過失責任之建立與責任保險制度有著密切之關係，我國鐵路法第63條與大捷法第47條，

均已要求營運機構必須投保責任保險。所以若相關配套措施能建立完善，制訂未依規定

投保責任保險之處罰規定，降低營運機構損害賠償負擔，軌道運輸系統才能承擔無過失

責任。 

三、 雇用人責任 

由於軌道運輸系統事故之發生，往往與軌道運輸系統相關機構員工之疏失有密切相

關，因此將衍生出員工疏失導致事故發生時相關責任之問題。依據民法第 188 條第 1 項

22，對於員工之故意或過失行為導致事故發生，雇用人與行為人應負連帶損害賠償責任。

但軌道運輸事故發生後，後續之損害賠償金額相當龐大，員工通常無法負擔如此龐大損

害賠償，因此為保障社會大眾及旅客權益，縱使事故發生原因全然是員工責任，亦必須

要求營運機構負連帶賠償責任，並依據民法第 188 條第 2 項23規定，法院得令僱用人為

全部或一部之損害賠償，如此對於被害的社會大眾及旅客之損害賠償才具有相當程度的

保障。 

由於營運機構基於用人需要，而雇用員工操作軌道運輸系統，本應對其員工之行為，

負有選用監督之責，且營運機構因雇用員工而獲取利益，自可透過保險將賠償責任予以

                                                       

22民法第 188Ⅰ條：「受僱人因執行職務，不法侵害他人之權利者，由僱用人與行為人連帶負損害賠償責任。

但選任受僱人及監督其職務之執行，已盡相當之注意或縱加以相當之注意而仍不免發生損害者，僱用人

不負賠償責任。」。 

23民法第 188Ⅱ條：「如被害人依前項但書之規定，不能受損害賠償時，法院因其聲請，得斟酌僱用人與被

害人之經濟狀況，令僱用人為全部或一部之損害賠償。僱用人賠償損害時，對於為侵權行為之受僱人，

有求償權。」。 



 

78 

 

分散，減輕損害賠償金額[曾隆興，民 92]。但為確保旅客之安全，建議針對鐵路機構員

工因故意或過失，導致發生重大行車事故時，主管機關得命其停止工作，列車駕駛並得

廢止其執照。 

4.3.3 軌道運輸事故損害賠償之探討 

目前因軌道運輸事故導致身體及財產受損害，被害人得依鐵路法第 62 條或大眾捷

運第 46 條或民法相關規定向營運機構請求損害賠償。軌道運輸相關損害賠償及補助費

發給，則是依據交通部發布之「鐵路行車及其他事故損害賠償暨補助費發給辦法（以下

簡稱鐵賠法）」及「大眾捷運系統行車及其他事故卹金及醫療補助費發給辦法（以下簡

稱捷卹法）」之規定。一般損害賠償應以回復損害發生前之原狀為原則，因此依據民法

加害人負「侵害生命權之財產損失」、「減少勞動能力之財產損失」、「侵害生命權之非財

產損失」、及「物之毀損」等之賠償責任24。但目前若被害人僅依據鐵賠法或捷卹法之主

張，被害人僅可得到後兩者之賠償，其他賠償則需依靠其他救濟途徑。因此，超過法規

內賠償限制項目及賠償限額部分，如被害人仍有損害時，可依民法規定，請求損害賠償。 

一、 現行軌道運輸規範之賠償與補助費金額 

目前我國鐵路法與大捷法，對於旅客之損害賠償略有不同。大捷法第 46 條中僅規

範因行車及其他事故致旅客死亡或傷害，或財物毀損喪失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捷卹

法中未規範對旅客之最高賠償，僅規範非營運機構過失對非旅客之賠償金額。但鐵賠法

中則以明文規定，鐵路機構對旅客或非旅客之最高賠償金額。 

鐵賠法第 3 條規定「因可歸責於鐵路機構之行車或其他事故，致人死亡或傷害者，

除醫療費用由鐵路機構負責支付外，其賠償標準如下:一、受害人死亡者，新臺幣二百五

十萬元；其重傷者，新臺幣一百四十萬元；其非重傷者，最高金額新臺幣四十萬元。二、

受害人能證明其受有更大損害者，得就其實際損害，請求賠償。前項所定標準，不影響

                                                       

24參見民法第 184 條、第 192 條、第 193 條、第 194 條、第 196 條、第 21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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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權人之訴訟請求權。」。 

此外，但若能證明其事故之發生非由於鐵路機構之過失者，依據鐵賠法第4條規定，

對於給恤金或醫藥補助費之賠償，區分「非因受害人之過失所致者」及「因受害人之過

失所致者」，其賠償方式分述如下： 

(1)「非因受害人之過失所致者」其賠償方式為：受害人為旅客：死亡者，最高金

額新臺幣二百五十萬元；重傷者，最高金額新臺幣一百四十萬元；非重傷者，最

高金額新臺幣四十萬元。受害人非旅客者：按旅客之標準減半辦理。 

(2)「因受害人之過失所致者」其賠償方式為：受害人為旅客：死亡者，最高金額

新臺幣十萬元；受傷者，核實補助醫藥費，最高金額不超過新臺幣七萬元。受

害人非旅客者：不予補助。但得按實際情形酌給慰問金；其最高金額不超過新臺

幣五萬元。 

目前捷卹法第 2 條及第 3 條中，僅針對非營運機構過失發生行車及其他事故致非旅

客被害人死亡、傷害之卹金或醫療補助費賠償金額，其標準為：「死亡者，新臺幣四十

萬元；傷害者，依實際發生之必要醫療支出費用為準，其最高金額，重傷者為新臺幣三

十萬元；非重傷者為新臺幣二十萬元。前項事故之發生，係由於被害人過失所致者，得

酌給卹金或醫療補助費，其最高金額新臺幣三萬元；如係出於被害人之故意行為者，不

予給付。」其他如營運機構過失或旅客之損害賠償則未訂立相關賠償金額。 

二、 懲罰性賠償 

被害人為旅客主張軌道運輸系統違反民法或消保法之相關規定，另可據此請求懲罰

性賠償25。懲罰性賠償民法上稱為「慰撫金」26，係指對財產權外之非財產上損害，如

                                                       

25參見民法第 194、195 條、消費者保護法第 51 條。 

26民法第 18 條：「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前項情形，

以法律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得請求損害賠償或慰撫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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精神上損害，給付相當金額以賠償損害[曾隆興，民 86]。「慰撫金」之實施，其目的在

於填補被害人精神上之損失，透過金錢上之滿足，達到慰撫之功能[陳繼堯，民 88]。由

於大眾運輸事故之發生，對於被害人而言，屬突發意外事件，導致被害人或其家屬精神

上受到相當程度的痛苦。因此，消保法第 51 條規定，消費者若能證明損害係因企業經

營者之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者，得請求一至三倍之懲罰性賠償，法院得令加害人給付超

過實際損害之懲罰性損害賠償金，藉以填補被害人或家屬之痛苦。 

鐵路運輸系統發生事故後，被害人所能得到之賠償金額，依據鐵賠法所規定之最高

賠償金額，在目前國民平均所得水準下恐有不足，被害人勢必尋找其他救濟管道，求得

更多之賠償金額。民法侵權行為內其他損害賠償及懲罰性賠償將是被害旅客可請求主張

之救濟途徑，因此營運機構在事故發生後，除將給付損害賠償外，另將面對其他賠償之

求償。此外，我國國民所得日漸升高，且高速鐵路要求服務等級較台鐵為高，所需負擔

之責任應相對較大，「鐵賠法」內之賠償金額，相較航空運輸事故之死亡、受傷之賠償

金額低，建議主管機關應修法刪除辦法內之最高賠償金額，或排除高速鐵路事故之適

用。 

三、 國家賠償 

目前我國軌道安全相關法規、標準、程序、以及行車許可，皆由主管機關核准公布，

但因此衍生若於安全相關標準制訂謬誤或設施管理不當，導致侵害人民自由或權利時相

關責任問題。依憲法第 24 條27及國家賠償法相關規定，包含工程建設機構、營運機構、

以及社會大眾，均可因主管機關故意或過失制訂謬誤規定之侵權行為，請求國家賠償。

另一方面，以目前已行車之台鐵、臺北捷運而言，其所屬單位及員工依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1 項28，均屬公務機關及公務員，因此除上述違法侵害人民權利義務外，若因其公

                                                       

27憲法第 24 條：「凡公務員違法侵害人民之自由或權利者，除依法律受懲戒外，應負刑事及民事責任。被害

人民就其所受損害，並得依法律向國家請求賠償。」 

28國家賠償法第 2條第 1項：「本法所稱公務員者，謂依法令從事於公務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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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公共設施之設置或管理有欠缺29，亦有可能需負擔國家賠償之責。 

4.3.4 軌道運輸責任保險制度之探討 

隨著軌道運輸系統承擔之損害賠償責任將越來越重，為避免賠償責任過大，鐵路法

第 63 條與大捷法第 47 條規定「旅客、物品之運送，依交通部指定金額投保責任險」。

因此，所謂軌道責任保險，係指被保險人因其銷售或提供產品有瑕疵，導致軌道系統發

生事故，而對第三人造成人身死傷或財產損害，依法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而受賠償之請

求時，保險人應負賠償之責。 

故可知事故、責任規範、及保險制度三者有著密切關係，因事故引起之損害賠償，

轉移由保險來負擔，可將損害予以廣泛地分散。因此責任保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將損失

分散，減輕加害人負擔，確保被害人可獲得補償[蘇文斌，民 82]。藉由軌道運輸責任規

範，加重軌道運輸系統相關機構責任，藉以發揮警示機制，提升系統安全性，但也必須

運用責任保險制度，作為「衡平機制」，以兼顧軌道運輸系統安全性、產業、市場三方

面均衡發展，藉此尋求平衡點。 

一、 現行軌道運輸責任保險條款 

目前交通部依據大捷法第 47 條制訂有「大眾捷運系統旅客運送責任保險條款標準

（簡稱捷保條款）」，鐵路運輸則尚未制訂責任保險條款。依據捷保條款，其承保範圍在

於被保險人（營運機構）在保險期間內因故意、過失或不可抗力而發生行車事故及其他

事故，致旅客死亡或身體受傷或財物毀損滅失，依法應負賠償責任時，保險人對受害人

或請求權人負賠償之責（第 1 條）。保險金額為保險單所載保險金額項下之保險金額為

限（第 2 條）。其中「行車事故」指被保險人所有、使用、管理專用動力車輛行駛於專

用路線，致有人受傷，死亡或財物損壞之事故。「其他事故」則指因火災、水災、擠壓

等事故所造成之死傷財損而言（第 7 條第 2 款）。對於除外項目不負賠償責任（第 5 條）。 

                                                       

29國家賠償法第 3 條：「公有公共設施因設置或管理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體或財產受損害者，國家應負

損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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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捷保條款被保險人（營運機構）之義務包括：一般期間負有給付保險費、據實

說明、通知、管理維護等義務（第 9、10、11、12、13 條）；當事故發生後，則負有事

故現場救助義務、協助保險人訴訟義務（第 15、16 條）。保險人於賠償後，得依法行使

代位求償權控訴該第三人（第 20 條）。這裡所謂代位權係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

任之損失發生，而對第三人有損失請求權者，保險人於給付賠償金額後，得代位行使被

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之權利30。因此若非因營運機構過失，而為第三人故意或過

失，而發生行車及其他事故致旅客死傷之賠償，保險公司得代位向此第三人求償。 

相較於其他責任保險，捷保條款對於被害旅客賠償之保障顯見增加，如第 21 條規

定受害人或其他求償權人得於保險金額範圍內，直接向保險人請求給付保險金，並享有

優先受償之權。 

二、 現行責任保險理賠與責任分擔方式之檢討 

現行捷保條款立法目的係著眼於被害旅客基本生活之保障，然而對於非旅客之損失

則不予理賠，如此對於無故遭受軌道運輸系統波及而損失之社會大眾（非旅客），雖可

依鐵賠法或捷恤法請求賠償。但回歸責任保險之宗旨，是在於保障被保險人對於被害第

三人所應負擔之賠償責任，使被害第三人能獲得補償[陳繼堯，民 88]；事實上被害第三

人並非僅有旅客，不應僅限於旅客損失之賠償，對於非因自己故意或過失之事故而遭受

損失之非旅客，亦應納入由責任保險之承保範圍。 

軌道運輸事故一旦發生，事故原因若為系統裝備之問題，因而遭受損失之被害旅客，

可向營運機構及工程建設機構，請求損害賠償。然而一般軌道運輸事故鑑定結果，很難

明確區分係營運機構或工程建設機構該負擔賠償責任。目前營運機構是依法投保「運送

責任保險」，工程建設機構則可能投保「產品責任保險」，故建議於責任保險法條款中要

求兩造保險公司應於事前自行協議責任範圍，如此有助於當事人間賠償責任之提早確定，

使被害人迅速獲得補償。 

                                                       

30參見保險法第 53 條第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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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軌道運輸事故一旦發生，其損害金額往往非常鉅大，民營軌道工程建設或營運

機構，可能因面臨過重之責任負擔而引發財務危機及無法營運之窘境，連帶也將使受害

人求償無門。因此長久而言則應透過立法，在賠償方式上，強調各責任主體間應負連帶

責任，其中工程建設機構之連帶責任，應規範包括上下游料件供應商與承建機構，故建

議將軌道運輸產品責任保險納入軌道運輸強制責任保險範圍，以有效分散軌道運輸產品

責任風險，並貫徹保護旅客之意旨。亦即軌道運輸系統開始營運時，必須強制工程建設

機構提撥一定金額投保產品責任保險，以避免因使用軌道運輸系統產品受到損害之消費

者或營運機構，可順利獲得損害之填補。 

4.4 提升軌道運輸系統安全管制機制之影響分析 

本節將針對軌道運輸系統生命週期相關安全標準及審核流程，進行對於政府影響分

析深入探討，期望透過未來常設之軌道監理機構，能有效約束軌道運輸系統工程建設機

構及營運機構。以系統生命週期為軌道運輸系統的監理主軸，是在系統發展之每一程序

予以監控。此外，監理單位必須在每一程序之認證及驗證工作完成後，才能准許系統進

行次一程序的發展。因此藉由此一原則，可達成對軌道系統發展過程中每一程序的嚴密

監督與控制，一步步地確保系統的健全。 

4.4.1 導入管制軌道運輸系統生命週期各評審點之影響分析 

依據歐盟 EN50126 規範[1999]，可將軌道系統的生命週期分為 14 個程序，如圖 4.8。

其中左側往下移動的過程一般視為系統的發展期，發展期的最後一程序為製造；其後進

入右側往上移動的過程為系統的組合安裝期；至最右側水平方向則是接收後的營運期。 

本研究就此一概念衍生軌道運輸安全規範於生命週期之相關評審時程，如圖 4.6 所

示。一般軌道運輸系統之規劃概念係源起於解決「日益增加之旅運需求」，考量整體運

輸系統運用構想，確定興建軌道運輸系統之需求。因此，軌道運輸系統其壽命作業全程

可分為「概念規劃」、「初步設計」、「興建製造」、「測試評估」、「通車營運」等五個階段

(Phase)，依據現行軌道運輸系統興建程序可歸納為「規劃」、「設計」、「興建」、「履勘」

四個評審點(Milestone)；後續本研究將依此評審階段，針對各面向進行軌道運輸管制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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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之衝擊與影響分析之探討。 

圖 4.8 EN50126 軌道系統生命週期示意圖 

在系統發展過程中，主管機關依據軌道運輸安全規範執行各項作業，監理單位應適

時配合系統發展加以管理。其介入方式可由主管機關自辦，或委由第三方之獨立認證與

驗證公司進行。至於審核時機，本研究建議應從「規劃」、「設計」、「興建」、「履勘」四

個評審點（Milestone），由相關機構對軌道運輸系統各階段工作之結束實施評審，就評

審結果決定是否可以進入次一階段；除了四評審點之外，在系統興建完成，接收進入營

運期之後，亦需依賴監理機制持續對軌道運輸系統進行管控，直到系統汰除為止。 

縣市政府或交通主管機關在經過詳細運輸規劃分析探討後，確定有建設軌道運輸系

統需求時，由相關主管機關依據實際運輸需求，完成建設軌道運輸系統需求文件提送上

級交通主管機關，交通主管機關並在考量預算支應能力及優先次序下進行方案評估，審

查評估通過後，則應核准進行實質規劃設計。 

一、 概念規劃階段 

軌道運輸系統概念規劃之初，應由工程建設機構或營運機構透過委任外包方式交由

工程建設機構，在考量國土空間發展、人文自然地理特性、系統可及性與便利性、以及

與鄰近都市鄉鎮均衡協調發展下，進行詳細路線、場站、系統車輛型式、設施、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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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系統可靠性評估、沿線土地取得等之初步規劃或擇優評估方案之可行性報告與綜

合規劃計畫31，並送行政院審議。 

此階段一般由國家發展委員會會同財政部、行政院主計總處等相關部會依職責審議

交通部提送之軌道建設可行性報告與綜合規劃，此為第一個評審點。經審議完畢並經行

政院核定後，核准始軌道運輸系統建案確定。在系統需求確定階段，系統規劃之主要工

作為系統需求與興建製造案之建立，其目的在確定是否滿足之未來各項運輸需求。本階

段規劃之結果及其方案內容，對軌道運輸系統興建製造的成敗將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交

通部並應先組成專案團隊各軌道運輸主管機關提送計畫內容，進行細部審查。這些審查

作業尚屬目前既有運作方式，故對於政府部門影響不大。 

二、 初步設計階段 

通過規劃評審點，軌道運輸系統進入初步設計階段，此時系統之主要工作為興建製

造案規劃與系統設計。此階段應進行之工作包含系統工程管理規劃、系統型態管理工作

規劃、品質與可靠度工作規劃、測試與評估作業規劃、興建製造規劃與整體後勤支援工

作規劃等，此階段作業之結果，應具體呈現系統興建製造作業之各項工作需求，以及時

程與產品成果要求。因此，此階段必須落實管理與技術同步的要求，由營運機構或工程

建設機構管理單位主導，結合各分工程產品之分包商進行系統興建製造合約的訂定與審

查，以及各項工作計畫的訂定。 

在此階段，最重要的產出項目為確定系統規格、興建工作分解架構與測試與評估計

畫等，未來應經軌道運輸監理單位或獨立驗證認證機構，進行系統設計需求審查，使得

進入興建製造階段。此階段審查作業，對於政府部門之衝擊多屬改變既有審查作業方式，

由交通部移由軌道監理機關或驗證機構進行審查，故影響最大應為必須成立軌道監理機

關或驗證機構，這部分政府必須思考這些機關與機構成立法源、人員與經費來源，及相

                                                       

31目前重大交通計畫交通部雖多採可行性報告及綜合規劃兩階段陳報行政院審議，本研究均將此歸類為概念

規劃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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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行政事務問題。 

三、 興建製造階段 

通過設計評審點，軌道運輸系統進入興建製造階段，在此階段中，除系統興建製造

外，更應執行為系統設計規格驗證與次系統初步設計。此階段之工作包括：針對概念設

計階段所執行之各次系統需求結果，確定各次系統之主要規格特徵與功能，並進行系統

規格驗證。在此階段，除了次系統的功能設計、材料選用與整體測試驗證計畫皆需確定

外，工程建設機構更需以管理與技術同步之作為，落實介面設計相容性之評估與驗證，

並透過整體規劃之測試驗證，以發掘設計弱點，進而據以改善缺點。軌道運輸工程建設

機構應自行執行軌道運輸系統關鍵軟硬體性能審查、系統功能型態稽核及系統興建製造

審查，以確保興建製造之軌道運輸系統可符合主管機關之品質及安全要求。 

此外，此階段之各項系統產品成果全部或一部份完成時，應由軌道運輸監理機構指

定之獨立驗證及認證機構進行逐項審查，通過審查予以確認，以為後續工作的依據。此

階段審查作業，除前述軌道運輸監理與驗證機構設立問題外，由於以往此階段審查多由

軌道運輸主管機關負責，未來必須整體思考主管機關審查定位與軌道監理機關和驗證機

構之權責分工。 

四、 測試評估階段 

當軌道運輸系統或次系統相關重要零組件均執行測試驗證，通過興建評審後，軌道

運輸系統已接近完工階段。此時，軌道運輸營運機構應於此階段配合工程建設機構執行

全系統測試與評估工作，以驗證系統之性能是否符合需求及標準。軌道運輸系統運用先

進高科技技術，獲得與維護成本龐大，因此必須驗證已具備相當之安全性與可靠度，以

及能在一定的嚴苛環境下營運。 

軌道運輸系統測試與評估作業，目的在於軌道運輸系統營運作業發展前，執行相關

之測試與評估項目，並使軌道運輸系統順利通過相關標準，俾便履勘或驗收工作能順利

展開。此外為使我國執行軌道運輸系統測試與評估管理工作時，能夠脈絡一貫且有效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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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完成軌道運輸系統履勘驗証作業達到營運行車標準，主管機關實應於軌道運輸系統

測試與評估前，明訂相關驗證之合格標準規範，確保軌道運輸系統安全，使工程建設機

構與營運機構有法可循。 

測試與評估作業不僅在於通車前執行，在營運過程中仍應持續接受相關測試與評估

作業。由於軌道運輸系統相當龐大，恐無法於通車營運前做好各項安全防護設施，主管

機關也應制訂各階段之測試與評估審核點，要求工程建設機構或營運機構提出相關測試

驗証或量測資料審查，以作為主管機關安全管理決策研判基礎與永續監督管理資料。 

依據鐵路法第 16 條第 2 項及大捷法第 15 條第 4 項，軌道運輸系統全路或一段工程

完竣，應報請交通部派員履勘，經核准後，始得營運。因此，通過「履勘」作業評審，

不僅是軌道運輸通車營運前必備程序，且是軌道運輸系統合於營運安全條件之基本證明。

現階段作業，是由工程建設機構或營運機構執行完畢全系統測試與評估作業完成，並通

過驗證後，報請交通部組成履勘團隊小組進行相關審議作業，軌道運輸工程建設機構及

營運機構應備妥相關測試評估測試文件佐證。履勘團隊除對文件進行審查，另一面更應

對軌道運輸全系統執行部分關鍵性或攸關安全之系統零件，進行實際運轉測試。 

健全此階段審查作業，必須由軌道運輸主管機關制訂各類型測試之安全合格標準與

測試時間、方式、…等關鍵指標；因此政府部門必須針對關鍵性安全測試與評估標準、

行車安全條件等制訂相關規範，以利導入監理與驗證作業時，順利推動。 

五、 通車營運階段 

透過各階段評審程序，以及最後履勘評審查核後，並確認營運機構部分員工均已取

得主管機關核發之執照，由交通部發給軌道運輸系統「營運許可」證書，准許營運機構

通車營運。此階段後全部需依賴完善監理機制持續對軌道運輸系統進行監督管理，直到

系統汰除為止。 

此階段監督項目則應包含確保軌道運輸系統安全與責任所有相關項目，其中有關軌

道運輸機構處罰與懲戒，也可由主管機關制訂相關法規予以規範。本研究建議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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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制訂不定期與定期檢查項目，針對關鍵性安全項目如列車、機電、土建等等，予以抽

驗審核。此外，鐵路機構之員工有關聘僱、訓練、考核、行車紀錄等，也應由監理單位

定期審核。故此階段成功關鍵，在於建立完善營運期間監理制度，對於政府部門影響就

是在於如何建立此一監理制度，對於監理機關與制度對於政府部門之影響課題，將於下

一節繼續討論 

4.4.2 建立軌道運輸監理與驗證機構之影響分析 

軌道系統的運作攸關社會大眾行的安全與經濟活動的發展，因此政府需要以監理的

方式來替民眾保障軌道運輸的安全與有效的運作。軌道監理的功能就是在於確保軌道系

統的運作，符合軌道主管機關對其系統運作的績效值之期許。目前由於我國軌道監理機

構與制度尚未建立，故主管機關執行上則需依據「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路監督實施辦法」

及「大眾捷運系統經營維護與安全監督實施辦法」進行監督。依據上述辦法，主管機關

監督事項包括： 

(1) 管理機構之組織增減資本、租借營業、抵押財產、移轉管理、全部或部分宣告

停業或終止營業。 

(2) 營運狀況、系統狀況、營業盈虧、運輸情形及改進計畫。 

(3) 業務擴充及變更及兼營附屬事業。 

(4) 路線、車輛、建設工程及保安措施。 

(5) 營運業務及運輸設施。 

(6) 客貨運輸費率及聯運運價之核定。 

(7) 財務及會計。 

(8) 聯運業務及聯運設施之使用。 

(9) 其他有關事項。 

未來監督管理制度，本研究建議將系統裝備檢查稽核、場站檢查稽核、裝卸維修器

具檢查稽核、制訂人員資格審查管理、事故鑑定、車輛登記驗證管理等軌道運輸監理相

關業務納入，進一步並能擔任軌道系統相關研發與事故鑑定工作，如此之監督管理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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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算完善，本研究研擬之軌道生命週期與軌道監理制度之相關連性詳如圖 4.9 所示。 

建立軌道運輸監理與驗證作業，對於政府部門而言，本研究認為最大影響在於主管

機關對於相關軌道監理與驗證制度之「知識與經驗不足」，原因在於長久以來我國軌道

系統多仰賴國外進口，且建造同時未積極輔植國內軌道產業，使得我國幾乎無自我建造

完整軌道系統之能力；此外交通主管機關幾乎無建置過獨立監理與驗證制度的政策經驗。

因此，將來面對軌道監理與驗證制度時，恐將必須重新培育人才與學習技術，始能慢慢

累積知識與經驗，打造我國具獨立性、權威性的完整軌道監理與驗證制度。 

另外，交通部對於建立軌道運輸監理與驗證作業，其將面對「人才」與「經費」的

問題。其中「人才」部分係因目前我國軌道運輸系統專業人才多集中於各軌道主管機關，

成立監理單位或驗證機構勢必面臨缺乏專業人員的困境；因此目前交通部必須研議軌道

運輸專業人才培育、調配或轉職等作法，讓目前於臺鐵局、地方捷運局及鐵改局等專業

人才，能夠調撥辦理軌道監理或驗證業務；長遠而言，仍應從大專院校培育具備軌道運

輸系統各領域之專業人才著手。至於「經費」部分，由於不同監理機關與驗證機構設置

方式所需成本經費均不同，但不論是利用何種方式設立，交通及軌道主管機關勢必增加

經費支出，除監理機關與驗證機構之必要人事、廳舍等事務性支出外，尚須土地與營運

管理等費用，另軌道運輸機關還需增加配合監理與驗證作業之成本支出。相關成本支出，

本研究將另於 3.5 節詳細說明討論。 

綜合以上所述，本研究認為軌道專責監理與驗證機構的成立有其必要性；監理專責

機構不僅具備有技術與法律上之專業，在監理事務的執行上需要具有一定程度之公正性，

如此對於軌道監理機制的推動才有其正面的意義，也才能維護軌道運輸系統安全，促進

軌道運輸的永續營運與發展。  



 

 

圖 4.99 軌道生命週

90

週期主要工工作與軌道監理關係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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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軌道運輸監理與驗證機構替選方案評估 

對於軌道運輸監理與驗證機構可能設置之方案，本研究參考專家學者訪談意見以及

國立交通大學運輸研究中心[民 93]研究報告成果後，初步比較從交通部新成立所屬中央

軌道監理機關、地方政府所屬地方軌道主管機關、軌道運輸機構、委外機構辦理、半官

方組織(財團法人)等 5 種可能之機關或單位，執行軌道監理三大類項目的運作結果，其

比較彙整結果如表 4.1 所示。本研究認為在營運監理方面，執行的單位以政府機關、委

外機構和半官方組織較佳，其中委外機構和半官方組織可以兼顧全國性和地方性之需求，

而政府機關則以中央和地方政府相互配合為佳。在安全監理方面，由於監理作業執行上

需要大量的專業技術來輔佐，因此由軌道專業能量具備與否的觀點審視，應以中央機關、

委外機構、半官方組織三者為佳，這三者比較有能力制定一致性的安全標準。而在事故

調查的作業項目上，考量到專業性與經驗、技術的累積性，執行單位以中央機關跟半官

方組織是比較適合的。 

事實上軌道監理相關作業，並非一定由同一機關或機構來執行。部分監理項目如營

運監理，考量的是滿足運輸需求與社會公益性，在各地狀況不一致的情形下，地方軌道

系統的營運監理交由地方政府來執行，或許會比交由中央管制要來的有效。而安全監理

是維護運輸安全的必要手段，而專業技術是有效執行的必備前提，因此中央機關、委外

機構與半官方組織在這方面來說是比較能夠擔任的。 

在事故調查這方面，因為事故的成因中，監理機構也有可能因為監督不力，或是未

盡監理之責而導致事故發生，因此在此情形下監理機構也須負擔部份責任。如果此時監

理機構兼負執行事故調查任務的話，其調查報告的公正性與客觀性有可能遭受到質疑。

就如同現在的台鐵局是採自辦監理的方式，局內的管理階層平日要自行監理整個組織的

運作，發生事故時又以調查委員的身分來執行事故調查的作業，最後的事故調查報告在

公信力上往往難以信服大眾。 

因此，如果執行安全監理與負責事故調查的是不同的機構，這樣就比較能維護鑑定

作業的公信力與客觀性。當然，把監理與事故調查業務交由不同的機構來執行，組織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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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與人力成本上的增加也是需要斟酌的一項重點；另可思考行政院飛航安全調查委員會

轉型成飛航及軌道安全調查委員會或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之可行性，將軌道運輸事故調

查部分，移由該委員會處理，更是可以作為獨立超然的事故調查機關。 

表 4.1 可能執行軌道監理之機構或單位比較分析 

  執行單位 

 

項目 

交通部新成立所屬

中央軌道監理機關 

地方政府所屬軌道

主管機關 

軌道運輸機構 

（自我監理） 

委外機構辦理 

（顧問公司） 

半官方組織 

（財團法人） 

營運監理(班

距、運費、客

服設施與附屬

事業等) 

可制訂全國有統一

標準或規範，但較

不亦符合地方政府

因地制宜管制需求 

可滿足地方政府

因地制宜管制的

需求，但不易於制

訂全國統一標準

或規範 

由於軌道營運機

構將考量利益，恐

非社會效益最佳

之管制方式 

以第三者的角度

可以制定兼顧全

國與地方需求的

管制規範 

以第三者的角度

可以制定兼顧全

國與地方需求的

管制規範 

安全監理

（人、車、路、

規章、安檢執

行） 

可整合各機關軌道

專業能量與人才，

並制訂全國一致性

的監管標準與規範 

軌道專業能量與

人才較不足，且不

易於制訂全國一

致性的監管標準

與規範 

可整合機關內軌

道專業能量，但自

辦安全監理有球

員兼裁判之嫌，另

不利於安全資訊

透明與揭露 

可整合公私部門

軌道專業能量，並

依委辦權責協助

制訂全國一致性

的監管標準與規

範 

可整合公私部門

軌道專業能量，並

依法人設置權責

協助制訂全國一

致性的監管標準

與規範 

事故調查 可整合各機關軌道

專業能量，可獨立

超然調查，政府機

關調查報告公信力

較佳 

軌道專業能量與

人才較不足，難以

對中央所屬軌道

系統進行調查 

可整合機關內軌

道專業能量，但自

辦事故調查有球

員兼裁判之嫌，調

查報告公信力不

佳 

可整合公私部門

軌道專業能量，但

因事故發生具不

確定性，且政府事

務委外需依採購

等法規辦理，故無

法均委託同一機

構，調查經驗較無

法累積傳承 

可整合公私部門

軌道專業能量，並

依法人設置權責

獨立超然進行事

故調查，具半官方

組織調查報告公

信力較佳 

現有運作實例 目前我國並無此官

方組織。但參考日

本的鐵路監理，是

以中央政府國土交

通省鐵道局來進行

主導工作 

臺北與高雄捷運

目前的監理機

關，即是屬於地方

政府的軌道主管

機關 

臺鐵局目前的技

術監理，即是採用

自辦監理的運作

模式 

顧問公司在獨立

驗證與認證制度

中所扮演的認證

授與者的角色，即

有監督被認證者

的監理角色，例如

德國萊因驗證集

團、英商勞氏檢驗

公司 

目前我國並無針

對軌道運輸系監

理或驗證之法人

組織。惟對於車輛

安全驗證，交通部

成立有財團法人

車輛安全審驗中

心，進行車輛審驗

等安全管理相關

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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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軌道監理專責單位之建置，不外乎為政府機關、委外機構或半官方組織

三者。若設置為政府機關，在國家整體軌道建設規劃的執行上較其他兩者為佳，然而中

央和地方政府在監理機制的執行上如何彼此協調配合(中央為主，地方為輔)，尚值得進

一步加以探討。且由於行政組織較其他兩者繁雜，在監理機制運作的效率上，未必會比

其他兩者好，但目前在臺北及高雄捷運系統的監理上，已經有地方交通局及捷運局監理，

而中央採取督導的案例存在。至於其他兩種建置方式，在性質及優缺點上頗為接近。然

而在實際運作上，由於受限於政府採購法規，委託機構辦理監理事務僅能採取委託個案

方式，在公開採購遴選委託機構制度下，無法保證同一類型監理案件都能交由同一委託

單位來執行，如此一來監理的經驗與技術傳承將面臨斷層的問題。而半官方組織（財團

法人）可以長期專注於監理機制之推動，在職權及責任歸屬上將更加明確。然而法人之

建置規模與人力編制，則須交通部再進一步就法制面深入研議。因此，在交通部組織難

以新增軌道監理機關現實考量下，由交通部成立半官方財團法人性質的監理與驗證機構，

應屬現階段較為可行之方式。 

本研究參考現行交通部對於車輛安全驗證，則成立有財團法人車輛安全審驗中心，

進行車輛審驗等安全管理相關業務，該中心為受交通部督導之非營利性民間財團法人。

成立宗旨以研究先進車輛安全法規與管理制度，並協助或配合主管機關提供車輛安全審

驗相關業務服務，健全提昇國內車輛安全管理為目的。故車輛安全審驗中心所扮演之角

色與運作機制，部分類似於本研究認為未來軌道運輸系統監理與驗證之較為可行組織型

態與運作方式，惟現行車輛安全審驗中心不負責車輛監理業務，現行公路運輸監理仍由

公路總局轄下各地監理機關負責。因此未來似可循車輛安全審驗中心成立方式，成立軌

道運輸系統監理與驗證中心財團法人組織，除集合軌道技術專業人力，協助民間投入相

關軌道系統產品之研發，並賦予軌道運輸在人車路方面監理之職責，輔助政府執行軌道

運輸系統監理相關業務。 

另由於軌道運輸系統監理與驗證中心之執行業務大多與交通部業務執掌有關，故未

來建議以交通部為主管機關，並依民法中關於法人相關規範成立。由於交通部依法成立

後該中心後，其將具有獨立人格，並依法規行使相關權利及負擔義務。為利於軌道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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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監理與驗證中心執行相關業務，後續建議交通部應於鐵路法及大捷法授予該中心執

行軌道安全基準及修訂相關技術規範之職責，並賦予辦理軌道監理相關法源基礎與依據，

以及審查軌道運輸工程與營運機構通過與否准駁之權力。 

此外，不管是由哪種機關肩負鐵路監理之責，中央政府仍擔有維護鐵路運作安全的

原始責任。因此交通部仍舊執掌國家軌道運輸的政策規劃，並以政府代表的身份，授權

監理機關執行監理業務並督導審核之。另外交通部可以以更積極的態度，制訂年度行車

安全目標，要求監理機關與軌道機構達成，同時針對鐵路安全相關法令有不足或是不完

善之處，亦應研擬修正後的法律條文進行修法作業。 

4.6 推動軌道運輸安全管制之成本效益評估 

一般在運輸安全政策的成本效益評估中，面臨到肇事成本估算的議題。所謂肇事成

本(Accident Costs)為交通運具因為撞擊、意外、事故等而衍生的損失成本，其中可分為

受傷、死亡事件以及財物損失。交通運輸建設計畫的主要效益項目之一即為提高交通安

全，降低肇事意外次數或減少肇事成本；因此評估肇事成本的節省效益時，大致分成運

輸安全政策對肇事率的影響、減少事故發生後節省的肇事成本、以及減少事故發生後節

省的社會成本等面向加以探討。 

交通事故可說是交通運輸過程中少數不可預測的意外事件，如何衡量這些意外事故

的風險機率以及如何記錄這些意外事故的嚴重程度是評估交通安全效益的關鍵之一。而

一旦肇事意外事故發生後，如何衡量肇事意外的影響範圍，並且將肇事意外的影響加以

貨幣化則是評估交通安全效益時的另一重要關鍵。 

本節本研究依前一小節所探討之結論，以交通部建置半官方之「軌道監理暨驗證機

構」之假設條件，進行成本效益分析，評量建置軌道監理暨驗證機構所需耗費之資源成

本與相對可創造之經濟效益，作為政策影響評估成本效益之示範案例，並作為政策決策

之參考。以下將分別就可量化的定量與不可量化的定性等面向，綜合加以探討。其中定

量資料部份，將参考交通部所相關計畫之財務預估數據，計算其成本效益現金流量表、

淨現值、益本比及內部報酬率等為指標，藉以評估政策之經濟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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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以目前市場及技術分析之結果，推估後續成本效益之推估。 

4.6.1 基本假設 

在成本效益分析中，經濟效益分析乃以計畫所能創造整體社會之效益為衡量基礎；

而財務效益分析則以營運之觀點評估投資盈餘或虧損，而盈餘大小主要取決於使用者多

寡及費率高低，以交通運輸為例，其票箱收入再加上如廣告、店面租賃、資產收入、附

屬事業收入及聯合開發收入等之其他營業收入，均合稱為營運收入。 

雖然財務與經濟效益分析均採成本效益之定量分析方法，同時亦均追求投資計畫之

利潤極大化，但此兩種分析方法在定義成本與效益之內涵上有些差異，例如財務效益分

析可從不同參與者角度分析財務之報酬率，如以民間投資者觀點、政府觀點等來分析其

所關心的報酬率指標；經濟效益分析則從社會整體之觀點，估計該計畫對整體國民經濟

或整個社會可產生之效益；另估算淨收入之差異，財務效益分析乃估算計畫參與者產生

之財務淨效益，而經濟效益分析是估算計畫之社會淨效益。 

總而言之，經濟效益分析乃針對社會效益與社會成本之觀點進行，而財務效益分析

主要係針對營運收支而言，故其評估項目依計畫性質有顯著的差異，如成本效益只是在

部門間移轉時，則不應納入經濟效益分析中，若以交通建設為例，政府興建高速公路後，

可能使鐵路載運量轉至公路運輸，對公路而言是一種收益，應納入財務效益分析，但此

運量僅是部門間移轉，並未增加社會實質利益，不應計入經濟效益分析中考量。綜此，

本研究針對成本效益評估基本参數假設如下: 

一、 評估基期  

本研究之各項效益及財務評估均以民國 105 年物價和指數為基期，各年期

工程成本之估算皆以加計物價上漲率估算。 

二、 評估期間  

本研究之評估期間(含機關行政作業籌備期及營運期 30 年，茲將各階段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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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分述如下： 

(1) 機關行政作業籌備期：以一般機關研議規劃與立法作業約需 3 年，辦公廳舍興

建、人員招募與其餘行政作業籌備約需 3 年計算。 

(2) 營運期間：預估為完成行政籌備期後第 6 年起計 30 年。 

三、 通貨膨脹上漲率：參考行政院核定之「國家發展計畫(102 至 105 年)」及行政

院主計處公布之近五年(100~104 年)消費者物價指數平均漲幅，本案假設物價上

漲率為 1.5%。 

四、 折舊:為合理計算成本應將折舊列入費用計算，折舊可依設備之耐用年限按直線

法提列，並配合於規劃年期投入增置測試設備及重置設施。 

五、 折現率:公共建設計畫之社會折現率的選擇，常引用政府借款利率、社會機會成

本率、同類活動民營企業內部報酬率等，依據「公共建設計畫經濟效益評估及

財務計畫作業手冊」，社會折現率可參酌中長期公債平均殖利率訂定之。104 年

政府推出之長期公債利率約為 1.97%～2.19%（20～30 年期公債），故本案基於

保守計算，假設社會折現率為 3.0%，用以計算經濟淨現值及經濟益本比。 

4.6.2 經濟成本分析 

一般政府機關進行成本效益分析中之經濟性成本探討，係指公共建設計畫之成本投

入，包括直接成本和社會成本(間接成本)。但因經濟體系中各部門或各地區共享經濟的

聯鎖效果，當某一部門或地區實行一項投資計畫，可能造成另一部門或地區遭到不利之

影響，一般亦應將此種不利影響效果應計入成本中。 

在經濟性成本中，有一部份可透過市場價值評估法等予以數量化，並且有共同的單

位能予以衡量，可量化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社會成本；有一部份則無法用數量來表示，

或即使可以數量化，也缺乏共同衡量的單位，在經濟效益分析過程中僅以文字說明而不

予估算。意即可量化成本係以辦公廳舍規劃、設計、建設經費及營運維修與重增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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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概估基礎；而不可量化成本的評估，例如公共建設施工期間對周邊生活環境品質降

低的損害成本，此類型成本則將以定性分析方式說明。 

由於我國軌道運輸除臺灣鐵路管理局屬中央交通部直接管理外，其餘如臺北、高雄

及桃園等捷運公司均隸屬由地方管理。而本研究建議之軌道監理機關規劃應直接隸屬交

通部，故經濟成本將依交通部規劃之設置方式推估成本。由於目前交通部已在研議設置

軌道技術研究暨驗證中心，故此部分成本將參採交通部提出之「軌道技術研究暨驗證中

心設置可行性暨綜合規劃」報告[交通部，民 105]，進行成本之設定與估算如表 4.2 所示。 

一、 興建與設備經費 

 依據交通部提出之軌道技術研究暨驗證中心設置經費成本為 41.66 億元；

主要包括規劃設計作業費、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直接與間接工程成本等。 

二、 營運經費 

(1) 人事成本 

依據交通部規劃，監理機構與驗證中心主要人事費用來自行政管理員及直

接業務人員之薪給，預估以籌備期需求人力約 25 人，完成籌備期後中期約 95

人，以及長期視業務成長逐步調整至 140 人。年度人事成本除短期(籌備期)人

事均以資深員考量，平均薪資約每人新台幣 121.7 萬元外，其餘各期平均薪資約

每人新台幣 96 萬元，每年費用隨薪資成長率 2% 逐年調升。 

(2) 土地租金 

本項費用以公告地價按年息 3%、租金上漲率以 3 年 5%估列，預估一年租

金約 165 萬 4 仟元。 

(3) 營運業務配合費用 

包括執行委辦案件工作時所需直接薪資費用如交通差旅費、專業責任保險、

委辦及試驗等費用，預估籌備期一年配合費用約 240 萬餘元，籌備期後一年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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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費用約 490 萬餘元。 

(4) 維護管理費用 

包括未在直接薪資項下開支之辦公室費用、水電費用、郵電費用、檢測工

廠、試驗室機電設備及傢俱等費用，預估籌備期一年管理費用約 600 萬餘元，

籌備期後一年管理費用約 1900 萬餘元。 

三、 重增置成本 

於評估期間，因部分機電設備、空調工程、外牆、管線等設施零件老舊而

須汰換更新，主結構工程、機電設備工程以及裝修設備工程之耐用年數分別為

20 年、15 年及 5 年，重增置比例 20%，且重增置成本依照興建成本乘以當年

度之通貨膨脹上漲率估算，預估重增置金額估計約 6.39 億元。 

4.6.3 經濟效益分析 

一般經濟效益係指政府投入預算或建設後，為整體社會產生之效益，可包含直接效

益與社會效益(間接效益)，另涵蓋可量化和不可量化之經濟效益。以本研究軌道監理機

構係以提升國內軌道運輸安全為核心目標，期透過設置軌道監理與驗證機構，強化安全

監管、專業人員管控及產業技術發展等，分別就可量化和不可量化之效益進行探討。 

一、可量化效益 

本研究以交通運輸研究[陳雅琴等，民 98]出版之「交通建設計畫經濟效益評估作業

之研究」報告中對於軌道運輸之肇事率參數設定：鐵路行車肇事率為 0.0140  件/百萬延

人公里，肇事死亡率 0.0063  人/百萬延人公里，肇事受傷率 0.0081  人/百萬延人公里。

捷運行車肇事率為 0.0017  件/百萬延人公里，肇事傷亡率 0.0006  人/百萬延人公里，為

參考數據。另因高雄捷運公司非屬行政機構，而桃園捷運公司營運不到一年，故涉及死

傷與損失賠償部分之金額僅採計臺鐵局與台北捷運公司。本研究預估建置軌道監理機構

可量化之效益項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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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軌道監理與驗證中心營運成本估算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當年度幣值) 

年期 人事費用 用地租金 配合費用 管理費用 合計 105 年現值

籌備期第 1 年 31,649  0 2,403 6,013 40,065  38,898 

籌備期第 2 年 32,282  0 2,453 6,134 40,869  38,523 

籌備期第 3 年 32,928  0 2,500 6,256 41,684  38,147 

籌備期第 4 年 33,586  0 2,551 6,381 42,518  37,777 

籌備期第 5 年 34,258  0 2,602 6,509 43,369  37,410 

籌備期第 6 年 34,943  0 2,654 6,639 44,236  37,047 

營運第 1 年 99,632  1,654 49,317 18,930 169,533  137,846 

營運第 2 年 106,432  1,654 50,474 20,222 178,782  141,132 

營運第 3 年 113,464  1,736 51,660 21,558 188,418  144,407 

營運第 4 年 120,734  1,736 52,872 22,939 198,281  147,540 

營運第 5 年 128,250  1,736 54,002 24,368 208,356  150,521 

營運第 6 年 136,019  1,823 55,270 25,844 218,956  153,571 

營運第 7 年 144,047  1,823 56,571 27,369 229,810  156,489 

營運第 8 年 152,342  1,823 57,902 28,945 241,012  159,337 

營運第 9 年 160,909  1,914 59,149 30,573 252,545  162,099 

營運第 10 年 169,760  1,914 60,540 32,254 264,468  164,808 

營運第 11 年 178,900  1,914 61,969 33,991 276,774  167,453 

營運第 12 年 184,885  2,010 63,431 35,128 285,454  167,674 

營運第 13 年 191,037  2,010 64,930 36,297 294,274  167,820 

營運第 14 年 197,361  2,010 66,466 37,499 303,336  167,950 

營運第 15 年 203,862  2,111 67,913 38,734 312,620  168,049 

營運第 16 年 210,544  2,111 69,522 40,003 322,180  168,143 

營運第 17 年 217,412  2,111 71,172 41,308 332,003  168,223 

營運第 18 年 224,470  2,216 72,865 42,649 342,200  168,340 

營運第 19 年 231,722  2,216 74,598 44,027 352,563  168,386 

營運第 20 年 239,177  2,216 76,374 45,444 363,211  168,419 

營運第 21 年 246,836  2,327 78,196 46,899 374,258  168,487 

營運第 22 年 251,773  2,327 80,066 47,837 382,003  166,965 

營運第 23 年 256,808  2,327 81,985 48,794 389,914  165,459 

營運第 24 年 261,945  2,443 83,951 49,770 398,109  164,016 

營運第 25 年 267,184  2,443 85,962 50,765 406,354  162,536 

營運第 26 年 272,527  2,443 88,169 51,780 414,919  161,128 

營運第 27 年 277,978  2,566 90,294 52,816 423,654  159,729 

營運第 28 年 283,537  2,566 92,476 53,872 432,451  158,296 

營運第 29 年 289,208  2,566 94,715 54,950 441,439  156,880 

營運第 30 年 294,992  2,694 97,008 56,048 450,742  155,521 

總計 6,313,393  63,440 2,124,982 1,199,545 9,701,360  5,045,026 

資料來源：[交通部，民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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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內產值增加效益(間接效益) 

依據交通部[民 105]推估投入推動軌道監理與驗證業務，我國軌道產業第 10 年

後將可提高國產佔比至約 75％，大約提高國內產值約 428.74 億元，平均每年可提升

42.87 億元；20 年後約提升產值至 109.83 億元；30 年後約提升產值至 133.88 億元。 

(二) 降低死傷社會成本 

  由交通部運研所肇事率參數推估臺鐵局每年平均死亡 61.8人，受傷 79.4人；

台北捷運公司平均每年死亡 1.632 人、受傷 1.088 人；本研究據此進行下列估算，並

假設以 20 年後零傷亡為目標，故以每年死傷人數降低 5％進行估算。 

目前由於對於死傷之社會成本並無統一計算方式，故本研究以鐵賠法中之死傷

賠償金額，其中死亡賠償 250 萬元、重傷 140 萬元、輕傷 40 萬元作為社會成本進行

估算。其中並以 40%屬於建置軌道監理與驗證機構所提供效益進行估算，而受傷人

數中則平均 6 成屬重傷、4 成屬輕傷進行經費估算。 

(三) 降低事故損失與賠償金額 

本研究以臺鐵局近五年(101~105)決算書內站務、工務、電務、機務及行車等

各項賠償與損失費用，包括災害損失、貨車事故處理費、行車事故賠償費、平交道

事故慰問金、列車事故搶修清理費等，平均每年約 675.6 萬元。本研究假設以 20 年

後降低 75%為目標，並以 40%屬於建置軌道監理與驗證機構所提供效益進行估算。 

另依據台北捷運公司近五年決算書內運輸成本所提報損失及賠償費用，包括運

輸及搬運損失、非旅客與旅客醫療補助、賠償及撫卹金等，平均每年損失 17.4 萬元，

賠償 410 萬元。 

二、不可量化效益 

(一) 提高民眾對於軌道運輸系統安全的信心：由於我國軌道監理業務係由營運機構

自主管理為主，各軌道機構間系統安全標準及監管作為並無統一標準，未來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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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由軌道技術研究暨驗證中心作為第三方獨立單位，進行軌道運輸系統之監理，

將可大幅提升我國軌道運輸系統安全，降低事故發生之風險，讓社會大眾更為

安心搭乘軌道運輸系統。 

(二) 提升國內軌道專業人才素質與技術交流：目前軌道專業人才與技術並無固定管

道或平台，提供臺鐵、高鐵或捷運等技術與人才之交流，未來設置軌道技術研

究暨驗證中心後，將有專門機構辦理軌道運輸專業人員技能訓練、檢定等作業，

並可提供作為各軌道機關之技術與人才交流平台，有助於增進軌道運輸系統整

體系統安全。 

(三) 強化我國軌道相關產業能量：軌道運輸涉及之產業包括機電、營建、服務等，

未來軌道技術研究暨驗證中心之成立後，若能整合產業能量，共同協助內各軌

道相關產業發展，促進我國軌道相關技術之提升；同時有利軌道產業聚落的形

成，發展知識經濟、吸引技術人才。 

(四) 促使我國軌道產業向海外輸出：我國軌道相關產品，若能透過國內自行驗證符

合國際標準及規格後，將可協助國內業者拓展經貿開闢海外工程市場等，俾利

我國軌道工業產品設備之海外市場開發，發揮經濟貿易之綜效。 

(五) 引導軌道運輸系統精進升級：目前內幾乎無探討軌道運輸系統使用壽期年限之

議題，但未來成軌道監理制度後，將可透過智慧化及科技化，檢測各軌道運輸

系統，適時進行汰舊更新作業，提升軌道運輸安全可靠度。 

4.6.4 成本效益評估結果 

本研究分別估算前述各項成本及效益後，其中效益部分僅採計可量化部分，以籌備

期 6 年，營運期 30 年，依下列成本效益指標公式進行金額估算： 

一、 經濟淨現值(Net Present Value, NPV) 

NPV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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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Rt表示第 t 年之產出效益 

Ct表示第 t 年之投入成本 

i 表示社會折現率 

t 表示建設及營運年期 

n 為評估期間 

二、 經濟內部報酬率(Internal Rate of Return, IRR) 

1⁄ 0 

其中     Rt表示第 t 年之產出效益 

Ct表示第 t 年之投入成本 

r 表示經濟內部報酬率 

t 表示建設及營運年期 

n 為評估期間 

三、 經濟益本比(Benfit-Cost Ration, B/C) 

B/C ∑ 1⁄ /∑ 1⁄  

其中     B 表示產出效益總額 

C 表示投入成本總額 

Rt表示第 t 年之產出效益 

Ct表示第 t 年之投入成本 

r 表示經濟內部報酬率 

t 表示建設及營運年期 

n 為評估期間 

經透過上式估算公式計算後，各成本效益以 105 年現值結果如表 4.3，推估各分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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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成本效益於表 4.4。其中總效益現值約 122.65 億元、總成本現值約為 91.18 億元，本

研究估算軌道監理與驗證機構淨效益約為 31.48 億元，內部報酬率為 2.66%，益本比為

1.35；結果顯示軌道監理與驗證中心政府具有投資價值。 

表 4.3 可量化成本效益估算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05 年現值金額 

成本 

興建成本 3,707,440 
營運成本 5,045,026 
重增置成本 365,342 

成本總計 9,117,807 

效益 
提升國內產值 11,348,985 
降低死傷人數效益 885,986 
降低損失賠償效益 30,658 

效益總計 12,265,630 

淨效益 3,147,822 

內部報酬率 2.66% 

B/C 益本比 1.35 

但從結果也看出效益主要來自於外部效益，也就是提升國內產值部分，對於安全內

部效益包括降低死傷人數效益及降低損失賠償效益等相對較低，這也是安全政策進行成

本效益評估時，需要加以特別考量之處，關於這部分本研究將於第六章再進行詳細討論。

另外由於本節假設條件為交通部投資成立半官方之「軌道監理暨驗證機構」為假設條件，

但未來若並改由其他方式成立該機構，原則上成本效益部分，則必須重新檢視及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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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軌道監理與驗證中心成本效益估算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當年度幣值) 

年期 
成本 效益 

合計 
105 年 

現值 
興建成本 營運 

成本 

重增置

成本 

增加國內

產值 

降低死傷人

數效益 

降低損失賠

償效益 

籌備期第 1 年 32,490  40,065      -72,555 -70,442 

籌備期第 2 年 77,380  40,869      -118,249 -111,461 

籌備期第 3 年 1,177,714  41,684      -1,219,398 -1,115,922 

籌備期第 4 年 1,637,300  42,518      -1,679,818 -1,492,497 

籌備期第 5 年 1,240,960  43,369      -1,284,329 -1,107,873 

籌備期第 6 年  44,236   -44,236 -37,047 

營運第 1 年  169,533  0 0 0 0  -169,533 -137,846 

營運第 2 年  178,782  0 58,020 3774.45 165  -116,822 -92,220 

營運第 3 年  188,418  0 122,180 7329.03 331  -58,578 -44,895 

營運第 4 年  198,281  0 193,150 10673.34 496  6,039 4,493 

營運第 5 年  208,356  177,270 271,470 13816.62 662  -99,678 -72,009 

營運第 6 年  218,956  0 357,960 16767.75 827  156,599 109,835 

營運第 7 年  229,810  0 453,120 19535.24 993  243,838 166,042 

營運第 8 年  241,012  0 557,920 22127.30 1,158  340,193 224,908 

營運第 9 年  252,545  0 673,130 24551.78 1,324  446,460 286,566 

營運第 10 年  264,468  0 799,710 26816.27 1,489  563,547 351,184 

營運第 11 年  276,774  0 815,690 28928.01 1,655  569,499 344,556 

營運第 12 年  285,454  0 832,000 30894.00 1,820  579,260 340,254 

營運第 13 年  294,274  0 848,650 32720.91 1,985  589,082 335,945 

營運第 14 年  303,336  0 865,650 34415.20 2,151  598,880 331,585 

營運第 15 年  312,620  308,290 882,950 35983.03 2,316  300,339 161,447 

營運第 16 年  322,180  0 900,630 37430.34 2,482  618,362 322,719 

營運第 17 年  332,003  0 918,630 38762.81 2,647  628,037 318,221 

營運第 18 年  342,200  0 936,970 39985.91 2,813  637,569 313,641 

營運第 19 年  352,563  0 955,750 41104.87 2,978  647,270 309,140 

營運第 20 年  363,211  154,320 974,810 42124.74 3,144  502,547 233,029 

營運第 21 年  374,258  0 994,350 43050.32 3,309  666,451 300,029 

營運第 22 年  382,003  0 1,014,210 41796.43 3,309  677,312 296,038 

營運第 23 年  389,914  0 1,034,490 40579.05 3,309  688,464 292,147 

營運第 24 年  398,109  0 1,055,210 39397.14 3,309  699,807 288,311 

營運第 25 年  406,354  0 1,076,310 38249.65 3,309  711,515 284,597 

營運第 26 年  414,919  0 1,097,810 37135.58 3,309  723,336 280,898 

營運第 27 年  423,654  0 1,119,810 36053.96 3,309  735,519 277,310 

營運第 28 年  432,451  0 1,142,160 35003.85 3,309  748,022 273,810 

營運第 29 年  441,439  0 1,165,050 33984.32 3,309  760,904 270,413 

營運第 30 年  450,742  0 1,188,330 32994.48 3,309  773,891 267,018 

總計 4,165,844  9,701,360  639,880 23,306,120 885986.4023 64,526  9,749,548 2,70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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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推動運輸安全管制後之衝擊評估分析-以推動優

質企業認證及管理制度為例 

為因應國際貿易發展趨勢，世界各國持續推動貿易通關便捷化等措施，以簡化貿易

通關程序，消除各種貿易行政之障礙，以加速貨物流通運輸。惟隨著全球恐怖攻擊事件

頻頻發生，國際上對於貿易安全的議題逐漸受到關注，世界各國政府一致認為貨物除強

調快速便捷外，並應重視其安全性[Closs & McGarrel, 2004; Spekman & Davis, 2004]；據

Fischer and Green[2004]調查超過 80％企業 CEO 認為 911 恐怖攻擊發生後更加重視供應

鏈安全。但不安定的社會環境、恐怖分子的威脅、高額的保險費用、以及科技的快速發

展，都是影響貿易物流安全的主要因素，紛紛認為未來貿易便捷必須建構在貿易安全基

礎上，因此相關國際經貿組織及歐美等先進國家已採行更為嚴格的貿易安全管制措施

[Spekman & Davis, 2004; William et al., 2008; Aigner, 2010]。 

今日國際對於「供應鏈安全」發展新趨勢，也為我國貿易及關務行政之相關政策，

帶來新的啟示與變革，行政院自 99 年起制訂「優質企業認證及管理辦法」，宣示我國將

依循國際組織對於 AEO 驗證標準，於臺灣開始推行 AEO 驗證。由此顯見從國際社會到

各國政府機關，乃至於各供應鏈相關廠商，都相當重視供應鏈安全的問題。爰此，本章

節將以優質企業認證及管理辦法為範例，針對推動該政策於產業部門之衝擊進行分析與

評估，俾利作為後續政策推動之參考。 

5.1 國際間推動供應鏈安全管制制度趨勢與影響 

在美國發生「911」恐怖攻擊事件後，美國聯邦政府開始加速進行貿易安全保障措

施，並積極採取對策[Sheu, 2006]，一方面從國內建立安全機制，包括 Customs-trade 

Partnership Against Terrorism (C-TPAT)、Container Security Initiative (CSI)及 24-Hour 

Advanced Vessel Manifest Rule (i.e., 24-hour Rule)等相關安全規範[Laden, 2007]；另一方

面則透過國際經貿組織，促進全球各貿易國重視並推動國際物流安全 [Thibault et al., 

2006; William et al., 2008; Yang and Wei, 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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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關務組織(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 簡稱 WCO)於 2005 年 6 月通過「全球貿

易安全與便捷標準架構」(WCO SAFE)，提供世界各國進行貿易體制改革之參考，以促

進貿易安全[WCO, 2005]。WCO SAFE 內容有一重要建議，就是要求海關與業者建立夥

伴關係，對符合守法及安全供應鏈標準之業者賦予 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 (簡稱

AEO)資格31，並給予通關便捷之利益。 

目前全球各貿易國均在 WCO SAFE 架構下，強化貿易便捷與安全合作[Banomyong, 

2007]。歐盟於 2008 年開始實施 AEO 認證作業，並開始與美國洽談 AEO 與 C-TPAT 相

互承認機制。所以包括臺灣在內的亞洲主要貿易國家(如新加坡、韓國、日本)也紛紛跟

進，提出相關供應鏈安全規定，顯見供應鏈安全逐漸受到世界各國重視[Laden, 2007; 

Whipple et al., 2009]。 

AEO 安全供應鏈的基本觀點乃是供應鏈上的各業者若都是能符合 AEO 認證的廠商，

則可認定其貨物於整條供應鏈上是安全的 [Spekman & Davis, 2004; Gellert, 2011; 

Cagliano et al., 2012]。換言之，AEO 的認證，可讓政府有效區隔出從事貨物跨國運送業

者之風險水準，達成供應鏈便捷與安全雙重目標[Gutiérrez et al., 2007; Fletcher, 2007; 

William, 2009]。但推動 AEO 供應鏈安全認證政策成功與否，除政府制訂相關政策法規

外，最重要的還是需要供應鏈上各企業之支持與配合[Altemöller, 2011; Gellert，2011]。

因此，為利於政策推動與執行，有必要真正瞭解廠商對於供應鏈安全管制政策之看法，

並評估此政策對於產業之衝擊與影響。 

過去許多研究都著重在安全供應鏈成本和政策方面研究，卻很少探討此政策制度對

於企業之衝擊，以及企業本身能力是否能達到供應鏈安全之認證條件[Russell & Saldanha, 

2003; Closs & McGarrel, 2004; Hale & Moberg, 2005; Autry & Bobbitt, 2008]。但企業本身

                                                 

31指凡從事與貨物之國際運送有關業務，遵守 WCO或等同之供應鏈安全標準，並獲得國家海關當局或其代

表人承認者；包含製造業者、進口人、出口人、報關行、承攬業者、併裝業者、中繼運送人、港口、機

場、貨車業、整合運送業者、倉儲業者、經銷商等國際物流供應鏈各環節之關係人，均可經由認證成為

優質企業 AEO(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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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卻是 AEO 認證制度能否成功推行最重要的條件之一，也是此政策對企業影響最

大的因素。因此，為瞭解優質企業驗證制度對廠商之影響，本研究嘗試發展一套量測廠

商達成 AEO 驗證之能力模式，並以臺灣企業為實證研究，藉由實際調查結果，瞭解企

業對於 AEO 驗證項目認知之反應，探討企業執行安全驗證項目之執行能力，藉以評估

此管制政策對於企業衝擊與影響。 

5.1.1 我國推動供應鏈安全管制與優質企業認證制度簡介 

臺灣在 2010 年開始推動優質企業認證制度，依據「優質企業認證及管理辦法」，對

於「優質企業」是指經海關認證合格之供應鏈業者；優質企業分為「一般優質企業(General 

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簡稱 AEOG)」及「安全認證優質企業(Security and Safety 

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簡稱 AEOS)」。另依據該辦法通過優質企業認證之廠商

區分為「AEOG」與「AEOS」，其申請條件簡述如下： 

一、「AEOG」申請條件： 

(一) 成立三年以上，最近三年平均每年進、出口實績總額達一百萬美元以上。 

(二) 無積欠已確定之稅費及罰鍰；經處分未確定之稅費或罰鍰已提供相當擔

保。 

(三) 進、出口作業流程及財務資料均建置於資訊系統，並留存可供事後查證之

稽核紀錄。 

(四) 已辦理與海關連線申報；或其委託之報關業者已與海關連線申報。 

二、「AEOS」申請條件如下，但不同產業類型仍有其個別條件規範： 

(一) 證明具債務償付能力或最近三年無債信不良紀錄。 

(二) 最近三年無重大違章紀錄。 

(三) 無積欠已確定之稅費及罰鍰；經處分未確定之稅費或罰鍰已提供相當擔保。

但處分機關不接受擔保者，不在此限。 

(四) 符合優質企業安全審查項目及驗證基準。 

(五) 作業流程及財務資料均建置於資訊系統，並留存可供事後查證之稽核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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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 

這項安全管制制度原係朝向企業先通過 AEOG 的認證後，再申請 AEOS 的認證，

但目前制度已修正為企業可以直接申請「AEOS」之認證。在優惠措施方面，AEOS 除

享有海關給予 AEOG 的優惠外，進出口的貨物尚可享最低的查驗比率。出口貨物如被抽

中查驗，海關可改為免驗或優先檢查；進口貨物被抽中查驗者，則適用簡易查驗規定，

並可優先查驗。 

在 100年 11月時臺灣已有 315家廠商完成AEOG認證，但只有 63家廠商完成AEOS

認證，但目前(106 年 1 月)已有 355 家業者完成 AEOS 認證，341 家廠商完成 AEOG 認

證，相較起來 AEOS 認成長幅度極大，但此一制度對企業之衝擊，以及企業本身能力能

否通過驗證，是本研究所想要探討的議題。因此，本研究將透過瞭解廠商對於 AEOS 認

證項目看法與的困難，以及量測廠商能達成驗證的能力，檢討 AEOS 驗證項目與提出改

善後續驗證制度之建議。同時本研究將探討現行 AEOS 驗證制度下，哪些項目是廠商不

容易通過驗證，討論這些項目對於廠商的難易程度，以提供政府後續政策推動之參考。 

5.2 優質企業認證制度對企業衝擊評估方法之設計 

為探討廠商對於臺灣海關所規定各項驗證項目可以符合要求及通過驗證之能力，本

研究將利用一套能夠量測廠商符合每項驗證項目之能力，並能區別廠商能力高低與驗證

項目的難易程度。因此，我們將臺灣 AEOS 的驗證項目，當作是一份測驗廠商是否符合

AEOS 的試題，並且由廠商填答問卷回答。 

目前臺灣海關雖已制訂 AEOS 必須符合之驗證項目與要求，然而對大部份廠商而言，

AEOS 驗證制度是一種新制度，直接運用官方驗證規定文字作為本研究問卷內容，容易

使填答之廠商不清楚文字意涵，且驗證項目共計 14 大類高達 220 項安全規範，所以本

研究重新檢視驗證項目，設計一套適合量測廠商符合 AEOS 驗證能力，以及分析此一制

度對廠商影響之問卷。 

5.2.1 企業符合優質企業認證能力之評估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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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廠商必須符合 AEO 認證項目在能達成認證基本要求。因此，AEO 驗證項目

就如同考試題目一樣，廠商必須通過驗證項目的考試，才能成為 AEO 認證的公司。一

般來說，公司是否可以通過 AEO 驗證，取決於它本身可以提供的安全程度，以及要達

成驗證項目的困難程度。故本研究稱這種程度，若在公司則稱為“公司能力”，驗證項目

的難度水準則稱為“項目難度”。 

本研究將設計一套研究方法，藉以瞭解政策對於產業衝擊程度，衡量和區別個別廠

商的能力，以及通過困難程度不同的 AEO 驗證項目時所需的能力等級。因此，本研究

假設每個廠商n都具有通過AEO驗證的獨特能力水準(θn)，亦即要測量的廠商能力參數。 

這種的潛在能力特性可以藉由廠商對於 AEO 驗證項目的回答來呈現。另外，每個 AEO

驗證項目 i 具有其要符合本身條件的特定難度水準(bi)。如果具有較低 bi 的項目意即是較

容易達成，若具有較高 bi 的項目，則表示是較困難達成。 

參考 Chang and Wu[2008]所提出能力與難度架構觀念，公司能力和項目難度之間的

關係概念架構，可以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如圖 5.1 所示。圖 5.1 的右側顯示了三家

公司的相對能力水準。其中 X 公司的能力最高，Z 公司的能力最低。圖 5.1 的左側顯示

了兩個 AEO 驗證項目相對難度程度。例如公司要符合「公司可清楚劃分管制區域」這

個驗證項目就比「針對人員及車輛進行門哨管制」驗證項目的難度來的高。假設項目難

度與公司能力是相互獨立，那麼可以從圖 5.1 中提供的資訊中可以知道，XYZ 三家公司

在 AEO 驗證中項目「針對人員及車輛進行門哨管制」將較「公司可清楚劃分管制區域」

容易達成，因為「針對人員及車輛進行門哨管制」這個項目具有比較低的難度值。 

另外，圖 5.1 亦可得知對於 3 家公司通過 AEO 驗證的能力值從高到低為 X 公司，Y

公司和 Z 公司。因此，對於 AEO 驗證中的項目，理論上 X 公司將比 Y 公司和 Z 公司更

容易達成，因為它具有比其他兩個公司更高的能力。如果同時考慮公司能力和項目難度，

那麼我們將可發現公司能力 θn 和項目難度 bi之間的差異，就是公司 n 認為對於完成項

目 i 的認知因素。故可以將此認知因素與項目難度水準公式化為概率函數，也就是𝜃𝑛 − 𝑏𝑖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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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家公司是否可以通過 AEO 驗證，不僅取決於該公司所能提供供應鏈安全

措施的能力，還取決於AEO驗證項目的難度。本研究將AEO驗證項目比擬為考試題目，

評量公司是否可以通過所設計問卷，瞭解大多數公司在優質企業驗證管制制度實施後，

能否達成驗證項目的要求，分析此一政策對於產業之衝擊與影響。由於Rasch模型[Rasch, 

1960]是項目反應理論（Item Response Theory , 簡稱 IRT）中較為簡單且容易操作的模式，

該模式已經常被用於量測每個項目的難度和每個受試者在測試中的能力，並且可以應用

於測量 AEO 驗證標準的困難和公司通過 AEO 驗證的能力。爰此，本研究將應用 Rasch

模式作為後續研究之量測方法，下一節章詳細介紹此一模式。 

 

 

圖 5.1 不同能力的公司與達成兩個不同難度項目關係概念圖 

5.2.2 Rasch 模式簡介 

Rasch 量測模式為試題反應理論 (IRT) 中較為基本且簡單之方法，Rasch 量測模式

是由 Georg Rasch 於 1960 年所提出，其最早之功能僅在處理「對或錯」之二元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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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hotomous data)，在近代之測驗理論中已廣泛被用於教育評量之學生能力測驗，並提

供一套分析測驗卷中每一道試題難度之功能。而隨著教育與心理量測理論之發展，Rasch

模型也經一再改良而成為一套可以轉換多項等級尺度資料 (polytomous data)成等距尺

度資料 (interval scaled data)[ Fisher & Fisher, 1993; Smith, 1994, 1996; Brown & Unsworth, 

2009]，以符合一般統計推論所需之「具加法性」的分析方法[Fisher et al., 1995; Massof & 

Fletcher, 2001; Tennant & Conaghan, 2007]。並成為當代測驗理論中廣被心理、教育、行

為、交通與管理研究使用之量測工具[Smith & Smith, 2004; Bezruczko, 2005; Bond & Fox, 

2007; Chang & Wu, 2008; Chang & Chen, 2009]。本研究經前述之分析後，乃嘗試以 Rasch

模式來量測公司達成 AEO 驗證之能力，其相關理論及模式化過程分別簡介如後。 

假設每一位受測之公司 n，均有其獨特符合 AEO 驗證之能力 θn，而量表中每一道

考驗公司能否符合安全驗證項目 i，意即測驗理論中之試題或項目 (item)，亦都擁有其

特有之難度 bi。首先，我們從最簡單之二元選項之測驗資料 (即答案僅為「是」或「否」

之測驗結果) 開始介紹，例如測驗題目為「貴公司能否清楚劃分管制區域」，而受測公

司之答案僅允許為「是」與「否」兩者中之一個選項。Rasch 模式進一步假設受測公司

n 對項目 i 會回答「是」之機率，取決於受測公司之能力 θn 與項目 i 之難度 bi 間之落

差，θn- bi，並以式(1)表示受測公司 n 對第 i 道項目回答「是」(以 1 表示)之機率為： 

(1 , )
1

n i

n i

b

n i b

e
P b

e












.                                        (1) 

而受測公司 n 對第 i 道項目回答「否」(以 0 表示)之機率則為： 

1
(0 , ) 1 (1 , )

1 n i
n i n i b

P b P b
e


 


  


.                            (2) 

由以上兩式可得受測公司 n 對第 i 道項目回答「是」之勝算比為: 

(1 , )

(0 , )
n in i b

n i

P b
e

P b






                                            (3) 

對該勝算比取對數後，則可以得到以 logit 為單位之等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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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ln

(0 , )

n i

n i

n i

P b
b

P b





  ,                                         (4) 

由 Rasch 模型之推演可發現，受測公司 n 在第 i 道項目回答「是」之勝算比在取

對數後，完全可由該受測公司之能力 θn 與該項目之難度 bi 所決定，即由受測公司能力 θn

與項目難度 bi 間之差距𝜃𝑛 − 𝑏𝑖所影響。Rasch 模型之評分具有 IRT 評分之優點[余民寧，

民 81]，包括：(1) 單一維度性：即所有分數可以在同一個尺度座標上做比較。(2) 局部

獨立性：當影響測驗表現的能力被固定不變時，受測者對任一試題上的反應，在統計上

是獨立的；亦即涵蓋在試題反應模式裡的能力因素，才是唯一影響受測者在測驗試題上

做反應的因素。(3)可再製性：其操作架構具有一定數學理論基礎，可排除研究者之主觀

給分造成之差異。(4)可驗證性：其模型可針對模式之配適度進行統計探討，並提供對應

之指標。 

如果我們進一步提供多項等級尺度之答案選項供受測之公司回答，如李克特五尺度

評分之「非常容易」、「容易」、「普通」、「困難」、與「非常困難」，則需要使用改良式之

Rasch 模型來分析此種多項等級尺度之資料。改良式 Rasch 模式在處理多項等級尺度資

料之方法，乃是在兩個相鄰之等級評分間建立一道試題之等級難度門檻(threshold)，而

將原屬於多項等級尺度資料之問題，透過是否跨越等級難度門檻之觀念而拆解成多個二

項等級尺度資料之問題[張新立，民 97]。多項等級評分尺度之 Rasch 模式依其試題難度

門檻之設定方式，又可分為評分尺度 Rasch 模式 (rating scale Rasch model) 與部分給分

Rasch 模式 (partial credit Rasch model) 兩種，其主要之差別在於前者假設所有試題具有

相同之等級難度門檻，而後者則假設每道試題具有其獨特之等級難度門檻。 

Andrich[1978]和 Masters[1982]對於部分給分 Rasch 模式係將式 (4) 中試題 i 之難度

參數 bi 修正為 bix，代表第 i 道試題由第 x－1 評分等級跨進第 x 評分等級所需跨越之

等級門檻難度。因此可將跨越各門檻前 x－1、後 x 之評分等級機率之對數勝算比值，

構建成為受測者能力 θn 與跨進試題 i 之第 x 評分等級之門檻難度水準值 bix 之線性函數

如下： 

( 1)

ln nix
n ix

ni x

P
b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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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方法又稱為評分尺度模型 (rating scales model)，其概念是使用於所有項目之

個別選項間之門檻值差距相同。另外，當試題選項間之門檻值差距允許變動時，則多選

項 Rasch 模型參數之校估將以部分給分模型 (partial credit model) 進行[Wright, 1977]，

其校估過程中需引入各項目之各級門檻參數 Fix，因此式 (5) 中之 bix將修正為： 

ix i ixb b F  ,                                         (6) 

所以部分給分模型的參數校估式將為： 

( 1)

ln nix
n i ix

ni x

P
b F

P




   .                                 (7) 

Wright[1996]與Master[1982]對上述兩類多項等級尺度Rasch模型之構建與參數校估，

有相當完整之描述與探討可供參考。多項等級評分之 Rasch 模型已被廣泛應用於心理量

測與教育測驗之領域。當嘗試藉助試題 (item) 捕捉受測者之同一種潛在構面值之高低，

且選項之間亦具有尺度上之強弱順序性 (難度、偏好度) 時，皆可透過 Rasch 模型加以

模式化，並校估其間參數值。本研究以五尺度項目進行該驗證項目之探索時，由於各項

目之等級門檻間並無假設等距之必要，因此本研究將採用 Rasch 模式之部分給分模型進

行後續之分析。 

多年來對 Rasch 模型參數估計方法之討論一直相當熱烈，近年來研究文獻上常被使

用之方法，主要包括條件最大概似估計法 (Conditional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CMLE)、聯合最大概似估計法 (Joint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JMLE) 與邊際最大

概似估計法 (Marginal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MLE) [Embretson, 2000; Prieto et 

al., 2003]。不同之模式校估方法各有其前提與假設，因此其演算方式及參數校估結果亦

會有些微之差異，而近來也陸續推出多種符合不同 Rasch 模式校估需要之軟體，在使用

上應依假設與類型篩選符合研究需要之參數校估模式。因本研究在模式參數之校估上，

係採用套裝軟體 WINSTEPS 來進行分析，該軟體是使用聯合最大概似估計法 (JMLE) 

來校估模式參數，就以聯合最大概似估計法做簡要之說明。 

聯合最大概似估計法是以 Newton-Raphson 方法，以迭代之電腦程式 (ite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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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er program) 透過數學尋優方法找尋模式參數之估計值。操作過程中先選定試題參

數起始值並依此值決定 pearson 參數，再依據 pearson 參數校估試題的新參數，反覆進行

直到收斂，即達到試題之參數不再有大的改變。該參數估計方法由於未對母體參數之分

配作任何假設，具有容易運算、易於延伸至多層面 Rasch 分析、以及演算過程較具效率

等優點。然而，當面對具有極端值之受測者 (即所有項目皆得最高分或皆得最低得分之

受測者)，將無法透過 JMLE 進行模式參數之校估，此為 JMLE 校估方法之最大限制

[Wright, 1996] 。 

由於 Rasch 模式假設所有受測者之回答狀況僅受模式中受測者之能力構面所影響，

其理論上高 (低) 能力者理應在測驗試題中得到對應之高 (低) 分，亦即樣本本身應符

合 Guttman Scale 特性 [Guttman, 1950]。若樣本內容之隨機性過高、顯示所用試題之探

索效果不佳或得分(選項)狀況不穩定時，將意味著樣本結構偏離 Guttman Scale 特性之假

設，則該資料將無法透過 Rasch 模型提供有意義的資訊。因此在 Rasch 模型校估時，

必須先確立資料本身之配適度合乎要求，後續之參數解讀方有意義。 

Infit 均方值(Information-weighted fit mean square)與 Outfit 均方值(Outlier-sensitive fit 

mean square)為 Rasch 模型參數估計之資料配適度指標[Smith, 1991; Wright, 1996；Bonds 

& Fox，2007]，此兩指標乃在檢測樣本資料是否過度偏離 Guttman Scale 特性之重要依

據，其差異在於前者有透過加權以調整其校估參數之變異數，而後者則否。Rasch 模型

校估過程中，亦針對參數校估的可靠度 (reliability) 加以探討，其觀念略等於傳統心理

量測上之信度概念 [Andrich, 1988]，當模式所校估出之可靠度愈接近 1 時，代表研究所

蒐集之評分資料愈具穩定性。 

由於 Outfit 和 Infit 兩個均方值的期望值為 1，故能用於決定能否接受項目的偏離

[Smith et.al., 1998]。為了達到一般化標準，Outfit 和 Infit 都可以變換為具有近單位常態

分佈的 t 統計量[Wright & Stone, 1979; Wright & Master, 1982]，並進一步將 Outfit 和 Infit

轉換為標準化殘差（Zstd）。當 Zstd 統計量期望值為 0 標準差為 1 時，則可在 95％顯著

水準下選擇 Outfit 和 Infit 之介於±2 之間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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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企業符合優質企業認證能力評估問卷設計 

目前臺灣海關雖已制訂優質企業必須符合之驗證項目與要求，然而對大部份廠商而

言，AEOS 驗證制度是一種新制度，直接運用官方驗證規定文字作為本研究問卷內容，

容易使填答之廠商不清楚文字意涵，且驗證項目共計 14 大類高達 220 項安全規範，若

直接將 220 項安全驗證項目讓廠商填答，除填答時間相當冗長外，亦將導致廠商拒答率

增加。因此，本研究重新設計一份適合本研究，且對廠商而言較為簡單、容易填答之問

卷，俾利探討臺灣 AEOS 驗證制度對於產業之衝擊與影響。 

本研究首先參考歐盟 AEO 認證規範中，有關於供應商實施安全標準表(Table of 

criteria that needs to be fulfilled by the different operators)中，分別從公司的資訊(Company's 

information)、合格的紀錄(Compliance record)、公司會計及物流系統(The Company's 

Accounting and logistical system)、財務償付能力(Financial Solvency)、安全要求(Safety and 

Security requirements)等 5 個章節的各問項，以及 WCO SAFE 中關於 AEO 的 13 項認證

參考標準為基礎主體，歸納出各評估準則面向。 

其次再對照臺灣海關所制訂 AEOS 驗證標準中 14 大類中 220 項安全規範，刪除與

本研究探討主題較無關係之驗證項目，保留歐盟 AEO 與 WCO SAFE 亦要求 AEO 必須

具備之項目後，本研究邀請 5 位經濟部工業局與財政部關政署政府官員，以及 2 位物流

供應鏈專家，針對我國 AEOS 驗證項目具代表性，適合納入本研究問卷調查之驗證項目

進行焦點團體討論。討論過程中主要挑選原則如下： 

一、針對 AEOS 驗證標準中 14 大類中，每一大類原則至少挑選一道題目。其中第

二大類「諮商、合作與聯繫」中，僅一道係要求公司配置供應鏈安全訓練合格

之員工之基準，與企業能力評估較無關，故該大類中無題目納入。 

二、挑選具 AEOS 驗證代表性項目為優先，而非以重要性作為考量。 

三、參考 AEO 與 WCO SAFE 提出的安全評估準則，找出 AEOS 與其內容重複或相

近的準則，將三方皆具有或其中一方與 AEOS 驗證項目，作為問項篩選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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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挑選出 22 項驗證項目。 

四、檢視其他未被揀選的驗證項目，評估是否能夠歸納進入已揀選的項目中，配合

其他 AEOS 的驗證項目，歸納後整合成為 26 項具 AEOS 驗證時代表性項目。 

五、問卷項目內容原則採取官方 AEOS 驗證基準，對於合併驗證基準之問項，內容

則由本研究再進行修飾文字。 

後經本研究稍加文字修飾與重新整理問項後，完成本研究問卷設計(如表 5.1)，問卷

中 26個具AEOS驗證時代表性項目，每一個項目均代表AEOS認證時要求企業的條件。

每項目廠商填答前，均詢問廠商「請問貴公司對於達成以下安全驗證項目之難易程度為

何？」，並採用 Liker 五尺度選項，範圍從 1 代表「非常困難」、2 代表「困難」、3 代表

「普通」、4 代表「容易」到 5 代表「非常容易」。因此若公司對於安全量測項目認為非

常容易執行就可獲得較高的分數，反之就會獲得較低的分數。所以本研究藉此可區別出

公司對於執行安全驗證項目的難易程度。事實上不同公司有其對安全措施執行的難度亦

不相同，公司對於項目的反應決定於公司執行的難易程度。 

由於 AEOS 驗證基準與要求公司之安全措施，將會依實際公司營業項目與狀況加以

調整。因此，為符合每家廠商營業之狀況與性質之不同，及驗證之實際情況，本研究於

問卷內說明「若認為該安全量測項目不適用貴公司，則無須填答」，藉以得到填答該項

目之廠商，均已認為該項項目未來可用來認證該公司安全措施。但也因此，部分項目中

將缺少一部份廠商填答資料，這部分在 Rasch 模式處理時將視為缺漏值，但仍可運用

Rasch 模式進行分析[Bezruczko, 2005]。因此，本研究根據廠商對調查收集的所有項目的

反應，公司的能力和項目的困難可以透過 Rasch 分析來衡量，探討其填答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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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本研究 AEOS 安全驗證評量問卷內容 

題號 問卷內容 安全驗證類型 

1 須成立實施優質企業計畫之供應鏈安全管理組織。 成立安全管理組織 

2 貨物處理區（係指原物料、半成品以及成品之加工、組合、包裝區域）

及儲存設施之外圍，須以適當之隔離物圍住。 
儲存區有適當之隔離物 

3 管制區域須清楚劃分，易於管理。 管制區域清楚劃分 

4 出入口、貨物處理與存放區、圍籬及停車區等（如需予設置）內外設

施，須有適當之照明。 
適當照明設備 

5 須利用警報系統或錄影監視器監視可能被入侵之建築物及場域，並防

止未經許可人員進出貨物處理及倉儲區域。 
防盜及監視系統之設置 

6 對出入大門之車輛或人員均須有適當管控。 設置門哨管制 

7 視特定工作項目之敏感程度，對擬雇用之員工，在不違反法令對人民

權利保護之前提下，須具備有進行適當之背景調查機制。 

調查所雇用員工之背景

資料 

8 須具備適當之安全管理程序，以確保與供應鏈上貨物有關之運輸、處

理及貨物存放等之安全性及完整性。 
適當之安全管理程序 

9 
對於具有安全認證優質企業資格之商業夥伴須具優質企業證書。 

商業夥伴具有 AEO 資

格 

10 須確認商業夥伴已訂定符合優質企業安全規範之流程及程序，以提高

其在起運點發貨時之完整性。 

商業夥伴已制訂安全規

範 

11 須依風險狀況，定期檢視商業夥伴之安全作業程序及設施，並確保其

安全基準符合要求。 
確保供應鏈安全 

12 建立包括建立進貨管控程序、貨物儲存管理、貨物生產管理、裝貨管

理、貨物出口運送管理等。 
建立貨物安全規範 

13 對貨物之交易、流通及通關之文件或電子資料，須具有確保其內容完

整性及正確性，並可確保其不受竄改、替換或遺失之機制。 
物流資料保管 

14 進口、出口、轉運及轉口之相關業者須依據「貨櫃（物）動態傳輸作

業規定」，傳輸貨櫃資訊至貨櫃（物）動態傳輸系統。 
傳輸貨物移動訊息 

15 裝貨前，須具備貨櫃結構完整性之檢查程序，包括門鎖裝置之可靠性。 確保貨櫃安全 

16 須由專責單位或人員分發貨櫃封條及記錄封條之使用，以策安全。 貨櫃封條控管 

17 維持運輸工具（貨車、船舶或航空器等）安全之管理程序。 運輸工具安全管控 

18 須制訂資訊安全管理程序，以避免資訊系統擅遭存取或使用。 制訂資訊安全管理程序 

19 須制訂有資訊安全政策、程序及標準，且每年對員工施予訓練並作成

紀錄。 
制訂資訊安全規範 

20 須制訂一套程序，以辨識資訊技術之濫用，包括不當侵入、竄改或修

改商業資料。 
確保資訊安全 

21 須對敏感性及重要性資訊予以保全或加密，並就使用情形，建立定期

稽核程序。 
資訊分類及管制 

22 須訂定資料備份及還原程序，以防止資訊遺失。 資訊備份與復原 

23 須提供員工特殊訓練，以協助員工維護貨物之完整性、識別內部陰謀

及防止侵入之管控。 

舉辦員工供應鏈安全訓

練 

24 須制訂危機處理機制，以因應重大事故或緊急事件之發生。 建立危機處理機制 

25 須依據海關制訂之安全驗證基準每年定期自我檢查評估一次。 定期進行安全評估 

26 須配置人員負責辦理前述之安全評估工作及建立完整之文件紀錄。 安全評估資料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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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優質企業認證制度對企業之衝擊評估方法實證研究 

由於臺灣是一個外銷導向的國家，依據經濟部 2011～2016 年進出口貿易額統計，

每年平均貿易總額為 568,258 佰萬美金，其中出口總額每年平均為 302,753 佰萬美金，

進口總額每年平均為 265,505 佰萬美金，淨貿易值平均約 37,247 佰萬美金。臺灣製造之

產品出口對象主要以歐美國家為主，這與亞洲多數國家相類似，尤其是 3C 電子產品，

因此多數企業能否符合國際安全供應鏈相關要求項目，臺灣政府及產業界都相當重視。

因此，為驗證本研究架構與模式能實際量測企業符合 AEOS 認證項目之認知與衝擊，本

研究將以臺灣既有供應鏈相關產業為實證對象，進行後續探討分析。 

由於政府希望建立一套符合國際安全供應鏈驗證規範之優質企業驗證制度，以確保

臺灣廠商貨物能順利進出口，同時便利這些廠商貨物的檢查程序。反之，產業則關注他

們是否能夠達成優質企業驗證的要求，並享受被認證為優質企業之優惠。爰此，有意願

申請優質企業驗證的公司是本研究實證的主要對象與目標。 

5.3.1 資料蒐集 

本研究首先收集臺灣物流、航運、貨運、報關業及科學園區等相關公協會會員之廠

商名單，經過篩選營運性質適合安全認證之廠商，以及符合「AEOG」驗證條件，但尚

未取得「AEOS」驗證之廠商後；再依據臺灣工商登記中非製造業與製造業比例(43：57)，

發給製造業廠商 505 家，非製造業廠商 380 家，總共寄送出 885 份問卷。並於問卷中要

求填答者必須為該公司物流或貿易相關部門之資深主管，填報員工人數則以該公司正職

人數為準。 

經統計回收問卷共有 256 份(28.93%)，剔除無效樣本及填答不完者，有效樣本為 201

份(22.71%)，項目填答分佈如圖 5.2。其中 201 份有效樣本中包括 92 家製造業(45.77%)、

27家貨物運送業(包括陸運貨物運輸業、貨物承攬業，13.43%)、43家海空運送業(21.4%)、

39 家國際貿易業(包括進出口業者、報關行及貨物倉儲業，19.4%)，分佈如圖 5.3。填答

者主要為主辦業務人員，其中負責進出口業務有 71 人(35.32%)、物流業務有 40 人(19.9%)、

行銷業務有 23 人(11.44%)、其他 67 人(33.33%)，平均工作年資為 8.5 年，分佈如圖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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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 廠商填答 AEOS 安全驗證各項目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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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 填答問卷廠商類型分佈 

 

 

圖 5.4 問卷填答者主要承辦業務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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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Rasch 模式應用分析 

Rasch 模式可以將原始序數數據轉換為間隔尺度上的值，其中多元計分則可以利用

Masters-Andrich 模 式 來 調 整 [Masters, 1982] ， 並 可 運 用 最 大 概 似 估 計 法

(Maximum-Unconditional-Likelihood)來進行參數估計與模式適切度統計檢定 [Wright, 

1996]。因此，可以從 201 家公司回收的 26 個項目填答結果，透過 WINSTEPS 軟體進行

Rasch 模式分析[Linacre and Wright, 1997]，同時進行通過優質企業安全驗證公司家數 n、

公司能力值 θn、問題難度 bi 等之參數估計。 

經過 Rasch 模式所得到參數估計與模式適切度統計檢定，如表 5.2。所有項目相對

區間尺度的比較基礎的 logit 平均量測值固定為 0，所有填答公司的 logit 平均能力值為

1.57。由於公司的平均能力為正，代表大多數公司認為 AEOS 安全驗證項目是容易的。

另本研究 Infit Zstd 和 Outfit Zstd 趨近於 0，也代表本研究問卷資料符合 Guttman 尺度

的假設。由於項目的可靠度值為 0.97，以及公司填答的可靠度值為 0.93 都相當高，顯示

本研究模式具有相當高的可信度。 

 

表 5.2 Rasch 模式分析評估結果 

 Row Score No. of observations Measure SE Infit Zstd Outfit Zstd 

Items:   26 input,      26 measured 

Mean 603.8 26 0.0 0.13 0.0 -0.1 

Item reliability: 0.97 

Company: 201 input,    201 measured 

Mean 70.1 201 1.57 0.42 -0.4 -0.4 

Person reliability: 0.93 

 

5.4 優質企業認證制度對企業之衝擊評估分析 

本研究通過 Rasch 模式相關檢定後，本章節將針對實證研究之評估結果，探究 AE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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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制度對於廠商之影響，同時將針對各驗證項目難度及廠商能力進行詳細分析，並針

對不同廠商特性對於通過 AEOS 驗證之能力進行相互比較。 

5.4.1 優質企業認證制度衝擊評估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問卷各項目難度之參數估計值結果，由高至低排序如表 5.3。第一列為安全

驗證類型；第二列為每一項目難度值；第三列與第四列則是 Infit Zstd 和 Outfit Zstd 適切

度統計值，這是提供每個項目有效性檢驗所必需數值。結果顯示本研究大多數項目都符

合適切度統計檢驗，26 個項目中有 25 個項目其 Infit Zstd 和 Outfit Zstd 都在±2 之間，

這顯示這些項目填答結果並不偏離 Rasch 模式的假設，但只有項目 14(傳輸貨物移動訊

息)其 outfit 統計值為-2.2 低於 Rasch 模式的期望值(Zstd>2 or Zstd <-2)，詳如圖 5.5。 

在 Rasch 模式中這些參數估計值是相對，所以項目的估計值較低，代表廠商普遍認

為相對於全部 AEOS 驗證項目而言較簡單可以達成；反之若項目估計值較高，就是代表

廠商認為相對於全部 AEOS 驗證項目而言較困難達成。本研究結果顯示項目 25(定期進

行安全評估)、項目24(建立危機處理機制)和項目8(適當之安全管理程序)有最高的bi值，

表示廠商填答後認為這是最難完成的項目，而這三個最困難的項目屬於要求公司進行自

我風險評估或制訂相關安全策略。此外，項目 5(防盜及監視系統之設置)和項目 4(適當

照明設備)則是有最低的 bi 值，表示廠商填答後認為這是最容易完成的 AEOS 安全驗證

項目。 

項目 22 (資訊備份與復原)、項目 6 (設置門哨管制)、項目 1 (成立安全管理組織)、

項目 17 (運輸工具安全管控)、項目 16 (貨櫃封條控管)、項目 13 (物流資料保管)、項目

15 (確保貨櫃安全)、項目 23 (舉辦員工供應鏈安全訓練)、項目 20 (確保資訊安全)、項目

3 (管制區域清楚劃分)、項目 2 (儲存區有適當之隔離物)、項目 19 (制訂資訊安全規範) 和

項目 21 (資訊分類及管制)均有負的估計值(bi<0)。顯示這 13 個項目是相對較容易完成的

項目，仔細探究可發現，這些項目大多是與資訊技術安全、貨物安全和輸送配安全等相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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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各項目量測結果與適切度統計值 

項目 安全驗證類型 bi 
Infit 

Zstd 

Outfit 

Zstd 

25 定期進行安全評估 1.83 0.6 0.6 

24 建立危機處理機制 1.45 0.1 0.1 

8 適當之安全管理程序 1.43 1.4 1.3 

9 商業夥伴具有 AEO 資格 0.70 1.4 1.3 

10 商業夥伴已制訂安全規範 0.69 1.6 1.9 

26 安全評估資料保存 0.38 0.7 0.8 

12 建立貨物安全規範 0.35 -0.5 -0.5 

11 確保供應鏈安全 0.27 0.8 0.7 

7 調查所雇用員工之背景資料 0.13 1.4 1.3 

14 傳輸貨物移動訊息 0.05 -2.2 -2.2 

18 制訂資訊安全管理程序 0.04 -0.4 -0.5 

21 資訊分類及管制 -0.01 -0.5 -0.4 

19 制訂資訊安全規範 -0.11 -1.8 -1.7 

2 儲存區有適當之隔離物 -0.2 -0.5 -0.4 

3 管制區域清楚劃分 -0.21 0.9 1.3 

20 確保資訊安全 -0.24 0.4 0.7 

23 舉辦員工供應鏈安全訓練 -0.32 -1.3 -1.1 

15 確保貨櫃安全 -0.35 1 0.7 

13 物流資料保管 -0.52 -0.1 -0.5 

16 貨櫃封條控管 -0.56 0.4 0.2 

17 運輸工具安全管控 -0.58 -2.0 -2.2 

1 成立安全管理組織 -0.68 1.1 0.7 

6 設置門哨管制 -0.78 -0.9 -0.9 

22 資訊備份與復原 -0.80 -1.4 -1.8 

4 適當照明設備 -0.92 0.1 0.4 

5 防盜及監視系統之設置 -1.04 0.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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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各項目難度值 bi 與 Infit 值關係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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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項目 9(商業夥伴具有 AEO 資格)、項目 10(商業夥伴已制訂安全規範)、項目

26(安全評估資料保存)、項目 12(建立貨物安全規範)、項目 11(確保供應鏈安全)、項目

7(調查所雇用員工之背景資料)、項目 14(傳輸貨物移動訊息)和項目 18(制訂資訊安全管

理程序) 其難度估計值均為正(bi>0)。顯示這 8 個項目是相對較為困難達成的項目，這

些較為困難達成的項目主要是與公司的商業夥伴和安全自我評估相關的安全問題。 

從表 5.3 可以發現，公司普遍對於制訂安全策略與要求外部商業夥伴方面較為困難

達成，對於建立安全設施、保存和管理公司物流貿易記錄和員工教育訓練等方面則是反

易較容易完成。這些資料可協助政府或驗證輔導機關作為後續輔導廠商符合安全供應鏈

驗證要求之重要參考資料，也可藉此瞭解安全驗證管制制度對於企業那一方面衝擊較大，

政府可給予進行協助輔導，並作為後續政策研擬之依據。 

5.4.2  驗證項目難度衝擊評估結果與分析 

透過 Rasch 模式本研究得到每一家廠商要達成 AEOS 驗證能力估計值 𝜃𝑛，因為項目

和公司能力參數是在相同的區間尺度單位（logit）上所量測。因此，項目和公司能力估

計之間的差異具有一致的意義來解釋本研究結果。關於項目與公司能力關係圖，如圖 5.6，

其將項目難度和公司能力值繪製於圖上，提供了參數的交叉比較背後的相關資訊。 

圖 5.6 左邊顯示了填答廠商達成 AEOS 驗證之能力分佈; 右邊則顯示出項目難度之

以 logit 平均值分佈。依據式(5)中，當廠商 n 和項目目 i 位於相同水準時，廠商 n 達成該

AEOS 驗證項目 i 的機率為 0.5。因此，如果大多數廠商位於某一項目以上的位置，代表

大多數廠商可以容易地達成這一項目之要求。 

圖 5.6 也顯示項目 25(定期進行安全評估)是最難完成的 AEOS 驗證項目，僅有 43.28

％的受訪廠商答複感覺有信心可以滿足此一要求。項目 24(建立危機處理機制)和項目

8(適當之安全管理程序)是僅次於項目 25(定期進行安全評估)之兩個最難的 AEOS 驗證

項目，只有 52.24％的受訪廠商認為他們可以滿足這兩個驗證要求。然而，超過 85.07％

的受訪廠商認為他們很容易達成項目難度估計值為負(bi < 0)的 15 個項目的驗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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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6 項目難度和公司能力值關係圖 

5.4.3  企業能力評估結果與分析 

在評量廠商通過 AEOS 驗證的能力後，本研究發現利用能力估計值進行這些廠商特

性分析，瞭解哪一種類型的廠商能力較高，且比較容易通過 AEOS 的驗證。首先，將廠

商類型與營業規模作為候選變量，從表 5.4 可看出不同類型的廠商達成 AEOS 驗證之能

力，其中海空運送業通過 AEOS 驗證的平均能力值最高(1.95 logit)；製造業具有次高的

平均能力值(1.62 logit)；國際貿易業具有第三高的平均能力值(1.38 logit)；和貨物運送業

則是具有最低的平均能力值（1.19 logit）。然而，不同行業類型的廠商能力的平均值在 α= 

0.05 時並沒有顯著差異，因為 p-value 為 0.202。 

其次，本研究再利用公司其他特性「平均年營業額」(簡稱 Sales)和「員工人數」這

兩個尺度評量分析填答廠商的能力特性。本研究將公司 Sales 分為四個群組，依據表 5.4

所列的數據和圖 5.7 所示的能力分佈，不同廠商類別的 Sales，廠商獲得 AEOS 驗證能力

的平均值在 α= 0.05 的信心水準下其 p-value <0.01，表示有顯著不同；本研究發現較高

16
Item  25

Item  24  08

Item  09   10 
Item  26   12   11  
Item  07   14   18
Item  21   19   02   03   20
Item  2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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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Sales 廠商顯著具有通過 AEOS 驗證較高的能力，亦即隨著公司 Sales 越高，其能達

成 AEOS 驗證的能力亦越高。 

另外，目前政府對於中小企業與大型企業之認定標準是以雇用員工人數 200 人作為

分類門檻32。因此，本研究亦按廠商員工人數（即高於或低於 200）分為兩個群組，藉

以區分為中小企業或大型企業。由表 5.4 中可得知，員工人數小於 200 人的廠商，其通

過 AEOS 驗證的平均能力為 1.34 logit；對於員工超過 200 人的廠商，其平均能力為 1.79 

logit。故在信心水準 90％下，兩群組平均值差異之 p-value 為 0.06，若以 90％信心水

準條件下，顯示超過 200 人員工的廠商顯著具有較高通過 AEOS 驗證的能力，亦即大型

公司顯著較小型公司具有達成 AEOS 驗證要求的能力。 

 

表 5.4 廠商不同特性對於通過 AEOS 驗證之能力比較表 

廠商特性 群組名稱 樣本數 廠商能力平

均值(logit) 

標準差 P-value 

廠商類型 國際貿易業 39 1.19 0.29 0.202 

貨物運送業 27 1.38 0.25 

製造業 92 1.62 0.20 

海空運送業 43 1.95 0.21 

      

平均年營業額 

(簡稱 Sales,  

單位:新台幣億

/年) 

 

Sales＜1 億 32 0.52 0.30 0.00
***

 

1 億≦Sales＜10 億 54 1.38 0.20 

10 億≦Sales＜50 億 53 1.51 0.23 

Sales ≧50 億 
62 2.34 0.19 

      

員工人數 員工人數＜200 95 1.34 0.17 0.06
*
 

員工人數≧200 106 1.79 0.16 

***表示 P-value<0.001、*表示 P-value<0.1 

                                                 

32依據「中小企業認定標準」第二條略以：「本標準所稱中小企業，指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並合

於下列基準之事業：…製造業、營造業、礦業及土石採取業實收資本額在新臺幣八千萬元以下，或經常

僱用員工數未滿二百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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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依不同平均年營業額(Sales)之廠商能力分佈 

5.5 優質企業認證項目差異分析 

政府推動管制政策，常遭受外界質疑公平性問題，以 AEOS 驗證管制政策為例，對

於 AEOS 驗證項目的公平性，政府與產業部門均相當重視，尤其是海關除定期加以檢討

整個制度與執行方式外，也希望有一套簡單且合理作法能進行檢驗各廠商對於 AEOS 驗

證項目的公平性，不致於因此一管制政策之推動，造成部分廠商在市場競爭上有不公平

現象，或獨厚優惠於某特定族群。 

此外，AEOS 驗證制度，屬於跨部會執行之業務，在海關部門雖主要負責政策擬定

與審查驗證，其他產業主管部會則要協助與輔導業者，使其符合驗證項目，儘速取得

AEOS 的資格。政府為了輔導廠商參與 AEOS 驗證的工作，必須針對產業特性研擬不同

的輔導與獎勵措施。因此政府部門必須瞭解廠商之間對驗證項目的差異性，瞭解驗證項

目是否因產業差異特性(如產業類型、企業規模、營業額)的不同而有所偏差。對於某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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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項目能力較差的廠商，除深入瞭解廠商在該項目表現為何較差外，也應該考量是否

調整驗證項目或針對這些廠商給予進一步輔導措施。 

此外，對於供應鏈安全驗證的政策檢討時，海關也極重視廠商與驗證項目適合度

(goodness of fit)的問題，海關部門必須瞭解驗證項目是否需要因應產業特性而必須進行

調整，同一種驗證項目除考量該驗證項目之必要性與公平性外，亦要考量是不是僅適合

某種特性的廠商，而非全數廠商都適合進行驗證。因此，針對廠商在 AEOS 驗證項目

的差異性分析，對於政府及海關部門而言，一項相當重要的資訊，有必須進行深入之研

究與探討。因此，本節將運用 IRT 模式中，常用來評鑑試題差異性的項目差異性分析

(Differential Item Functioning, DIF)進行研究模式。 

5.5.1 項目差異性分析模式簡介 

根據文獻[余民寧，民 95；Zumbo, 2007]所謂 DIF 表示「來自不同族群，但能力相

同的個人，如果在答對某個試題上的機率有所不同的話，則該試題便顯現出 DIF 的現

象」，也就是說當具有相同能力但來自不同組的考生具有不相等的項目成功概率時，測

試項目被標記為「DIF」。 因此，DIF 是一個統計屬性，它可以說明一定能力的受測者

在某一難度項目上具有成功的差異概率，透過 DIF 也瞭解試題是否具偏差。 

目前 DIF 已被廣泛應用在教育或醫學統計領域[Camilli ＆ Shepard, 1994; Zumbo, 

2007]，當來自不同組的檢驗者在匹配項目預期測量的潛在能力之後在項目上顯示不同

的成功概率時，我們稱此測試偏差條件為 DIF[Zumbo，2007]。DIF 是近來在探討試題公

平性與差異性時經常運用之工具，並建議 DIF 可作為一種有用的方法來檢驗測試的公平

性（Code; 1988，2004），研究人員還呼籲使用 DIF 可作為解決測試公平性的方法[Camilli 

＆ Shepard,1994; Holland＆Thayer, 1988; Kunnan, 1997, 2000, 2004]。 

本研究在 4.2.2 節中說明項目的難度與公司的能力校估參數式(7)，接著在(7)納入

DIF 值 Di，即 

𝑙𝑛
𝑃𝑛𝑖𝑥

𝑃𝑛𝑖(𝑥−1)
= 𝜃𝑛 − 𝑏𝑖 − 𝐹𝑖𝑥 − 𝐷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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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7)式中從獲得之 θn、bi 及 Fix，再透過最大概似估計法估算殘差邊際值，即可得

到 DIF 的估計值 Di。 在參數推估過程，可觀察偏差值與影響，透過 WINSTEP 可得到

兩群組能力值之 logit 的 DIF 差異值，以及 Mantel-Haenszel 顯著性檢定結果。[Penfield, 

2006] 

DIF 模式最為重要在如何判斷試題具有偏差，一般使用方法有 Mantel-Haenszel 法、

邏輯回歸法(Logistic Regression)、IRT 模式法，而在 IRT 模式法中較常使用是透過

Mantel-Haenszel 法檢驗來判斷。然 Mantel-Haenszel 方法是從每個人（或每個項目組裡

的人）對於項目的 Rasch 難度預估值進行 t 檢定，同時並根據受測者群組類型對項目難

度進行檢驗。後續我們將比較行業類型、年營業額和公司營運規模等中各分組組群 DIF

大小差異，分析這些組是否具有顯著 DIF，並進行結果之討論。 

5.5.2 分析不同產業類型之項目差異性 

首先，本研究以 26 項目針對國際貿易業、貨物運送業、製造業及海空運送業等 4

種產業類型，透過 WINSTEPS 軟體進行 DIF 模式分析，同時針對 AEOS 驗證項目對於

公司各群組在同一項目難度差距大小比較值 Di 及 Mantel-Haenszel 法檢驗結果，如表

5.5。 

在表 5.5 中第一列是項目描述，第二列為到第六列分別為國際貿易業、貨物運送業、

製造業及海空運送業等 4 種產業類型兩兩相互比較，表內的值代表兩群組在該項目平均

難度之差異，其中若為+值代表後面群組顯現出該項目較困難，反之若為-值表示前面群

組表現該項目出較困難。從表 5.5 發現 4 組不同產業類型與 26 個項目中，共可得到 156

個 DIF 比較，經過在 95％信心水準檢定下，發現有 6 個項目具有 DIF。分別為項目 4(適

當照明設備)、項目 5(防盜及監視系統之設置)、項目 9(商業夥伴具有 AEO 資格)、項目

13(物流資料保管)、項目 23(舉辦員工供應鏈安全訓練)和項目 26(安全評估資料保存)，

而其中項目 4(適當照明設備)、項目 5(防盜及監視系統之設置) 和項目 13(物流資料保管)

則有高於 2 個以上 DIF 顯著具有差異；後續將繼續針對這些具 DIF 之項目進行討論。 

項目 4(適當照明設備)其平均難度值為-0.92 是所有項目僅次於項目 5 最為容易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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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項目，在各群組中項目之難度分別為貨物運送業(-0.22)、海空運送業(-0.62)、國際貿

易業(-0.67)及製造業(-1.42)，意即製造業在各產業中認為項目 4 最為容易達成，而貨物

運送業則認為最難達成。而本項目中製造業與其他三種產業類型比較後，發現均顯著具

有 DIF，其中貨物運送業與製造業間有最大之 DIF，其值為 1.2。深入探究其原因，可能

是貨物運送業與海空運送業，其運輸及貨物裝卸廠區範圍大或無一定廠區範圍，對於照

明設備難以完整建置達到一定之明亮程度。因此，建議後續對於廠商照明設備之檢驗，

可於製造業與非製造業制訂不同之檢驗標準。 

項目 5(防盜及監視系統之設置)其平均難度值為-1.04 是所有項目中最為容易達成之

項目，在各群組中項目之難度分別為國際貿易業(-0.49)、海空運送業(-0.74)、貨物運送

業(-0.80)及製造業(-1.55)，這項目中製造業也是在各產業類型中認為項目 5 最為容易達

成，而國際貿易業則認為最難達成。而本項目中製造業與國際貿易業及海空運送業比較

後，發現該項目顯著具有 DIF，其中國際貿易業與製造業間有最大之 DIF，其值為 1.06。

可能原因跟項目 4(適當照明設備)類似，因國際貿易業與海空運送業，其廠區範圍大或

無一定廠區範圍，對於監視設備難以完整建置，若需完全建置其成本花費較高。因此，

建議後續對於廠商監視系統之檢驗，也是於製造業與非製造業制訂不同之檢驗標準。 

項目 13(物流資料保管)其平均難度值為-0.52，在各群組中項目之難度分別為海空運

送業(0.13)、製造業(-0.48) 、貨物運送業(-0.95)及國際貿易業(-1.05)，這項目中國際貿易

業在各產業類型中認為項目 13 最為容易達成，而海空運送業則認為最難達成。而本項

目中海空運送業與其他三種產業類型比較後，發現均顯著具有 DIF，其中國際貿易業與

海空運輸業間有最大之 DIF，其值為 1.18。檢討其原因，可能在於海空運送業，其海關

要求之文件資料相較於其他產業類型來的多且複雜，對於資料之保管上恐怕是因此較其

產業類型認為來的困難。因此，建議政府後續可以在海空運輸業者在物流資料之保管上

多進行輔導與協助。 

在項目 9(商業夥伴具有 AEO 資格)及項目 23(舉辦員工供應鏈安全訓練)中均是國際

貿易業與製造業比較中顯示具有 DIF，其值分別為 0.72 和-0.7，而項目 26(安全評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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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則是貨物運送業與製造業比較中顯示具有 DIF，其值為-1.21。在項目 9(商業夥伴

具有 AEO 資格)中 DIF 結果顯示非製造業較製造業難以要求商業夥伴具備供應鏈安全認

證與標準，本研究推論可能之原因在於非製造業需要求之商業夥伴類型較不一致，且營

業規模多屬中小企業，較難以要求相關商業夥伴均達成 AEO 要求之品質，針對這方面

則建議政府增加投入輔導中小企業達成 AEO 的資源，同時協助中小企業提升公司相關

安全管制措施。 

此外，本研究發現海空運送業雖具有最高的能力值，但在項目1(成立安全管理組織)、

項目 3(管制區域清楚劃分)、項目 10(商業夥伴已制訂安全規範)、項目 13(物流資料保管) 

及項目 17 (運輸工具安全管控)與其他群組相較，這些項目的難度卻是最高，意即海空運

送業相較其他產業類型較難以滿足這些項目。另外，貨物運送業則是平均能力值最低，

但在項目 1(成立安全管理組織)、項目 6(設置門哨管制)、項目 8(適當之安全管理程序)、

項目 10(商業夥伴已制訂安全規範)、項目 17(運輸工具安全管控)、項目 25 (定期進行安

全評估)，與其他群組相較，這相項目的難度卻是最低，這也意味著貨物運送業相較其

他產業類型較容易達成這些項目。 

綜上而言，由不同產業類型之 DIF 分析可歸納出，製造業與非製造業在部分項目有

顯著之 DIF，可能原因在於製造業與非製造業其廠區範圍差異極大，對於硬體建置要達

成 AEO 驗證標準，其建置範圍與成本差異極大。結果顯示僅部分產業類型在這些項目

中，仍有差異性，主管機關可適時針對其差異性，加強難度較高之群組進行輔導，或深

入瞭解其困難之所在；然而能力較高的族群，在部分項目反應最差，這也是政府後續在

調整驗證標準與政策時，可以參考之重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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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不同產業類型其 DIF 相互比較表 

項目名稱 FT & IC FT & MF FT & AM IC & MF IC & AM MF & AM 

項目 1 成立安全管理組織 0.24 -0.20 -0.47 -0.45 -0.72 -0.27 

項目 2 儲存區有適當之隔離物 -0.53 -0.27 -0.06 0.27 0.48 0.21 

項目 3 管制區域清楚劃分 0.02 0.19 -0.08 0.18 -0.10 -0.27 

項目 4 適當照明設備 -0.45 0.75* -0.05 1.20* 0.41 -0.80* 

項目 5 防盜及監視系統之設置 0.31 1.06* 0.25 0.75 -0.06 -0.81* 

項目 6 設置門哨管制 0.85 0.53 0.26 -0.32 -0.59 -0.27 

項目 7 
調查所雇用員工之背景

資料 
0.09 0.22 0.34 0.13 0.25 0.13 

項目 8 適當之安全管理程序 0.27 -0.08 0.12 -0.36 -0.16 0.20 

項目 9 
商業夥伴具有 AEO 資

格 
0.11 0.72* 0.39 0.61 0.28 -0.33 

項目 10 
商業夥伴已制訂安全規

範 
0.10 0.03 -0.13 -0.07 -0.22 -0.15 

項目 11 確保供應鏈安全 -0.61 0.02 0.31 0.63 0.92 0.29 

項目 12 建立貨物安全規範 0.18 0.41 0.62 0.23 0.44 0.21 

項目 13 物流資料保管 -0.10 -0.57 -1.18* -0.47 -1.08* -0.61* 

項目 14 傳輸貨物移動訊息 0.21 0.30 0.17 0.10 -0.03 -0.13 

項目 15 確保貨櫃安全 -0.56 -0.67 -0.53 -0.11 0.02 0.13 

項目 16 貨櫃封條控管 -0.09 -0.44 -0.18 -0.35 -0.10 0.25 

項目 17 運輸工具安全管控 0.24 0.24 -0.06 0.00 -0.30 -0.30 

項目 18 制訂資訊安全管理程序 0.03 0.10 0.46 0.07 0.44 0.36 

項目 19 制訂資訊安全規範 -0.59 -0.22 -0.40 0.37 0.19 -0.18 

項目 20 確保資訊安全 -0.87 -0.41 0.05 0.45 0.91 0.46 

項目 21 資訊分類及管制 0.23 -0.01 0.67 -0.24 0.43 0.68 

項目 22 資訊備份與復原 0.11 -0.03 0.35 -0.14 0.24 0.38 

項目 23 
舉辦員工供應鏈安全訓

練 
-0.25 -0.70* -0.56 -0.45 -0.30 0.14 

項目 24 建立危機處理機制 -0.29 -0.11 -0.06 0.18 0.23 0.05 

項目 25 定期進行安全評估 0.12 -0.19 -0.08 -0.31 -0.20 0.10 

項目 26 安全評估資料保存 0.80 -0.40 0.07 -1.21* -0.74 0.47 

備註：群組 FT 代表國際貿易業，群組 IC 代表貨物運送業，群組 MF 代表製造業，群組 AM 代表海空

運送業; *表示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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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分析不同年平均營業額廠商之項目差異性 

其次，本研究以 26 項目針對不同平均年營業額(SALES)廠商，包括 SALES＜1 億、

1億≦SALES＜10億、10億≦SALES＜50億及SALES≧50億等4種類型進行DIF分析，

透過 WINSTEPS 軟體進行 DIF 模式分析，同時針對 AEOS 驗證項目對於不同 SALES 廠

商各群組在同一項目難度差距大小比較值 Di 及 Mantel-Haenszel 法檢驗結果，如表 5.6。 

在表 5.6 中第一列是項目描述，第二列為到第六列分別為 SALES＜1 億、1 億≦

SALES＜10 億、10 億≦SALES＜50 億及 SALES≧50 億等 4 種類型兩兩相互比較，表

內的值代表兩群組在該項目平均難度之差異，其中若為+值代表後面群組顯現出該項目

較困難，反之若為-值表示前面群組表現該項目出較困難。從表 5.6 發現 4 組不同 SALES

類型與 26 個項目中，共可得到 156 個 DIF 比較，經過在 95％信心水準檢定下，發現僅

有 2 個項目具有 DIF。分別為項目 3(管制區域清楚劃分)和項目 17(運輸工具安全管控)，

而在項目內都只有 1 個 DIF 顯著具有差異。下面將針對這些具 DIF 之項目進行討論。 

項目 3(管制區域清楚劃分)其平均難度值為-0.21，在各群組中項目難度分別為廠商

(Sales＜1億)為 0.07、廠商(1億≦Sales＜10億)為-0.16、廠商(10億≦Sales＜50億)為-0.7，

而在廠商(Sales≧50 億)為 0.04；意即 Sales≧5,000 與 Sales＜1 億之廠商認為最難符合項

目3的要求，但僅廠商(10億≦Sales＜50億)與廠商(Sales≧50億)在項目 3顯著具有DIF。 

項目 17(運輸工具安全管控) 其平均難度值為-0.58，在各群組中項目之難度分別在

廠商(Sales＜1 億)為-0.26、廠商(1 億 ≦Sales＜10 億)為-0.23、廠商(10 億≦Sales＜50 億)

為-0.95 和廠商(Sales≧50 億 )為-0.78，Sales 越高之廠商，普遍認為項目 17 越容易達成，

且僅廠商(1 億≦Sales S＜10 億) 與廠商(10 億≦Sales＜50 億) 具有顯著 DIF。 

本研究亦發現在項目 6(設置門哨管制)、項目 7(調查所雇用員工之背景資料)、項目

9(商業夥伴具有 AEO 資格)、項目 12(建立貨物安全規範)、項目 14(傳輸貨物移動訊息)、

項目 21(資訊分類及管制)、項目 22(資訊備份與復原)及項目 26(安全評估資料保存)中，

存在著營業額越高廠商認為這些項目越難達成，這表示營業額較小的小型企業較容易達

成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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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不同年平均營業額廠商其 DIF 相互比較表 

項目名稱 ⅠvsⅡ I vsⅢ I vsⅣ ⅡvsⅢ ⅡvsⅣ ⅢvsⅣ 

項目 1 成立安全管理組織 -0.48 -0.30 -0.51 0.19 -0.02 -0.21 

項目 2 儲存區有適當之隔離物 -0.40 -0.19 -0.48 0.21 -0.07 -0.28 

項目 3 管制區域清楚劃分 0.23 0.77 0.02 0.54 -0.20 -0.75* 

項目 4 適當照明設備 -0.24 -0.01 -0.69 0.23 -0.45 -0.68 

項目 5 防盜及監視系統之設置 -0.22 -0.01 -0.29 0.20 -0.08 -0.28 

項目 6 設置門哨管制 0.54 0.72 0.66 0.18 0.12 -0.06 

項目 7 
調查所雇用員工之背景

資料 
-0.01 0.10 0.25 0.11 0.26 0.15 

項目 8 適當之安全管理程序 0.07 -0.53 -0.18 -0.59 -0.24 0.35 

項目 9 商業夥伴具有 AEO 資格 0.04 0.26 0.05 0.21 0.00 -0.21 

項目 10 
商業夥伴已制訂安全規

範 
0.35 0.06 0.13 -0.29 -0.21 0.07 

項目 11 確保供應鏈安全 -0.06 0.36 0.26 0.42 0.32 -0.10 

項目 12 建立貨物安全規範 0.12 0.16 0.31 0.05 0.19 0.14 

項目 13 物流資料保管 -0.06 0.29 -0.05 0.35 0.01 -0.34 

項目 14 傳輸貨物移動訊息 -0.05 0.02 0.46 0.07 0.51 0.44 

項目 15 確保貨櫃安全 0.09 -0.18 0.06 -0.27 -0.03 0.24 

項目 16 貨櫃封條控管 0.34 0.00 -0.13 -0.34 -0.47 -0.12 

項目 17 運輸工具安全管控 -0.02 0.69 0.52 0.71* 0.54 -0.17 

項目 18 制訂資訊安全管理程序 -0.09 -0.66 -0.30 -0.57 -0.21 0.36 

項目 19 制訂資訊安全規範 0.42 0.05 0.02 -0.38 -0.40 -0.03 

項目 20 確保資訊安全 -0.23 -0.34 -0.13 -0.11 0.10 0.21 

項目 21 資訊分類及管制 0.01 0.17 0.16 0.17 0.15 -0.01 

項目 22 資訊備份與復原 0.00 0.01 0.36 0.01 0.36 0.35 

項目 23 
舉辦員工供應鏈安全訓

練 
-0.48 -0.31 -0.47 0.17 0.01 -0.16 

項目 24 建立危機處理機制 0.08 -0.32 0.21 -0.39 0.13 0.52 

項目 25 定期進行安全評估 -0.16 -0.48 -0.40 -0.32 -0.25 0.07 

項目 26 安全評估資料保存 0.36 0.07 0.36 -0.29 0.00 0.29 

備註：群組Ⅰ代表 Sales＜1 億廠商，群組Ⅱ代表 1 億≦Sales＜10 億廠商， 

群組Ⅲ代表 10 億≦Sales＜50 億廠商，群組Ⅳ代表 Sales≧50 億，*表示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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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分析廠商營運規模之項目差異性 

最後，本研究以 26 項目針對不同營運規模以員工人數大於或小於 200 人，區分成

大型企業與中小企業 2 種類型進行 DIF 分析，透過 WINSTEPS 軟體進行 DIF 模式分析，

同時進針對 AEOS 驗證項目對於不同營運規模廠商各群組在同一項目難度差距大小比

較值 Di 以及 Mantel-Haenszel 法檢驗結果，如表 5.7。 

在表 5.7 中第一列是項目描述，第二列為大型企業與中小企業相互比較，表內的值

代表營業規模在該項目平均難度之差異，其中若為+值代表中小企業顯現出該項目較困

難，反之若為-值表示大型企業表現該項目出較困難。從表 5.7 發現 26 個項目與 DIF 比

較中，經過在 95％信心水準檢定下，發現僅有項目 14(傳輸貨物移動訊息)具有 DIF。 

項目 14(傳輸貨物移動訊息) 其平均難度值為 0.05，在大型企業中該項目的難度為

-0.29，中小企業該項目的難度為 0.76，因該項目具有顯著 DIF，探究其原因可能是大型

企業所需傳送之貨物資料較多且複雜，故顯著較中小企業來的困難。這方面建議政府可

整合各機關或海空運輸公司所需貨物資料標準或格式，並針對大型企業在貨物資料運輸

資料傳送部分，制訂統一傳送或檔案標準，減輕廠商符合此項目驗證標準之負擔。 

另外，本研究也發現大型企業在 11 個項目中，其項目難度反應較中小企業困難，

包括項目 1(成立安全管理組織)、項目 3(管制區域清楚劃分)、項目 10(商業夥伴已制訂

安全規範)、項目 12(建立貨物安全規範)、項目 13(物流資料保管)、項目 15(確保貨櫃安

全)、項目 16(貨櫃封條控管)、項目 19(制訂資訊安全規範)、項目 22(資訊分類及管制)、

項目 23(舉辦員工供應鏈安全訓練)及項目 26(安全評估資料保存)；其餘項目則是大型企

業認為該項目較為容易達成。由此，也得知大型企業並非所有項目均較容易達成，部分

項目反而是中小企業較容易符合驗證要求，但也是政府必須持續關注的項目，必要時可

針對特定項目對中小企業廠商進行協助或輔導，加速其符合驗證項目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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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大型企業與中小企業其 DIF 相互比較表 

項目名稱 大型企業 VS 中小企業 

項目 1 成立安全管理組織 -0.16 

項目 2 儲存區有適當之隔離物 0.00 

項目 3 管制區域清楚劃分 -0.12 

項目 4 適當照明設備 0.28 

項目 5 防盜及監視系統之設置 0.21 

項目 6 設置門哨管制 0.00 

項目 7 
調查所雇用員工之背景

資料 
0.13 

項目 8 適當之安全管理程序 0.20 

項目 9 商業夥伴具有 AEO 資格 0.24 

項目 10 
商業夥伴已制訂安全規

範 
-0.31 

項目 11 確保供應鏈安全 0.24 

項目 12 建立貨物安全規範 -0.07 

項目 13 物流資料保管 -0.44 

項目 14 傳輸貨物移動訊息 0.76* 

項目 15 確保貨櫃安全 -0.03 

項目 16 貨櫃封條控管 -0.32 

項目 17 運輸工具安全管控 0.13 

項目 18 制訂資訊安全管理程序 0.13 

項目 19 制訂資訊安全規範 -0.07 

項目 20 確保資訊安全 0.22 

項目 21 資訊分類及管制 -0.20 

項目 22 資訊備份與復原 -0.11 

項目 23 
舉辦員工供應鏈安全訓

練 
-0.47 

項目 24 建立危機處理機制 0.08 

項目 25 定期進行安全評估 0.12 

項目 26 安全評估資料保存 -0.29 

備註： *表示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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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我國推動運輸安全管制影響評估之討論與檢討 

對於政府重大法規政策進行事前影響評估，早已是先進國家的通例，在 1990年代

便 RIA已成為 OECD 國家基本評比項目，近年來更是提出諸多指導原則、操作手冊。

目前 34個 OECD國家包括澳洲、韓國、英國、美國等，均已將法規政策影響評估機制

納為政策決定前的正式程序，其評估內容包含：瞭解重大政策或立法必要性、可行性、

替選方案分析、利益與成本評估、協調多重政策目標之相互影響及衝突、強化透明化與

意見徵詢，以及提高政府問責性等。 

雖然 RIA已在先進國家與 OECD推行近 20年，但臺灣行政部門對於推動 RIA始終

無法真正落實，其真正原因當然在於行政首長未能強而有力的重視與支持，這也使得行

政部門一推出重大政策，外界總是充滿批評聲音，整個政策推動目的常被模糊與扭曲。

目前在我國重大公共建設中，環境影響評估是政策評估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但由於我

國環評制度審查時間冗長，委員審查內容定位不明，導致外界對於環評制度批評不斷，

行政院並已研議重新檢討設計環評制度，但這只是先進國家影響評估的一部分而已。因

此，健全政策的影響評估制度，在我國實有推動建立之必要。本章節將先從我國推動運

輸安全政策的影響評估進行檢討與討論，其次將對於本研究所引用之軌道運輸安全監管

制度及優質企業安全驗證制度影響評估進行討論。 

6.1 對於我國推動運輸安全管制影響評估制度之討論與檢討 

國外管制政策推動前進行影響評估的目的，不外乎為了提升政策法規品質、確保利

益大於成本、消除行政部門閉門造車以及強化民主溝通。因而這樣的機制不但強調專業

評估方法的建立，更重視過程中的公開透明及意見徵詢，這才是現代化政府施政的基礎

建設。以 RIA落實程度最高的歐盟、澳洲、美國及英國國家，近年來均已成立專責機構

來負責重大案件之事前評估溝通工作。以澳洲為例，在提出所有重大政策或法令前，均

需進行影響評估，評估範圍包含對經濟、競爭、財政、社會、環境及弱勢團體的效益及

成本代價，影響評估報告不但須對公眾開放並徵求意見，而且也是向國會提出法案時必

須伴隨的文件。在法案或政策實施後，還需要定期追蹤進行事後衝擊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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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陸續加入 APEC 及WTO後，政府持續努力向「區域內共享經濟繁榮」之目

標邁進，惟自由化的擴張相對應的浮現社會、公共安全以及公平分配的隱憂，進而導致

立法機關及青年團體強烈呼籲，對於兩岸經貿議題應採取更嚴格的經濟管制作業標準。

面對國際間其他國家的法制競爭及國內社會變動的需求，政府如何確保法律規範能夠反

應民意，符合人民最大利益的政策工具，維護我國國家競爭力；同時，為避免政府便宜

行政，將法律執行作法與規範目的脫節，最適的解決方法是將 RIA機制導入我國政府法

制與決策作業程序。 

但在我國尚未制訂管制政策影響評估制度前，如何在運輸安全管制措施中確實做到

政策效益的評估、如何使民眾可以掌握安全管制政策動向、如何促成機關間運輸安全管

制可以相互調配，並營造有助社會效益且具國際競爭力的法制環境，遂成為我國當前推

動運輸安全管制影響評估制度之必要性。對於我國未來如何能真正落實推動運輸安全管

制影響評估制度，本研究將下五點進行討論： 

一、 建立一套完整運輸安全管制影響評估作業方式供行政機關應用 

目前我國對於 RIA 程序及作業步驟，多數機關為便宜行事，僅以簡單的檢核表格要

求法制承辦人員填列，用以交代已完成法規評估作業。但標準制式的檢核表格，使得承

辦人員或決策首長無法清楚掌握法規影響評估之精神，故在實際操作上容易使承辦人員

怠於執行而流於形式上的照表填列，當作是例行性工作。未具完善規範的法規影響評估

作業方式，除無法完整呈現不同群體間在成本利益上的角力與競合，造成政策形成前各

利益團體不斷透過民意代表或運用權謀，想盡辦法避免失去。未來應建立一套完整運輸

安全管制影響評估作業方式，並提供交通運輸行政機關可廣為應用，確實進行運輸安全

管制政策或計畫之影響評估。 

二、 運輸安全管制影響評估結果的效力尚待釐清 

我國環境影響評估制度與其他國家較為不同之處在於，我國環評結果具有「否決權」，

即使行政院核定之重大計畫案，若無法通過環評或遭環評大會退回者，該計畫就無法實

際執行推動，但也因此造成環保署環評大會權力似乎可以凌駕行政院核定權責的畸形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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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式。參考其他國家對於影響評估的結果，通常只是一個建議報告，提供給決策者做

為政策判斷之參考，對於政策是否推動仍由決策者決定，結果報告中並不會呈現推動與

否之決定。因此，未來運輸安全管制影響評估結果，甚至是 RIA的評估結果，應與其他

國家影響評估結果效力相似，也就是不應具有「否決權」，評估結果僅是建議政策推動

與否之參考。長期而言，則應整合重大計畫法定審查程序(如環評、區域計畫、都市計

畫、法規影響評估)，且其結論效力不宜具政策否決權，政策推動與否之「決定權」應

回歸行政機關決策。 

三、 行政機關易規避公眾諮詢程序 

目前行政機關為避免外界干擾，在政策尚未核定或公佈前，面對民意機關或社會大

眾詢問，常以機密或尚未核定為由拒絕清楚說明，決策前亦無任何公眾諮詢程序，使民

眾無法對政策措施即早進行預估及判斷。然而從其他國家推動 RIA經驗來看，將諮詢之

時間點設在法規草擬之前，而諮詢時必須將政策相關資料透明且公開地讓公眾閱覽，給

予民眾陳述意見之機會與管道。惟諮詢的深淺程度則各國作法不一，但影響評估過程中

進行公眾諮詢的目的，主要在蒐集民眾之意見來協助政策決定者進行完善的評估，故應

考量行政機關現有的資源，制訂合理合宜的公眾諮詢作業為宜。 

影響評估的諮詢對象屬於行政機關的行政裁量範圍，故除了一般民眾外，還可包含

專家學者、產業、公民團體等，但原則上以應包括利害關係人為主要諮詢對象。以國外

推動方式而言，如果行政機關對諮詢對象另有考量或質疑時，可主動與影響評估的專責

機構說明釐清。但如果在諮詢的對象上不夠多元廣泛，在將法案送交立法機關時，就可

能遭受民意代表質疑，機關則須負擔受立法機關質詢或杯葛的可能。 

四、 尚未建置影響評估專責機構 

在美國、澳洲、瑞士、南韓為落實影響評估作業，多以設立影響評估專責機構，並

作為外部其他行政機關影響評估品管與監督單位，而一般專責機構的職責不限於影響評

估作業之監督，還扮演行政機關間居中政策協調者的角色。以澳洲的「最佳法規實踐辦

公室」(OBPR)為例，除了作為影響評估作業之監督者外，另負責審視其他行政機關法規



 

144 

 

或政策本身是否存有不必要的技術性貿易障礙、是否與他機關法制重疊競合、是否具透

明性等優良法規作業原則；而英國所設置的「監管政策委員會」(Regulatory Policy 

Committee)則是獨立審查法案或政策的影響評估，並給予各機關在法制、財務及成本效

益上的建議，來提高立法或政策推動的品質與成效，故將影響評估之專責機構設置在何

種單位，取決於國家的政治體制及政策推動方式。[OECD, 2008, 2012] 

反觀我國對於重大政策影響評估，缺乏一個具有整合協調部會或機關的組織，目前

對於法規影響評估研議最多為國家發展委員會（前稱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且依據

國家發展委員會組織法，該會執掌為辦理國家發展之規劃、協調、審議、資源分配業務。

但由於法規影響評估是一種持續性的作業與任務，其針對重大政策與法案，必須定期回

顧各項法案或政策推動情形，並確認管制目的是否完整、外部環境是否改變…等，且該

機關必須深入了解各機關與民眾業務推動情形。因此，為利於落實法規影響評估作業，

似乎建置一專責機構，獨立進行影響評估作業較為妥適。但在我國尚未建置影響評估專

責機構前，交通部若欲先推動運輸安全管制影響評估，可從交通部成立或委託專責評估

機構先行辦理評估作業，亦為可行之方式。 

五、 難以獨立客觀進行影響評估作業 

我國公務體系僵化，且上行下效情形相當普遍這種由上而嚇得行政體系，行政機關

的公務技術幕僚往往礙於職務上的上下關係，使得在進行影響評估時，不太會持與政策

或首長相反之意見，即使經技術幕僚評估過後認為政策或首長之建議推動方向不適當，

仍礙於階級位階，以及利益相衝突關係，導致技術幕僚不敢言明表達己見，反而多以迎

合上意，完成首長建議方向之評估報告。另一方面，行政機關送到立法院之提案，往往

因立法委員仗著民意或特定團體意見，刻意阻撓法案，或要求修改法案內容條文，使得

原本設計良善立法內容，難以發揮原有功能。 

此一現象在其他國家亦極為普遍，以澳洲及紐西蘭為例，則是在行政程序上設定「自

由坦率無懼條款」(Free and Frank clause)，限制首長不能促使公務人員懼怕表達其專業

性的建言，但我國公務員長久以來以服從長官命令之觀念，則需進行體制的改革與轉變。



 

145 

 

長期則應將法規影響評估建立公開、透明、及公眾諮詢的程序，將使得降低首長專斷性

的可能。 

6.2 推動軌道運輸安全監理與驗證制度之討論 

軌道運輸系統具有高度技術性與經濟規模，若無適當進行安全管制，將導致兩種性

質之間必然會產生衝突。就業者而言，政府可以經由標準化規範協助業者達到產業上經

濟與營運安全的目標，如軌道系統標準化產品、列車操作作業規範等。而就消費者而言，

因為軌道的高度專業性，使得他們無法藉由一般安全認知來確認軌道系統是否可以安全

使用，在這種資訊不對稱及資訊失靈（Information Failures）的狀況下，難以確保消費者

能降低其運輸風險，而且一般鐵路事故發生前，旅客無從得知是否為系統已經故障或零

件已經失效。因此建立監理單位，專責監督軌道系統，使其安全風險值受控制於可接受

的範圍，讓消費者放心利用。 

對軌道運輸系統而言，主要由人、車、路三項子系統所組成，因此軌道安全的監管

項目可這三個子系統進行監督管理，以下就三個子系統的監管作為舉例說明： 

一、「人」：應從確保在軌道系統中所有相關人員擁有適宜的專業訓練與執行能力，

包含職員的體格檢查與技能訓練計畫，專業證照的核發與考核等。 

二、「車」：可由確保車輛在進行運轉時，各項安全指標都能符合行車標準，如各

種等級的維修作業內容與時限、車輛次系統的檢查項目、系統年限或更新的風

險評估等。 

三、「路」：在於確保各種路線設施達到規定的安全標準，包括軌道、土木結構、

號誌、通訊設施、場站與通風設備、電力供應裝置的各級維修項目與作業程序、

檢查週期與相關風險評估等。 

由於軌道是由多項子系統所建構而成的一完整系統。要使得軌道系統能有良好的運

作績效，子系統之間的整合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人、車、路三項子系統間的介面處理程

序與共同規範，便顯得格外重要。而軌道系統面臨緊急事故與事件的應變設備、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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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習，治安維護的相關計劃，也都是重要的監管項目。 

軌道運輸安全管制的目的就是要降低發生事故的損失，但是安全管制作業本身也是

需要成本投資才能執行，而 Posner[1975]曾指出一般管制政策之成本包括：行政成本

（Administrative Costs）：政府管制單位為要執行管制政策所須花費人事成本；守法成本

（Compliance Costs）：被管制單位因為要符合管制規定所需花費的人力與資源之成本；

效率成本（Efficiency Costs）：因為政府管制單位改變被管制單位的產出組合而產生的效

率損失。 

這種安全成本或事故損失會因為監管的不當決策，不充分訊息或錯誤的執行方式，

進而導致成本增加和損失擴大等。同時若消費者偏好改變，需求與邊際收入曲線變動，

生產成本改變，以及新技術的出現，都會使效率成本大幅增加。因此藉由管制的經濟成

本概念可知，雖然管制可改善市場運作結果或是降低安全風險值，但管制是要付出代價

的。所以政府管制單位必須衡量管制政策所產生的預期改進、市場結果以及所發生的管

制成本；若從經濟學角度而言，管制政策是否值得推動，最基本必須考量的是其預期邊

際利益是否大於其邊際成本。因此，這是做運輸安全管制成本效益評估所必須思考的。 

在軌道運輸系統中，不管由哪個機構執行監管作業中的規範制定，或是進行軌道運

輸系統監理與認證，都必須具備專業軌道技術，才得以順利進行監管作業。但目前我國

擁有軌道技術者，多屬軌道運輸營運機關如台鐵局、高鐵局、捷運局或捷運公司，而交

通部或地方交通主管機關則多半只進行文件審查或是行政監理業務，無法深入了解其專

業技術。然而，若僅由鐵路營運機構，自己進行監理作業，則有可能造成球員兼裁判的

情形，但若由業者或非專業機構進行監管業務，則有造成無法公平競爭的可能性。因此

以國外的經驗，通常是以獨立機構來進行軌道運輸系統稽核與認證的工作。 

軌道運輸另一方面也具備高度技術性與社會公益性，消費者無法藉由一般的安全認

知來確認說軌道系統可否安全使用，另外在經濟層面來說，寡占的軌道運輸系統，將使

消費者無法以合理的代價享受到適宜的軌道運輸服務。因此政府除了需要幫民眾在安全

上監督，也應該在社會經濟上作把關的動作。而在管制的作為上，也因為軌道產業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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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點，使得管制者的專業能力與管制制度的運作成效特別重要。專業能力的缺乏將使

得管制者無法對軌道產業的各種問題徵兆作適當的判斷與處置，而有效率的管制制度則

會反映在軌道運輸系統所及的各層面中。因此，我國在發展軌道監理制度時，除了參酌

管制理論與各國制度運用的現況成效外，也需要考慮社會經濟方面等差異與產業需要，

如此才能制定出真正適合國內的軌道監理制度。以下即針對政府推動軌道監理與驗證制

度之影響評估與因應措施，進行檢討與說明。 

一、 建全我國具獨立性與權威性的軌道監理與驗證制度 

由於長久以來我國軌道系統多仰賴國外進口，且未積極輔植國內軌道產業成長，使

得我國目前軌道運輸系統產業仍難以拿到國內外軌道運輸系統之訂單，甚至無法達到國

際驗證中心之標準。因此，目前建立軌道運輸監理與驗證作業，對於國內軌道行政機關

與機構最大影響為「知識與經驗不足」，政府對此一議題，必須積極培養我國軌道監理

與獨立驗證的能量與技術，並具備執行相關監理與驗證能力，才能面對及因應將來之軌

道監理與驗證制度，且能符合國際間軌道運輸驗證之標準與能力。 

目前我國軌道產業缺乏系統整合廠商，以及相關國內軌道產品與廠商缺乏國際競爭

力與市場，國內廠商大都為配合國外廠商供料或協助內組裝以應本地使用居多，較難有

輸出國外市場之實績。另外，國內捷運系統或高鐵若遭遇系統技術性問題時，因國內尚

無自主檢查與檢驗能力，故仍必須找國外技師來台協助等情形，這些原因都在於國內缺

乏專業軌道運輸高階技術檢驗與維修人才。 

參考日本鐵道總合技術研究所的發展經驗與作法，以及我國在車輛檢驗與驗證作業

模式，顯示國內應有一個軌道技術驗證專責機構，專責辦理相關系統、設備、零組件的

產品測試、檢驗及認證作業，以符合我國目前發展軌道運輸之政策方向。另一方面，為

利於提升國內軌道產業競爭力，擴大產業輸出，國內宜有一專業機構，整合軌道目前散

落各機關的軌道專業知能，協助政府研擬軌道運輸系統各項規範與標準，協助我國軌道

工業發展，並配合海外輸出與國際標準接軌，協助與輔導軌道運輸技術輸出，厚植我國

軌道產業之發展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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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對於認證與驗證制度，所強調的重點在於執行驗證與認證機構必須具備獨立性，

其所出具驗證或認證報告必須具有權威性。未來我國所建立之軌道監理與認證機構，亦

必須具這兩項特點，其認證結果始能受到國內政府機關與軌道機構之認可，進而讓國外

軌道相關機構亦能認可。 

二、 檢討軌道運輸監理與驗證業務的經費來源 

建立軌道運輸監理與驗證作業，若不考量交通部組織法限制與員額編列問題，對於

政府部門而言，亦必須解決其「人才」與「經費」的問題。在「經費」部分，由於不同

監理機關與驗證機構設置方式所需成本經費均不同，但不論是利用何種方式設立，交通

及軌道主管機關勢必增加經費支出，除監理機關與驗證機構之必要人事、廳舍等事務性

支出外，尚須土地與營運管理等費用，另軌道運輸機關還需增加配合監理與驗證作業之

成本支出。因此，目前交通部是朝向財團法人方式研議，但也必須研議軌道監理與驗證

機構能永續營運的方向，若一直依賴政府補助與支援，亦非長久之計。對於軌道監理與

驗證機構除政府給予經費支援，該機構亦應結合民間產業能量，拓展國際軌道運輸驗證

認證，一方面協助國內業者爭取海外訂單，一方面也擴展該機構核心業務，增進軌道運

輸技術國際交流。 

此外，由於軌道運輸將造成沿線週邊土地增值利益，但過去往往缺乏公正監督機構，

使得私有地主不願交付土地參與場站週邊土地開發，未來亦可思考軌道監理與驗證機構

擔任政府與私有地主中介角色，協助督導相關利益分配，並讓該機構能有永續之利益收

益，如此才有助於該機構財務之健全，全面提升我國軌道運輸能量。 

三、 培訓我國軌道運輸專業人才 

除了經費外，「人才」亦是政府推動新制度所需面對的問題，因目前我國軌道運輸

系統專業人才多集中於各軌道主管機關，成立監理單位或驗證機構勢必面臨缺乏專業人

員的困境；因此目前交通部必須研議軌道運輸專業人才培育、調配或轉職等作法，讓目

前於臺鐵局、地方捷運局及鐵改局等專業人才，能夠調撥辦理軌道監理或驗證業務；長

遠而言，仍應從大專院校培育具備軌道運輸系統各領域之專業人才著手。 



 

149 

 

經檢視目前國內軌道營運機構行車人員之培訓，除高速鐵路外，行車人員訓練科目

都由營運機構自行制訂後提報主管核備，及格與否亦由該營運機構自行判斷，並非由公

證獨立第三方研提訓練要求及給予檢定；且目前軌道營運機構行車人員之體格檢查、適

性檢查及技能檢定之各項紀錄，亦由各營運機構自行辦理，亦非監理單位監督辦理。基

於提升軌道運輸系統安全之需要，未來軌道營運機構之行車人員管理，應有一套一致性

的資格訓練、檢定與考核培訓方式，有效掌握行車人員資格與品質。 

因此，設置軌道監理專責機構，未來可以專責辦理軌道運輸系統行車相關人員之技

術技能訓練、檢定、考核等業務，整體一致性的規範行車安全標準，提升行車人員素質，

有效提升軌道運輸整體系統安全。此外，為避免各地方政府因為辦理軌道運輸系統，必

須重覆招攬軌道運輸專業人力，造成軌道運輸專業人力與能量分散之情形，所以政府在

推廣軌道運輸的同時，並需重視軌道運輸技術專業人力問題。 

四、 透過中央地方合作支援軌道監理業務，強化軌道運輸監管作業 

目前政府交通建設仍以軌道運輸為大宗，佔公共建設投資比例亦最大。目前交通部

雖是軌道系統監理業務之中央主管機關，而地方政府亦負有都會捷運系統監理之責，但

然這些軌道監理主管機關均未具有軌道專門技術，來協助執行各種軌道系統的監理業務。

再者，軌道監理作業項目包括平日例行的營運與安全，以及因應事故發生而產的原因調

查分析。然現階段中央主管機關及地方之軌道監理，受限缺乏專業技術能力與人才，只

能以文件書面審查方式進行監理業務，亟待有專業能力的技術人才給予支援。 

因此，建置軌道運輸監理專責機構，除可將該機構內軌道運輸技術能量支援這些公

務機關外，亦可支援軌道主管機關監理業務及事故調查作業。此外，監理機構亦能以公

正獨立角度，制訂相關軌道運輸系統安全規範與標準，並審核列車司機員等相關軌道事

業員工，以提升軌道運輸系統安全性。 

五、 支援產業技術研發能量，降低國外技術依賴 

以軌道運輸系統關鍵技術來區分，大概可分成土建工程及機電工程兩大部分，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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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建工程之設計、興建及維修等專業，因國內已累積多年經驗，大致已可充分掌握土建

工程技術。但機電工程部分，包括車輛、軌道電力、號誌通訊、供電等關鍵技術，國內

廠商仍有待提升其專業技術能量。目前經濟部工業局結合中華軌道車輛工業發展協會，

積極協助國內軌道產業引進關鍵技術，推廣海外技術交流與行銷，但仍缺乏一專業單位

帶領國內產業界，進行軌道運輸系統研發，提升我國軌道運輸系統技術。 

另外，軌道運輸投資金額龐大，機電系統所佔經費更是可觀，所需設備與技術能量

全需依賴國外技術，不但無法提升國內軌道產業發展，亦無法降低機電工程所需建置成

本。所以培植國內軌道系統關鍵技術與設備之自主研發能力，配育國內軌道產業技術能

量，政府實應積極在這方面再加以投入。 

6.3 推動優質企業驗證與管理制度之討論與檢討 

健全的 AEO驗證制度對政府而言，除能增進 AEO企業在全球貿易之安全與便捷，

有助於增強國家經濟之發展及競爭力；同時 AEO驗證制度將鼓勵企業與政府間建立合

作夥伴關係，加強政府對國家邊境管制措施，增進海關在供應鏈上的監控能力，促使通

關資源之分配達到更佳及更有效益之運用，加速貨物通關查驗時間與程序。 

然而完善的 AEO 驗證制度對於廠商而言，除能享有快速通關之便利，提升企業形

象，強化國外客戶之信賴外，亦能增進其在國際貿易安全及便捷，提升廠商營業額之成

長與國際競爭力，降低被鎖定為風險貨物之查驗成本與通關時間，享受公司進出口貨物

之快速通關之效益。而廠商也會受到同儕的影響，積極想要拿到加入 AEO 驗證 

[DiMaggio, 1983]。 

有此可知，推動供應鏈安全制度的成功關鍵，在於政府與產業界的全力支持。在政

府方面，目前台灣僅與以色列、美國、新加坡等國簽屬 AEO相互承認，未來應加速推

動與其他國家簽署 AEO 資格相互承認協議，承諾給予簽署國家 AEO 廠商之貨物在臺灣

享有優惠通關利益等方式，以利臺灣 AEOS 企業之出口貨物在簽署國家也能獲得相同之

快速通關優惠待遇；同時配合海關提供適當誘因，如降低 AEOS 廠商貨物查驗比例與通

關時間，才能有效加速國內廠商申請加入 AEOS 制度。我國迄今雖有 3佰餘家業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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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O認證，尤其我國廠商中中小型企業佔大多數，因此可推動驗證家數仍有極大成長

空間。以下就針對我國海關推行 AEO制度，對產業造成之衝擊以及政府因應對策進行

探討與討論。 

一、 由於達成 AEO認證所需付出成本高，中小企業可能面臨申請與否的兩難困境 

目前雖然申請海關之認證作業只在完成階段收取 2仟元之行政規費與證書費用，但

業者從自我評估、安全設備建置與更新、培訓兩名專責人員、流程檢視、進行改善作業

等，皆須投入相當之額外成本與經費。由於大型企業負擔認證的經濟能力遠超過中小企

業，從行政管理的角度思考，政府當然會從大型企業開始輔導認證，但我國產業大多數

仍是中小企業，要廣泛推廣時就會面臨輔導中小企業、優惠與補貼的問題。 

由於WCO倡議的 AEO是一個涵蓋整個貨物供應鏈和企業內部全面管理的認證制

度，若要進行國際相互承認，必須符合一定之安全條件有嚴謹且高認證標準。且 WCO

倡議的 AEO，建議中小企業應該與其他企業同樣享有申請、獲得 AEO 認證的權利；因

此要如何幫助供應鏈上各類型的企業具 AEO 資格則是必須正視的課題。 

二、 廠商在導入 AEO安全驗證時，必須面臨內部資訊公開與管理制度革新 

由於海關對於符合 AEO廠商，要求必須透明分享內部進出口資料，同時廠商內的

實體設施規劃也必須更為嚴謹，以阻絕外部干擾因素的進入，所以廠商對於物流系統如

何即時反應安全變化，也成為重點項目之一。面對此一發展，廠商必須提高安全與防護

策略，並將原本公司內部部分商業機密資料，透明分享給海關連線查詢。 

這對於競爭激烈的產業環境，將有相當程度之衝擊，由於商業資料是企業賴以生存

的資產，一旦外洩對產業之損失難以估計，所以不但公司內部必須強化管控措施，可查

閱的行政機關亦必須有防範資料流失的管制措施。對於公司內部行政管理制度必須要有

適度的革新與改變，亦將使得公司內部員工必須重新適應新的管理文化，以及新型態的

貿易通關制度。政府在強力推廣 AEO驗證時，也必須提供一定程度的效益，才能促使

公司企業強力推動 AEO 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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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由於我國外交處境難以與其他國家簽署 AEO相互承認，進而導致誘因不足 

由於 AEO廠商必須透過國與國相互承認，才能享受出口至進口國得如綠色通關、

貿易便捷等相關措施。因此，WCO會員皆積極進行相互承認作業，目前已有 14個國家

積極各個階段之相互承認作業。我國目前仍積極展開對與中國大陸等其他國家，進行跨

國相互承認洽談簽署作業。但由於我國非WCO 會員，且目前兩岸關係及外交處境，AEO

跨國相互承認之作業確實比其他國家作業困難，除由財政部持續努力與其他國家協商外，

尚須透過外交部及經濟部等相關駐外單位協助。 

也因為我國簽署相互承認的國家不多，形成對廠商申請 AEOS 驗證的誘因不足，政

府這方面除可透過在國內端的通關貿易制度上給予優惠制度提供誘因外，仍應持續在國

際經貿組織積極洽談簽署 AEO互惠措施，或與其他國家相互簽署非官方正式的互惠協

議，提供適當優惠措施，導引廠商投入 AEOS 驗證。 

四、 整併各部會通關貿易優惠措施，重新研議我國 AEO類型與驗證制度 

目前AEOS的優惠措施，多屬財政部關務署業管範圍，並涵蓋過去海關與一般廠商、

海、空運業者、科學工業園區園區事業、保稅工廠、加工出口區區內事業、進出口貨棧

業者與物流中心業者簽訂策略聯盟之基本條件與優惠措施，但 AEOS 的優惠措施應該進

一步整合交通部、經濟部、內政部，甚至財政部稅務等行政優惠措施，將相關優惠予以

檢討整併，並取消重複限制競合之規範，讓業者易於遵循，並可清楚瞭解 AEOS 的各部

會優惠措施，提升業者申請之意願。 

此外，檢視國外對於 AEO之類型，如美國、歐盟、韓國等皆分 3個層級或類型，

但我國目前是分成 2 個層級，未來宜配合國際趨勢，逐步調整我國 AEO 驗證成 3個層

級類型，並研議每種層級申請資格重新研議，將優惠措施給予分級與檢討機制，以利我

國後續進行相互承認作業談判，並與國際 AEO機制之接軌，對企業而言亦較能讓國外

廠商或買家清楚瞭解企業目前所對應之 AEO 等級。 

五、 建立 AEO驗證項目滾動檢討機制，並廣納諮詢企業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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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科技與技術變化快速，相關安全管制作為並需即時加以因應，所以對於 AEO

驗證項目，亦必須有滾動檢討之必要，適時納入最新安全管制措施；同時並建置專業化、

雙語化的 AEO 資訊整合系統，以及有效強化相關專業人才訓練，將對我國推動 AEO 相

互承認工作具有實質助益。 

參考日本政府對 AEO 之規範，係透過民間業者因其貿易需求主動研提規範建議，

並協助政府推動。未來，海關在檢討修正 AEO制度時，可效法日本做法多廣納業者意

見，訂出較符合業界需求的 AEO規範與優惠措施，協助國內進出口業者符合全球貿易

供應鏈安全規範之要求，以爭取進口國的快速通關與優惠，掌握商機。並積極協助廠商

進行專業人才訓練，提升 AEO 認證及管理品質，進而促使我國與他國在洽談相互承認

時，建立更多自信與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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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目前我國積極與國際經貿組織接軌，政府施政除要能落實民主監督之精神，亦要因

應快速變遷與多元的外在環境，保障政策推動過程中各利害關係人的權益，因此需要落

實具現代化且有效率的影響評估機制。針對政府重大法規政策推動前進行影響評估，早

已是先進國家施政程序，且現在 OECD 中已有 34 個會員國將事前法規政策影響評估機

制納為政策決定前的標準步驟。而交通運輸安全管制往往與民眾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新

增或調整運輸安全管制，都會對社會民眾或運輸產業造成一定程度之影響，因此相較於

政府其他管制措施，更是需要在管制政策推動前進行影響評估分析。 

推動運輸安全管制影響評估機制的目的，不外乎為了提升管制措施的品質、確保制

利益大於成本、消除閉門造車以及強化民主溝通。在運輸安全管制政策實施後，還需要

定期追蹤進行事後衝擊評估，衡量評估管制措施執行之績效，檢討政策推動後是否達成

管制目的。這樣的機制不但強調運輸安全政策推行專業評估方法的建立，更重視政策研

擬過程中的公開透明及意見徵詢，這也是現代化政府施政的方式。針對本研究結果，本

章將提出下列結論與建議，期能作為後續討論本研究相關課題之參考。 

7.1. 結論 

本研究已釐清運輸安全管制影響評估之範疇，並提出該進行 RIA 之運輸安全管制項

目，研擬我國推動運輸安全政策前之 RIA 作業架構與評估內容，詳細說明各作業流程之

內容。再來分別從運輸安全管制政策推動前之影響評估與推動後之衝擊評估進行分析，

其中在事前影響評估部分，整體探討推動軌道運輸安全與責任規範之必要性，並針對強

化軌道安全監管措施進行研議，然後進行軌道安全監管機制替選方案分析與成本效益評

估。在事後衝擊評估方面，則著重於政策推動後之對產業部門之衝擊與績效評估，研究

廠商能力能否達成政府所制訂 AEOS 安全驗證管制之評估方法。以下將從「我國運輸安

全管制影響評估範疇與推動作法」、「推動軌道運輸安全監理與驗證制度前影響評估」及

「推動優質企業驗證與管理制度後衝擊評估」等三部分，分別提出本研究所獲得之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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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國運輸安全管制影響評估範疇與推動作法 

從國外文獻可知，先進國家推動 RIA 已政策推動前必須進行的一項作業，而 RIA

的評估報告可將真實影響評估分析與結果正確傳達給決策者，作為為決策重要參考資料，

以及施政的依據。許多國家亦強調要有一套標準化的影響評估方法，各國應依據國情或

政策而有不同的，RIA 的作法應有所不同。為能推動運輸安全管制落實 RIA 作業，本研

究研擬出我國運輸安全管制影響評估之作業架構與內容，未來交通主管機關可先運用此

一政策分析方法，研擬更為健全之運輸安全管制政策，提升我國運輸安全管制政策及法

規之品質，此一部份本研究重要研究成果包括： 

(一) 為能落實政府推動運輸安全管制影響評估之目標，本研究從現行運輸安全管制

類型中，提出必須進行影響評估的項目包括：(1)與交通運輸有關之管理、秩序、

安全、公共安全等之規範；(2)關於國內或進出口貨物流動的貿易、安全、保安、

管理等之規範；(3)運輸安全相關之中長程個案或施政計畫；(4)涉及增加運輸企

業經營安全成本或營運難度之規範；(5)涉及對運輸業經營者提供安全補助費用

或租稅減免，且可能有導致國內或國際不公平競爭或公平交易疑義之規範；(6)

關於對各地方政府增加交通安全執法或查緝作業或財政支出之規範；(7)涉及運

輸安全裝置或設備採購之規範；(8)關於對用路人產生限制或影響其權益之運輸

或交通安全行政規則；(9)行政機關委託民間或法人訂定規格或標準，但將影響

相關用路人利益之運輸產業技術之規範等。 

(二) 本研究參考其他國家推動 RIA 之程序，研擬出我國推動運輸安全政策之 RIA 作

業架構與評估內容包括：(1)「政策分析」部分為「新增運輸安全管制措施的必

要性」及「實現新增運輸安全管制目標的可行性」等兩項；(2)「政策評估」部

分為「清楚揭露新增運輸安全管制內容與項目」、「評估新增運輸安全管制是否

有限制市場公平競爭的可能性」、「新增運輸安全管制有無可行的替代方案」及

「新增運輸安全管制的成本效益分析」等四項；(3) 「行政執行檢視」部分為「主

管機關對於新增運輸安全管制所帶來之組織、人力和預算上的需求」及「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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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安全管制法規公眾徵詢處理程序」等兩項；(4)「績效評估」則為「新增運

輸安全管制執行績效評估與檢討」。 

(三) 本研究認為目前我國有必要積極推動運輸安全管制影響評估制度，未來政府參

考國內外影響評估推動經驗與研究成果，逐步研議建立一套完整運輸安全管制

影響評估作業方式，提供交通運輸行政機關可廣為應用之作業程序，以利後續

確實進行運輸安全管制政策或計畫之影響評估，達成順利推動相關交通運輸安

全政策。 

(四) 為利於落實法規影響評估作業，似乎在行政院下建置一專責機構，獨立進行影

響評估作業較為妥適。但在我國尚未建置影響評估專責機構前，交通部若能先

推動運輸安全管制影響評估，可從交通部成立或委託專責評估機構先行辦理評

估作業，以獨立、公正、客觀的專業角度，進行重大運輸安全管制影響評估作

業，其評估結果並應作為決策之重要參考資料。 

(五) 以本研究所探討的兩種案例而言，一種是軌道運輸系統硬體的驗證制度，一種

驗證運輸產業安全管理的軟體驗證制度，兩者均屬於運輸安全驗證管制影響評

估的議題，但驗證制度的目標都是降低未來風險，確保運輸系統安全，降低成

本。本研究已初步探討兩者驗證制度影響評估之作業架構與內容，以及相關驗

證機構如何運作，未來可作為未來學術界或政府部門設計運輸安全管制影響評

估分析與研究之基礎。 

二、 在推動軌道運輸安全監理與驗證制度前影響評估方面 

由於鐵路法及大捷法是規範主管機關、工程建設機構、營運機構、旅客以及社會大

眾，與軌道運輸系統營運、建設、安全管理等方面的各種利害關係人之準則。目前「鐵

路法」或「大捷法」於條文中對「安全」作原則性之宣示，較缺乏接續之實施規範，政

府機關依法行政只具形式，難以落實；相關軌道運輸業者與軌道工程業者，因遊戲規則

不清楚，也容易產生弊端。本研究從整體探討提升軌道運輸安全與責任規範之必要性，

並針對強化軌道安全監管措施進行研議，然後進行軌道安全監管機制替選方案分析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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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效益評估，藉由導入運輸安全監理與驗證制度，探討該制度對於政府相關部門之影響

評估，所獲得之重要結論如下： 

(一) 具備完善的「軌道運輸安全規範」，除可確保軌道運輸生命週期中全系統之可靠

度，並是政府公務機關從事「安全監理」之依據，要求軌道運輸系統達到一定

之安全程度，替民眾把關並維護權益。另一方面，具備健全的「軌道運輸責任

規範」，則可使損害賠償或補償請求制度步入正軌，保障社會大眾權益；並可規

制軌道運輸系統相關機構，促進系統安全。 

(二) 經透過系統性政策分析，建置軌道專責監理與驗證機構有其必要性；因為監理

專責機構可補足交通主管機關在專業技術與科技上之專業，亦可在監理事務的

執行上具有一定程度之公正性，如此對於軌道監理機制的推動才有其正面的意

義，也才能維護軌道運輸系統安全。 

(三) 未來建立軌道運輸監理與驗證作業，對於政府部門而言，本研究認為最大影響

在於主管機關對於相關軌道監理與驗證制度之知識與經驗不足，將來面對軌道

監理與驗證制度時，恐將必須重新培育人才與學習技術，始能慢慢累積知識與

經驗，進而始能打造與健全我國具獨立性、權威性的完整軌道監理與驗證制度。 

(四) 交通部對於建立軌道運輸監理與驗證作業，其將面對「人才」與「經費」的問

題。其中「人才」部分係因目前我國軌道運輸系統專業人才多集中於各軌道機

構與主管機關，成立監理單位或驗證機構勢必面臨缺乏專業人員的困境。短期

交通部先提升相關機關軌道運輸專業人才培育作法；長遠而言，仍應從大專院

校培育具備軌道運輸系統各領域之專業人才著手。 

(五) 至於軌道運輸監理與驗證作業之「經費」問題部分，由於不同監理機關與驗證

機構設置方式所需成本經費均不同，但不論交通部將來是利用何種方式設立，

交通及軌道主管機關勢必增加經費支出，因為除監理機關與驗證機構之必要人

事、廳舍等事務性支出外，尚須土地與營運管理等費用，另軌道運輸機構還需

增加配合監理與驗證作業之成本支出。因此，必須政府給予政策與公務預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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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與協助，促進軌道運輸的永續營運與發展。 

(六) 本研究認為在營運監理方面，執行的組織以政府機關、委外機構和半官方組織

較佳，其中委外機構和半官方組織可以兼顧全國性和地方性之需求，而政府機

關則以中央和地方政府相互配合為佳。在安全監理方面，由於監理作業執行上

需要大量的專業技術來輔佐，因此由軌道專業能量具備與否的觀點審視，應以

中央機關、委外機構、半官方組織三者為佳，這三者比較有能力制定一致性的

安全標準。而在事故調查的作業項目上，考量到專業性與經驗、技術的累積性，

執行單位以中央機關跟半官方組織是比較適合的。 

(七) 不管是由哪種機關肩負鐵路監理之責，軌道中央主管機關仍擔有維護鐵路運作

安全的原始責任，所以交通部仍舊執掌國家軌道運輸的政策規劃，並以政府代

表的身份，授權監理機關執行監理業務並督導審核之。另外交通部可以以更積

極的態度，制訂年度行車安全目標，要求監理機關與軌道機構達成，同時針對

鐵路安全相關法令有不足或是不完善之處，亦應研擬修正後的法律條文進行修

法作業。 

(八) 軌道運輸安全最基本之條件，即是維持全系統安全，惟有制訂相關安全規範及

管理措施，才能確保及提升系統安全，並提供旅客最基本之安全保障。軌道運

輸系統安全驗證與管理，實質內容就是要求系統關鍵零組件必須通過驗證認證

檢驗合格；履勘前執行測試與評估作業，並經主管機關審查核准；營運時持續

具備行車標準並接受主管機關監督管理等措施。 

(九) 目前我國規劃建立軌道運輸系統安全驗證與認證制度，在於確保軌道工業建設

製造品質，維護系統營運安全。因此驗證認證機構其設立之宗旨為軌道運輸系

統安全之守護者，未來初步應建立系統相關產品安全驗證認證能力及能量，支

援主管機關提升系統整體安全，最終期能滿足工程建設及營運機構之驗證認證

需求。現階段政府若要將驗證認證作業朝向委外法人制度進行，需立即加以規

範清楚，提升其驗證認證成果之嚴謹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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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本研究透過初步成本效益分析，其中總效益現值約 122.65 億元、總成本現值約

為 91.18 億元，本研究估算軌道監理與驗證機構淨效益約為 31.48 億元，內部報

酬率為 2.66%，益本比為 1.35；結果顯示軌道監理與驗證中心政府具有投資價

值。但對於軌道安全投資而言，若不加計外部效益，僅考量內部效益，則不具

投資效益，原因在於安全的效益多大屬於外部經濟效益，所以在衡量安全的投

資時，不能僅從安全實際內部效益進行考量。 

(十一) 軌道運輸責任之發生，主要係因為「系統缺乏安全性」，故軌道運輸責任規範，

除規範提供軌道運輸服務相關機構之責任外，一方面可解決事故發生後損害賠

償責任問題；另一方面，則是期望藉由責任規範之課予，發揮警示、嚇阻之功

效，使相關機構主動地提升系統安全。而從國外發展歷程來看，軌道運輸系統

已逐漸從過失責任轉為無過失責任，藉由無過失責任加重相關機構責任，提高

系統安全性，並輔以施行責任保險制度，作為「衡平機制」，兼顧軌道運輸系統

安全性、產業、市場等三方面均衡發展。 

(十二) 由於社會大眾對於軌道運輸要求服務等級較其他陸上運輸為高，尤其是高速鐵

路，所需負擔之安全責任應相對較大。但目前鐵路運輸系統發生事故後，被害

人所能依據「鐵賠法」所能得到之賠償金額，相較航空運輸事故之死亡、受傷

之賠償金額低，被害人勢必尋找其他救濟管道，求得更多之賠償金額，主管機

關必須重視軌道運輸機構所應負擔之責任。 

三、 在推動優質企業驗證與管理制度後衝擊評估方面 

本研究透過建構 AEOS 認證制度對企業能力之評估模式，並以國際供應鏈安全管制

措施及我國海關優質企業驗證項目為基礎，然後藉由本研究設計之問卷進行調查，運用

Rasch 模式進行分析，研究此一制度推動後對企業之衝擊與績效評估，同時進行項目差

異分析瞭解不同企業類型、營運規模與營業額之廠商對於優質企業制度之差異性，並對

於整體優質企業驗證制度推動提出政策建議與改善作法，俾利政府能運用此一模式，進

行企業或民眾能否達成安全管制項目能力之評估。此外，這部分本研究重點在於評估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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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者能力能否達成管制效果部分，深入探討產業面對政府所制訂的優質企業安全驗證

規範時，評估本身能力是否能夠達成驗證要求，所獲得之重要結論如下： 

(一) 對於 AEO 驗證項目就如同考試題目一樣，廠商必須通過驗證項目的考試，才能

成為 AEO 認證的公司，公司是否可以通過 AEO 驗證，取決於它本身可以提供

的安全程度，以及要達成驗證項目的困難程度。因此，一家公司是否可以通過

AEO 驗證，不僅取決於該公司所能提供供應鏈安全措施的能力，還取決於 AEO

驗證項目的難度。經本研究實證證明，可運用 Rasch 模型應用於測量 AEO 驗證

標準的困難程度，以及量測廠商通過 AEO 驗證的能力。 

(二) 本研究以我國海關 AEOS 驗證為基準，並參考歐盟 AEO 驗證標準，透過與物流

安全專家焦點團體討論後，篩選出 26 項具 AEOS 驗證時代表性項目，每一個項

目均代表 AEOS 認證時要求企業的條件，且對廠商而言較為簡單、容易填答之

問卷，俾利探討臺灣 AEOS 驗證制度對於產業之衝擊與影響。 

(三) 本研究問卷以臺灣物流、航運、貨運、報關業及科學園區等相關公協會會員之

廠商名單為主要調查對象，並依據臺灣工商登記中非製造業與製造業比例發送

885份問卷。經統計回收問卷有效樣本為201份，其中包括92家製造業(45.77%)、

27 家貨物運送業(包括陸運貨物運輸業、貨物承攬業，13.43%)、43 家海空運送

業(21.4%)、39 家國際貿易業(包括進出口業者、報關行及貨物倉儲業，19.4%)。 

(四) 經過 Rasch 模式所得到參數估計與模式適切度統計檢定，本研究問卷內所有問

項相對區間尺度的比較基礎的 logit 平均量測值固定為 0，所有填答廠商的 logit

平均能力值為 1.57。由於廠商的平均能力為正，代表大多數廠商認為 AEOS 安

全驗證項目是容易的。另本研究 Infit Zstd 和 Outfit Zstd 趨近於 0，也代表本研

究問卷資料符合 Guttman 尺度的假設。由於項目的可靠度值為 0.97，以及廠商

填答的可靠度值為 0.93 都相當高，所以顯示本研究問卷填答結果具有相當高的

可信度。 

(五) 透過 Rasch 適切度統計檢驗，本研究 26 個項目中有 25 個項目不偏離 Rasch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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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假設，但只有項目 14(傳輸貨物移動訊息)偏離 Rasch 模式的假設。另研究

結果顯示廠商認為最難完成的項目依序為項目 25(定期進行安全評估)、項目

24(建立危機處理機制)和項目 8(適當之安全管理程序)，而這三個最困難的項目

屬於要求公司進行自我風險評估或制訂相關安全策略。而項目 5(防盜及監視系

統之設置)和項目 4(適當照明設備)，則是廠商填答後認為這是最容易完成的

AEOS 安全驗證項目。 

(六) 透過本研究問卷調查，可辨別出每家廠商達成安全供應鏈認證之能力，亦可有

效鑑別出廠商執行「安全驗證項目」之難易程度。初步發現本研究調查之廠商，

僅有 42.79％的公司能完全符合 23 項安全驗證項目。超過 85.07％的受訪廠商認

為他們很容易達成項目難度估計值為負(bi < 0)的 15 個項目的驗證要求。 

(七) 針對不同類型的廠商達成 AEOS 驗證之能力進行比較後，發現海空運送業通過

AEOS 驗證的平均能力值(logit)最高為 1.95，其次為製造業與國際貿易業，分別

為 1.62 與 1.38，貨物運送業其平均能力值(logit)最低為 1.19。而不同行業類型的

廠商能力的平均值在 α= 0.05 時並沒有顯著差異。 

(八) 針對不同營業額的廠商達成 AEOS 驗證之能力進行比較後，發現不同廠商類別

的營業額在 α= 0.05的信心水準下其平均能力的 p-value <0.01，表示有顯著差異；

本研究發現較高的營業額廠商顯著具有通過 AEOS 驗證較高的能力，意即隨著

公司營業額越高，其能達成 AEOS 驗證的能力亦越高。 

(九) 本研究按廠商員工人數（即高於或低於 200）分為兩個群組，藉以區分為中小企

業或大型企業，其通過 AEOS 驗證的平均能力在信心水準 90％下，兩群組平均

值差異之 p-value 為 0.06，顯示超過 200人員工的廠商顯著具有較高通過 AEOS

驗證的能力，亦即大型公司顯著較小型公司具有達成 AEOS 驗證要求的能力。 

(十) 以 4 組不同產業類型為基礎，經由項目差異性分析(DIF)發現，可得到 156 個 DIF

比較，經過在 95％信心水準檢定下，發現有 6 個項目中具有 DIF，分別為分別

為項目 4(適當照明設備)、項目 5(防盜及監視系統之設置)、項目 9(商業夥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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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AEO 資格)、項目 13(物流資料保管)、項目 23(舉辦員工供應鏈安全訓練)和項

目 26(安全評估資料保存)。 

(十一) 研究也發現製造業與非製造業在項目 4(適當照明設備)與項目 5(防盜及監視系

統之設置)等有顯著之 DIF，可能原因在於製造業與非製造業其廠區範圍差異

極大，對於硬體建置要達成 AEO 驗證標準，其建置範圍與成本差異極大。依

本研究結果顯示僅部分產業類型在這些項目中，仍有差異性，主管機關可適時

針對其差異性，加強難度較高之群組進行輔導，或深入瞭解其困難之所在；然

而能力較高的族群，在部分項目反應最差，這也是政府後續在調整驗證標準與

政策時，可以參考之重要資料。 

(十二) 以廠商不同營業額類型為基礎，經由項目差異性分析 DIF 分析發現 4 組不同營

業額型態與 26 個項目中，共可得到 156 個 DIF 比較，經過在 95％信心水準檢

定下，發現僅有 2 個項目具有 DIF，分別為項目 3(管制區域清楚劃分)和項目

17(運輸工具安全管控)，而在項目內都只有 1 個 DIF 顯著具有差異。 

(十三) 針對不同營運規模以員工人數大於或小於 200 人，區分成大型企業與中小企業

2 種類型進行 DIF 分析，發現 26 個項目與 DIF 比較中，經過在 95％信心水準

檢定下，發現僅有項目 14(傳輸貨物移動訊息)具有 DIF。探究其原因可能是大

型企業所需傳送之貨物資料較多且複雜，故顯著較中小企業來的困難。這方面

建議政府可整合各機關或海空運輸公司所需貨物資料標準或格式，並針對大型

企業在貨物資料運輸資料傳送部分，制訂統一傳送或檔案標準，減輕廠商符合

此項目驗證標準之負擔。 

(十四) 透過本研究探索企業對於安全供應鏈認證項目之難易程度認知，顯示出每家公

司對於達成供應鏈安全認證的能力，以及區隔出各認證項目之難易程度，此本

部份之結果，將可提供政府後續相關政策制訂與輔導機制之重要參考資料。 

 



 

164 

 

7.2. 建議 

本研究探討內容多元廣泛，但受限於時間與人力等因素，在研究過程與結果中有所

疏漏及需補強的地方；且目前國內外對於法規影響評估雖已有學者進行探討，但其應用

於運輸領域，尤其是在推動運輸安全管制之影響評估研究部分尚在起步階段，還未有相

當完整的資料可供參考。因此，本研究的最後針對本研究之缺失，以及實務使用上與後

續研究可進行的改善，提出幾點建議供未來討論之議題之參考。 

一、 對於我國推動影響評估制度之建議 

整體而言提升國家競爭力，強化經濟發展實力為我國重要的國家發展目標，基此，

我國政府機關於研擬重大政策作業時，如何於制定新法規、政策或計畫，建立合理的

RIA 制度乃成為當前政府從事管制體制改革，以及與國際經貿組織接軌的重要課題。目

前 RIA 在我國行政機關翻譯為「法規影響評估」，惟參考其他國家的 RIA 範圍，並非以

法規或法案為限，凡是涉及社會、經濟及環境之重大政策或計畫，都會進行影響評估，

所以我國對於 RIA 常讓人誤以為僅應針對「法規」進行影響評估，故後續行政部門應先

釐清影響評估範圍，才能避免落入文字之誤解。但針對影響評估制度，本研究對於我國

未來推動作法，提出下列幾點建議供推動與研究之參考： 

(一) 長久而言，為使行政機關及公務員能夠充分瞭解法規影響評估制度之內涵與運

作方式，建議政府部門應加強法規影響評估政策及推動方式之宣導，建議由行

政院召集相關部會與專家學者，成立獨立的重大政策影響評估委員會，以獨立、

公正、客觀的專業角度，進行重大法案、政策、計畫的影響評估作業，進一步

並整合相關審議作業(如環評、土地變更、預算)，並將評估結果交由行政機關首

長做為決策之參考資料，未來更應逐步將法規影響評估相關資料公開放置於網

站上，便於社會大眾可隨時瀏覽查閱。 

(二) 以目前我國行政機關的行政作業流程而論，若將 OECD 建議 RIA 制度與流程移

植到我國，較容易流於形式，形成承辦人員紙上作業，使得不易真正落實 RIA

推動方案。故建議行政院可先從以運輸安全管制試辦性質的方式，一開始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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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先去建立標準原則，選擇簡易的案例去做，由交通部門從中獲得實際經驗，

再進而建立運輸安全管制影響評估實施的程序標準、評估範圍、項目、分析方

法等，這樣的做法在將來推動上所遭遇的阻力也會較小，亦不需在推動前就研

擬立法與標準步驟。 

(三) 未來我國所欲推動影響評估的運作邏輯，建議可先借鏡現行的環境影響評估法

規與程序，並將成本效益、成本效能及多目標分析等評估方法，鑲嵌到 RIA 的

評估過程。後續再進一步要求評估程序及結果，應該對政策決定具有參考價值，

在法令的訂定上可以明確地納入政策制訂的過程中。 

(四) 由於 RIA 的成本效益評估必須有周全且細膩的估算基礎，而且政策的成本效益

通常不易進行估算，因此建議對於民生權益影響深遠之重大政策，例如退休金

制度改革、運輸安全政策等，故在政策成本效益分析方面，政府應提出更詳細

之評估方法，建立所需數據的資料庫，政策研擬機關宜有專家學者進行這方面

專業的評估，其成本效益評估結果才具參考性。後續也建議學者針對政策的成

本效益評估進行更深入之研究，尤其是對於運輸安全的成本與效益能建立一套

健全評估方式，以利健全影響評估機制。 

(五) 目前政府部門對於影響評估往往只在私下做了，而未讓業者或民眾有參與的空

間，RIA 的目的是以一種透明化的方式來面對群眾，讓民眾了解法案與政策的

影響，可使民眾的聲音在執行時降至最低的方法。所以針對政府推動運輸安全

管制等相關重大政策與計畫，建議要求必須經過公眾諮詢程序，除可集思廣益

外，讓各利害關係人提前瞭解政策推動之衝擊，並可透過類似國發會公共政策

網路參與平台，以網路公告之方式，徵詢各方意見，以節省公眾諮詢繁瑣程序，

掌握政策推動時效。 

(六) 未來政府推動重大政策之影響評估時，仍應注意比例原則，適當檢視揭露資料

適當性、必要性及過度禁止等：未來交通主管機關實施運輸安全管制影響評估

時，亦應注意行政程序法第七條所謂比例原則，適當將欲推動運輸安全管制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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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揭露，透過一定程序，儘早讓各利害關係人能夠提出意見與因應，減緩管制

政策推動所帶來之衝擊。 

(七) 目前我國政治生態，不論是行政院或立法院在訂定法律或政策時，由於受到壓

力團體、民意與意見領袖的壓力下，有時會以利益團體的意見為基準，反而並

不會去考量到行政機關所提出之影響評估報告，這也是其他國家推動時所會遭

遇的問題，建議未來政府可研議賦予 RIA 所呈現報告與結果，行政與立法機關

決策前必須給予參考回應，藉以顯示已衡量過評估結果。 

(八) 在推動運輸安全政策的 RIA 制度部分，建議交通部可先從「道路交通管理處罰

條例」或「道路安全規則」先行試辦，因為這兩者法規與用路人息息相關，一

般社會大眾也普遍認識這些規範，較容易進行影響評估作業。另外，重大交通

建設計畫亦建議作為優先推動範圍，因其涉及預算龐大，利害關係人也相當多，

所以應優先納入 RIA 推動範圍。 

二、 對於後續推動軌道運輸安全監理與驗證制度之建議 

近年政府部門政大力推動軌道運輸系統，實務界與學術界亦日漸重視軌道運輸在整

體運輸網路上的價值和意義，但由於軌道運輸系統涵蓋各領域專業技術，因此也意味著

各系統間的整合與監理制度愈形重要。整合的意義對監理者而言，則為建立統一完善的

制度規範，在合理的管制內提升大眾的福祉和利益。因此，政府應負起對各鐵道事業的

監理，以及為培養鐵道事業環境厚植技術基礎的責任，在政府組織內和財務面加以調整

挹注，提供鐵道業實質的支持。本研究期望政府後續能整體規劃鐵道運輸系統發展方向，

制定明確政策目標，另也應加強重視軌道運輸安全的重要性，並從制度面、法規面、技

術面及行政面建構完善的軌道運輸發展環境，進而以此促成國內鐵道事業環境永續經營。

本研究對於我國未來推動軌道運輸安全監理與驗證制度，提出下列幾點建議供推動與研

究之參考： 

(一) 隨著我國軌道運輸系統的成長與多元化發展，以及營運路線不斷的擴增，監督

強化軌道運輸系統安全，建立專責檢驗機構，已成為維護軌道安全所必要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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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爰建議政府應積極建置軌道運輸監理與驗證機構。針對軌道運輸系統監理

與驗證認證作業，建議由交通部主導，配合經濟部等相關部會，成立財團法人

組織，執行軌道運輸系統安全監理與驗證，同時研擬相關法規及配套措施，審

核及授權該機構得以執行監理與驗證業務，共同建立完善軌道安全監理與驗證

制度。 

(二) 針對建立軌道運輸監理與驗證作業，對於政府部門而言，最大衝擊應為「人才」

與「經費」的問題。在「經費」部分，建議政府除給予軌道監理與驗證機構經

費支援，亦應鼓勵該機構結合民間產業能量，拓展國際軌道運輸驗證認證，一

方面協助國內業者爭取海外訂單，一方面也擴展該機構核心業務，增進軌道運

輸技術國際交流。在「人才」部分，則建議交通部研議軌道運輸專業人才培育、

調配或轉職等作法，讓目前於軌道營運或工程機構之專業人才，能夠調撥辦理

軌道監理或驗證業務。 

(三) 未來軌道運輸系統監督管理制度，可從「人、車、路」等三方向，執行安全監

理制度、營運監理制度、事故鑑定與調查。其內容可包含：列車管理與檢驗、

路側設施管理與檢驗、營運人員及系統維修人員之資格認證、營運安全規章之

審查、以及各類定期與不定期之各項安全檢查與稽核等。主管機關也應配合修

訂「地方營、民營及專用鐵路監督實施辦法」及「大眾捷運系統經營維護與安

全監督實施辦法」內相關條文，與組織整合，才能加以建立完善我國軌道運輸

監理機制。 

(四) 就現行鐵路法及大捷法規定內容觀之，缺乏對驗證認證制度、行車標準、測試

與評估作業、及監督管理措施等周全相關條文，建議主管機關應儘速制訂相關

法令規範之，俾利健全軌道運輸安全規範。 

(五) 針對軌道運輸系統測試與評估制度，本研究建議建立「興建測試與評估」及「營

運測試與評估」兩類規範機制。其中興建測試與評估其概念在於檢驗系統裝備

之功能性，營運測試與評估主要在於驗證維持系統營運操作所必備之相關後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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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是否完備。 

(六) 本研究目前僅提出概念性軌道運輸安全監理與驗證制度之芻議，若要落實執行

尚須具體深入研討，因此建議後續研究可將軌道先進國家如日本及歐洲之鐵路

安全與責任相關法令，與我國現有法令進行比較分析，提出具體實施作法，以

供我國實務機關執行之參考。 

三、 對於後續推動優質企業驗證與管理制度之建議 

一套有效的安全供應鏈管理制度以及 AEO 驗證機制，對各國政府而言，將能增進

全球貿易便捷與安全，促進本國經濟成長與穩定；而對企業而言，除能享有快速通關之

便利外，更能提升企業形象，強化國外客戶之信賴。因此，推動供應鏈安全制度的成功

關鍵在於政府與產業界的全力支持。在政府方面本研究建議朝下列措施推動： 

(一) 由於供應鏈安全除財政部關務署外，尚涉及包括交通部、經濟部、內政部警政

署等相關業務，建議 AEOS 驗證應先整合現有各部會已推動之供應鏈安全相關

計畫，適時擴大至其他部會共同參與驗證，同時要求廠商符合相關部會安全措

施，俾利相關部會信任財政部所驗證的 AEOS 廠商，廠商也不致於為達成不同

部會之安全要求，而必須建立不同安全措施。 

(二) 目前通過 AEOS 驗證的廠商只能享有關務署管轄的優惠措施，但為鼓勵廠商申

請 AEOS 驗證，可朝向整合相關部會共同提出大多優惠與誘因[林立千，民 97]。

然而在此全球安全供應鏈的制度變革中，為能進一步達到其成果，政府提供相

關誘因，是政府日後推動政策落實，一個不可或缺之重要因素，針對上述業者

所投入的成本，政府相關機關應研擬增加優惠措施，以鼓勵業者參與[郭淑敏，

民 96]。本研究建議優惠措施可從下列方向考慮： 

1. 優惠措施：投資與安全設備成本抵免、提供建置安全設備補助、有先進駐

政府開發之產業園區。 

2. 通關便捷：減少貨物抽驗比率、免開櫃檢查、簡化通關手續、關稅或規費

便利繳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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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開獎勵：公開表揚績優優質企業、增加業者擴展海內外業務機會。 

(三) 為加速通關查驗速度與品質，未來我國海關可增設更高階檢驗設備，加強現代

化查驗設備及提供通關查詢服務，除符合 WCO SAFE 架構的要求，亦可大幅提

昇貨物通關的時效，若加上高科技貨物唯一追蹤碼(UCR)的設置，將可提供業者

貨物通關的查詢服務。如此業者可以精確預估貨物裝船與到達客戶手中的時間，

將有助於業者的競爭力。 

(四) 對於產業界必須先瞭解本身對於安全的弱點，並針對有助於改善經營體質、提

昇競爭力與降低經營風險的 AEOS 資格要件進行投資，才能符合 AEOS 驗證的

要求，本研究則建議財政部關務署可推動之措施包括： 

1. 提供廠商 AEOS 建置與諮詢服務，儘速解決廠商在驗證方面疑問，輔導讓

廠商通過 AEOS 驗證。 

2. 針對有意申請 AEOS 之廠商，提供 AEOS 驗證項目初步檢視服務，提供廠

商改善策略與方法。 

3. 對於尚未申請 AEOS 之廠商，由專業人員至工廠與供應鏈場所進行訪視與

輔導，宣導 AEOS 制度之優點； 

4. 為使海關與業者均能有效監控貨物，政府應推廣以射頻式電子封條(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Seal，簡稱 RFID Seal)取代傳統貨櫃封條，建立一個

符合國際規範供應鏈運送安全準則，將貨櫃移動之動態全程透明化，便利

海關與業者追蹤掌握。 

5. 台灣政府應加強與其他國家合作，促使跨國海關間可彼此交換進出口通關

資料與情資，增進海關偵測高風險貨物之能力。 

6. 針對 AEOS 企業設立專責單位，協助 AEOS 企業解決貨物通關問題。 

(五) 透過本研究討論企業對於安全供應鏈認證項目之難易程度認知，顯示出企業目

前對於達成供應鏈安全認證的能力，以及區隔出各認證項目之難易程度，以及

不群組間對於驗證項目之差異性，此本部份之研究結果，建議政府依此差異性，

作為後續相關政策制訂與輔導機制之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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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對於後續研究之建議 

推動政策或法規之影響評估所涉及之專業領域廣泛，絕對非單一專業領域可進行或

完成評估，仍有賴於各領域專家學者持續進行評估相關研究之探討。目前我國政治治理

方式，雖不利於全面落實推動影響評估制度，但這將是一條現代化政府治理所要走的方

向與道路，對於我國如何推動政策或法規之影響評估，以及事後衝擊評估等研究方法，

以及如何應用於運輸安全政策方面，確實值得學者專家再深入予以鑽研討論。爰此，對

於後續有興趣探討本研究課題，建議之研究方向如下： 

(一) 深入討論影響評估研究方法：目前實務上對於政策的長期影響評估，均認為是

一項相當耗時費力的研究工作，尤其是影響評估涉及的經濟、社會和環境等領

域，而各領域間又常會有相互影響，使得評估方法更形複雜。建議後續可針對

政策推動過程中，討論透過何種研究方法，可以正確且有效率地進行長期影響

評估，以及在資訊不確定下發展評估方法所需的數據與模型。 

(二) 發展政策推動後衝擊評估模式：政府在推動政策後，所重視的是是否達到管制

或政策目的，所達成的績效為何。本研究目前僅提出被管制者面對管制政策的

能力評量模式，但事實上討論事後衝擊評估，應有多種質化或量化評估模式，

以供政府進行政策推動後之檢討與改進，故未來研究可朝發展事後衝擊評估模

式繼續深入探討。 

(三) 探討如何估算安全政策推動之成本效益：實務上推動 RIA 最困難的就是成本效

益的估算，尤其是對「安全」課題，其成本效益往往難以量化。以安全效益而

言，其包括減少事故死傷、賠償之內部與外部效益。對於安全政策之評估，若

不估算其外部效益，容易使得安全政策成本效益結果不佳，原因在於安全投資

與成本往往很高，但其內部效益卻很少，因此對於安全政策必須考量外部效益，

但外部效益之估算，缺乏一套合理的推估方法，以及細膩的估算方式，這部分

值得後續繼續研究與討論。此外，後續研究建議可加入管制面(軟體面)的成本效

益估算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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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比較有無進行驗證制度之成本效益：以本研究提出之軌道認證與驗證為例，後

續研究可針對現行已通車之軌道運輸系統其有無進行認證與驗證，相互比較其

通車時間、營運、維修等差異，探討執行軌道系統驗證制度所能獲得之效益與

減少之成本。 

(五) 將風險評估概念導入影響評估中：政策推動過程中，必定具有其風險性，特別

是在安全政策的影響評估，更應將風險概念引入評估過程中。實際上每個受影

響的主體都應該評估出它們未來可能面臨的風險，包含成本和預期利益等量化

數據。因此，後續對於影響評估之研究，則應將風險評估方法導入，並作為未

來影響評估程序之一，始能周全瞭解政策推動之風險。 

(六) 建置政策數據資料庫：誠如先前報告所述，推動 RIA 最困難的就是成本效益的

估算，其難以推估的另一個原因，就是我國缺乏一個可資利用的政策資料與數

據的資料庫，但影響評估方法中，相當重要的流程之一，就是成本效益分析。

因此為強化影響評估中，成本效益資料庫建置，以及資料庫資料如何蒐集，卻

是值得深入探討的。 

(七) 探討軌道監理與驗證機構未來定位：成立軌道監理與驗證機構雖可提升軌道運

輸系統整體安全性，但該機構成立後勢必對目前臺鐵局、高鐵局、捷運局、鐵

改局等軌道相關機關權責產生競合，有必要透過研究加以檢討該機構之定位，

以該機構業務與各軌道機關、產業、學術界及交通主管機關間之關係，以及未

來應扮演之角色，進一步規劃該機構短中長期之發展願景。 

(八) 討論政府面對通關便捷與安全之風險管理課題：現代化的物流通關越來越要求

便捷與效率，企業都希望在極短的時間就能完成進出口貨物通關；但海關在通

關便捷的壓力下，另一面也必須面對安全管控進出口貨物，有效防杜走私。因

此，可進一步研究探討政府在貿易便捷與安全的權衡下之風險管理，如何以風

險管理進行通關貨物的控管，才在極短暫之通關時間內有效防杜走私，確保守

法的廠商貨物能快速通關，降低企業成本並提升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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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衡量供應鏈安全管制與優惠措施之取捨：政府積極推動供應鏈安全管制，鼓勵

廠商參與 AEO 驗證，但由於廠商欲通過 AEO 驗證，必須增加廠房安全設備之

投資與成本；因此，廠商也會考量通過後所能獲取之優惠措施與利益是否大於

將投入之成本，但政府又不可能過度釋放優惠措施，導致稅收減少或預算增加，

所以後續研究則可針對政府如何在供應鏈安全管制與優惠措施予以取捨衡量，

評估促使政府與產業均能得到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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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中英文名詞對照 

英文簡稱 英文 中文 

AEO 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 優質企業 

AEOG General 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 一般優質企業 

AEOS 
Security and Safety 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 
安全認證優質企業 

BRE Better Regulation Executive 
英國法規改良執行

委員會 

CBA Cost Benefit Analysis 成本效益分析 

CMLE 
Conditional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最大概似估計法 

DETR 
Department of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the Regions 

英國環境運輸與區

域發展部 

DIF Differential Item Functioning 項目差異性分析 

ECA European Court of Auditors 歐盟稽核法院 

EPA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美國環境保護署 

GAO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美國審計總署 

IA Impact Assessment 影響評估 

IAB Impact Assessment Board 
歐盟影響評估委員

會 

Infit Information-weighted fit mean square Infit均方值 

IRT Item Response Theory 項目反應理論 

IV＆V 
Independent Verification and 

Validation 

獨立驗證及認證制

度 

JMLE Joint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聯合最大概似估計

法 

MMLE Marginal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邊際最大概似估計

法 

OBPR Office of Best Practice Regulation 
澳洲最佳法規實踐

辦公室 

OECD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

織 

OMB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美國行政管理和預

算局 

ORIA 
Office of Information and Regulatory 

Affairs 
資訊及管制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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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簡稱 英文 中文 

OSHA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 

美國職業安全與健

康管理局 

Outfit Outlier-sensitive fit mean square Outfit均方值 

RFID Seal 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Seal 射頻式電子封條 

RIA Regulatory Impact Assessment 
法規影響評估或管

制衝擊分析 

RPC Regulatory Policy Committee 
英國監管政策委員

會 

RRC Regulatory Reform Committee 
南韓管制改革委員

會 

SECO State Secretariat for Economic Affairs 瑞士經濟事務局 

TOD 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公共運輸導向 

TPP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 

TRB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 美國運輸研究學會 

WCO 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 世界關務組織 

WCO SAFE 
Framework of Standards to Secure and 

Facilitate Global Trade 

全球貿易安全與便

捷標準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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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中文簡寫名詞對照 

中文簡稱 中文全文 

大捷法 大眾捷運法 

消保法 消費者保護法 

鐵賠法 鐵路行車及其他事故損害賠償暨補助費發給辦法 

捷卹法 大眾捷運系統行車及其他事故卹金及醫療補助費發給辦法 

捷保條款 大眾捷運系統旅客運送責任保險條款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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